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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１　 法律法规

１.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１０９ 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

例»第三条规定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以下简称“本局”)是依据该条例规定对船舶检验实施管理的主

管机关ꎮ
１. ２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的规定ꎬ保障海上船舶及人命、财产的安

全ꎬ防止船舶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等ꎬ制定«沿海小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ꎮ 本规则是

«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的组成部分ꎮ
１. ３　 对符合本规则要求的国内航行沿海小型船舶ꎬ应按本局规定签发相应的法定证书ꎬ以证明其符

合我国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ꎬ满足本局有关规定和标准的要求ꎬ适合于在中国海域航行和作业ꎮ

２　 适用范围

２. １　 本规则适用于国内海上航行的中国籍船舶ꎬ具体要求按各章的规定ꎮ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本规

则适用于船长大于等于 ５ｍ 但小于 ２０ｍ 的船舶ꎻ对船长小于 ５ｍ 的船舶ꎬ如申请法定检验ꎬ则可参照本规

则执行ꎮ
２. ２　 本局另有规定的ꎬ船舶应按相应规定执行ꎮ
２. ３　 本规则未规定者ꎬ本局另做规定或给予特殊考虑ꎮ

３　 生效与适用

３. １　 本规则及其修改通报由本局公布并组织实施ꎬ生效日期标注在本规则及其修改通报的扉页上ꎬ
但另有指明者除外ꎮ

３. ２　 除另有规定外ꎬ本规则及其修改通报仅适用于新船ꎮ 如本规则新的要求特别指明适用于现有

船舶时ꎬ则应予以满足ꎮ
３. ３　 除另有规定外ꎬ现有船舶应继续符合其原先适用法规和规范的要求(包括原船舶检验局颁布实

施的法规和规范)ꎮ 如船厂或船舶所有人要求在建造中的现有船舶采用本规则新的要求ꎬ应经船舶检验

机构同意ꎬ并在相应证书中注明ꎮ
３. ４　 现有船舶在进行修理、改装、改建时ꎬ修理、改装、改建部分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至少应继续符

合其原先适用法规和规范的要求ꎮ 对于重大改装、改建ꎬ改装、改建部分及相关部分应满足本规则的

要求ꎮ

４　 检验申请

船舶所有人 /经营人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的规定向业经本局认可的

船舶检验机构申请法定检验ꎮ

５　 等效免除

５. １　 本法规有关篇章的任何规定会严重妨碍新材料、新技术在船上的应用研究时ꎬ本局根据规定程

序ꎬ并基于技术评估的结果可免除这些要求ꎬ但这些新材料、新技术至少与本法规所要求者具有同等效

能ꎬ应保障该船舶适合于预定的用途ꎬ并能保证其全面安全ꎮ
５. ２　 等效免除的申请与批复应在审图阶段完成ꎮ

６　 解释

６. １　 本规则由本局负责解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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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除另有规定外ꎬ本规则各章所提及的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系指经船舶检验机构所属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船舶检验机构或中国船级社总部同意ꎮ

７　 定义

７. １　 本规则各章所涉及的有关定义ꎬ在各章节规定ꎮ
７. ２　 就本规则总体而言ꎬ有关定义如下:
(１)　 中国籍船舶:系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或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的船舶ꎮ
(２)　 法定检验:系指本规则规定的各种检验(包括政府的法令、条例规定的检验)ꎬ即为保障船舶和

人命财产的安全ꎬ防止水域环境的污染等ꎬ对国内沿海航行船舶所规定的各项检查和检验ꎬ以及在检查和

检验满意后签发或签署相应的法定证书ꎮ
(３)　 主管机关:本规则中规定的检验与发证管理的主管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ꎮ
(４)　 认可:除另有规定外ꎬ按本规则执行具体检验中的认可ꎬ以及批准、同意ꎬ由本局认可的船舶检

验机构具体实施ꎮ
(５)　 船舶检验机构:就本规则而言ꎬ系指经本局认可的从事船舶法定检验的机构ꎮ
(６)　 中国海域: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的港口、领海以及国家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ꎮ
(７)　 国内航行:系指在中国海域内的航行ꎮ
(８)　 新船:除另有规定者外ꎬ系指本规则(或及其修改通报)生效之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似

建造阶段的船舶ꎮ 相似建造阶段是指在这样的阶段:
①　 可以辨认出某一具体船舶建造开始ꎻ和
②　 该船业已开始的装配量为全部结构材料估算重量的 １％ ꎮ
(９)　 现有船舶:系指非新船的船舶ꎮ
(１０)　 帆船:系指以风力推动帆为主要推进动力的船舶ꎮ 当它迎风航行时ꎬ一次可张开的所有帆的

侧投影面积总和 ＡＳ(不包括重叠部分)应满足下述要求:
ＡＳ≥７(Δ) ２ / ３ 　 　 ｍ２

式中:Δ———满载排水量ꎬｔ ꎮ
(１１)　 船龄:系指船舶从其建造完工之日起至已到期的周年日的年数ꎮ

２



第 １ 章　 通　 　 则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１　 一般要求

１. １. １. １　 本规则适用于船长大于等于 ５ｍ 但小于 ２０ｍ 的国内航行沿海船舶ꎮ 本规则不适用于下列

船舶:
军船ꎻ
木质船ꎻ
潜水船舶或半潜水船舶ꎻ
体育运动船ꎻ
游艇①ꎻ
渔船ꎮ
１. １. １. ２　 对运输危险品船(包括化学品船和液化气体船)以及载运闪点小于等于 ６０℃的油船ꎬ除符

合本章和第 ７ 章的规定外ꎬ其他要求应符合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相关规定ꎮ
１. １. １. ３　 所有船舶不应设置汽油座舱机ꎬ载运乘客大于 １２ 人的载客船舶不应使用汽油舷外挂机及

ＬＰＧ 燃料座舱机ꎮ
１. １. １. ４　 所有船舶应禁止新装含有石棉的材料ꎮ
１. １. １. ５　 本规则所涉及的内容是船舶检验发证应符合的基本要求ꎻ对某些特定水域的船舶ꎬ如按本

规则检验发证不适宜时ꎬ船舶检验机构可采取其他等效处理措施ꎬ但无论如何应使船舶适合于预定的用

途ꎬ并能保证其安全ꎮ
１. １. １. ６　 对于适用本规则的船舶ꎬ若本规则第 ２ 章至第 １２ 章所涉及的项目与内容(吨位丈量除外)

符合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和经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有关规范的相应规定ꎬ可认为

该项目与内容也满足本规则的要求ꎮ
１. １. １. ７　 除本规则各章另有规定外ꎬ对载运乘客数小于等于 １２ 人的载客船舶ꎬ其技术要求至少应

满足本规则对货船的要求ꎮ

１. １. ２　 营运限制

１. １. ２. １　 适用本规则的船舶ꎬ其航区营运限制规定如下:
(１)　 沿海航区营运限制:系指航行于距岸不超过 ２０ｎ ｍｉｌｅ 的海域(台湾海峡及类似海域距岸不超

过 １０ｎ ｍｉｌｅ)ꎬ且船舶满载并以其营运航速航行至庇护地②的时间:对客船不超过 ４ｈꎬ对货船不超过 ８ｈꎮ
如上述某些水域的海况较为恶劣ꎬ则本局可视其情况对上述距离提出更严格的要求ꎮ

(２)　 遮蔽航区营运限制:系指航行于沿海航区内ꎬ由海岸与岛屿、岛屿与岛屿围成的遮蔽条件较

好、波浪较小的海域ꎮ 在该海域内岛屿之间、岛屿与海岸之间距离不超过 １０ｎ ｍｉｌｅꎻ或在距岸不超过 １０ｎ
ｍｉｌｅ 的海域(台湾海峡及类似水域距岸不超过 ５ｎ ｍｉｌｅ)ꎬ且船舶满载并以其营运航速航行航程时间:对客

船不超过 ２ｈꎬ对货船不超过 ４ｈꎬ并限制在蒲氏风级不超过 ６ 级ꎬ目测波高不超过 ２ｍ 的海况下航行ꎮ
(３)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系指航行于距岸不超过 ５ｎ ｍｉｌｅ 的水域ꎬ船舶满载并以其营运航速航行ꎬ航

程时间不超过 ２ｈꎬ并限制在蒲氏风级不超过 ６ 级ꎬ目测波高不超过 １ｍ 的海况下航行ꎮ
１. １. ２. ２　 敞开艇仅限于在平静水域营运限制条件下营运ꎮ 高速敞开艇载客不允许超过 １２ 人ꎮ

３

①
②

系指从事非营业性游览观光、休闲娱乐等活动的船舶ꎬ包括以整船租赁形式从事前述活动的船舶ꎮ
庇护地系指在船舶处于可能对其安全构成危险的情况下可提供庇护的任何天然或人工的遮蔽地区ꎮ



１. １. ３　 检验机构

１. １. ３. １　 执行国内航行船舶法定检验应按规定由总则 １１. ２(５)所述的船舶检验机构进行ꎮ
１. １. ３. ２　 上述船舶检验机构的验船师在执行国内航行船舶法定检验时有权:
(１)　 对船舶提出修理要求ꎻ
(２)　 在受到港口海事管理机构要求时ꎬ上船检查和检验ꎮ
１. １. ３. ３　 上述船舶检验机构的验船师在执行国内航行沿海小型船舶法定检验时ꎬ如确认船舶或其

设备的状况在实质上与证书所载情况不符ꎬ或船舶不符合“出海航行或对船舶或船上人员均无危险”的
条件时ꎬ该验船师或机构应立即要求船舶采取纠正措施ꎮ 如船舶未能采取此种纠正措施ꎬ则应撤销该船

的有关证书ꎬ并应及时通知港口海事管理机构ꎮ

１. １. ４　 检验依据

１. １. ４. １　 本规则是执行国内航行沿海小型船舶法定检验的依据ꎮ
１. １. ４. ２　 原船舶检验局颁布的有关规则和规定均由本局管理和组织实施ꎮ
１. １. ４. ３　 除另有规定外ꎬ船舶的材料与建造工艺应符合本规则第 １０ 章的规定或本局接受的其他等

效标准的有关规定ꎮ

１. １. ５　 定义

１. １. ５. １　 除另有规定外ꎬ本规则中采用定义如下:
(１)　 总长 Ｌｏａ(ｍ):系指从船舶的最前端至最尾端船体结构的水平距离ꎮ 该长度包括船舶的所有结

构和组成部件ꎬ如首柱或尾柱ꎮ 该长度不包括不影响船舶结构完整性的可拆卸部件ꎬ如首柱附件、舵、舷
外发动机及其安装支架和安装平台、帆桁、橡皮护舷木、碰垫及压浪板等ꎮ 对于双体船ꎬ应分别测量每一

船体的长度ꎬ取其中最长者为总长ꎮ
(２)　 船长 Ｌ(ｍ):系指沿满载水线由首柱前缘量至舵柱后缘的长度ꎻ对无舵柱的船舶ꎬ由首柱前缘

量至舵杆中心线(对无舵杆船舶ꎬ量至尾封板)的长度ꎻ对高速船该船长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ꎬ其刚性

水密船体位于设计水线以下部分的总长ꎬ但不包括设计水线处及以下的附体ꎮ 当船舶设计为倾斜龙骨

时ꎬ其计量长度的水线应与设计水线平行ꎮ
(３)　 满载排水量 Δ(ｔ):系指船上所有按规定配备的船员、设备、货物、备品、附件及索具等都装备齐

全ꎬ并装满燃油、滑油、淡水、食品和供应品ꎬ额定乘员全部上船ꎬ船处于立即可以起航状态时所排开水的

重量ꎮ
(４)　 满载吃水 ｄ(ｍ):系指满载排水量静浮水面时ꎬ在船长 Ｌ 中点处由平板龙骨上缘(对纤维增强

塑料船为平板龙骨下缘)量到满载水线的垂直距离ꎮ
(５)　 船宽 Ｂ(ｍ):系指在船舶的最宽处ꎬ由一舷的肋骨外缘量至另一舷的肋骨外缘之间的水平距

离ꎻ对纤维增强塑料船为船体两侧外表面之间的最大宽度ꎬ不包括护舷材等突出物ꎮ
(６)　 型深 Ｄ(ｍ):系指在船长 Ｌ 中点处ꎬ沿舷侧由平板龙骨上缘量至干舷甲板边板(甲板艇)下缘或

舷侧板顶端(敞开艇)的垂向距离ꎻ对纤维增强塑料船ꎬ由平板龙骨下表面量至干舷甲板边板(甲板艇)
上缘或舷侧板顶端(敞开艇)的垂向距离ꎮ

(７)　 干舷 Ｆ(ｍ):系指在船长 Ｌ 中点处ꎬ由满载水线量至干舷甲板(甲板艇)上缘或舷侧板顶端(敞
开艇)的垂向距离ꎮ

(８)　 方形系数 Ｃｂ:系指按下式计算所得的船型系数:

Ｃｂ ＝
Δ

１. ０２５ＬＢＷＬｄ
式中:ＢＷＬ———满载水线处的船宽ꎬｍꎮ

(９)　 干舷甲板:系指甲板艇上自首至尾的露天连续甲板ꎮ
(１０)　 高速船:系指其满载排水量时的最大航速 Ｖ 同时满足下列两式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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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７. １９ ▽０. １６６７ 　 　 ｋｎ
Ｖ≥１０　 　 ｋｎ

式中: ▽———满载排水量 Δ 对应的排水体积ꎬｍ３ꎻ
Ｖ———船舶处于满载排水量状态ꎬ并以最大持续推进功率在静水中航行能达到的航速ꎬｋｎꎮ

(１１)　 甲板艇:系指从首至尾具有风雨密的连续露天甲板的船舶ꎮ
(１２)　 敞开艇:系指从首至尾不具有风雨密的连续露天甲板的船舶ꎮ
(１３)　 载客船舶:系指载运乘客的船舶(含载运乘客和货物的船舶)ꎬ包括载运乘客大于 １２ 人的客

船和载运乘客小于等于 １２ 人的船舶ꎮ
(１４)　 客船:系指载运乘客大于 １２ 人的载客船舶ꎮ
(１５)　 客渡船:系指航行于固定渡口间ꎬ单程航行时间小于等于 ２ｈ 或单程航行距离小于等于 ２０ｋｍ

的载客船舶(高速船除外)ꎮ
(１６)　 乘客:系指除下列人员以外的每一个人:
①　 船长、船员和在船上以任何职业从事或参与该船业务工作的人员ꎻ
②　 一周岁以下的儿童ꎮ
(１７)　 货船:系指除载客船舶外的任何船舶ꎮ

１. １. ６　 产品的认可

１. １. ６. １　 除另有规定外ꎬ本规则各章涉及的材料和设备应持有船用产品证书或应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ꎮ

第 ２ 节　 制定地方性船检技术规定的原则要求

１. ２. １　 一般要求

１. ２. １. １　 本节不适用于液化气体船舶、化学品船舶、闪点≤６０℃的油船、载运包装危险货物船舶和

高速船ꎮ
１. ２. １. ２　 为了执行本规则的相应规定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黑龙江、广东、

海南海事局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辖区的沿海小型船舶检验实施办法 /实施细则ꎮ
１. ２. １. ３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黑龙江、广东、海南海事局可参考本规则的安

全技术要求制定辖区内区域性船舶(载客小于等于 １２ 人的船舶ꎬ普通货船)的地方性船检技术规定ꎮ
１. ２. １. 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黑龙江、广东、海南海事局在制定地方性船检

技术规定时ꎬ可与辖区内区域性船舶标准化船型的研发相结合ꎬ其区域性船舶标准化船型的技术方案可

作为地方性船检技术规定的组成部分ꎮ
１. ２. １. ５　 按本节 １. ２. １. ２、１. ２. １. ３ 制定的地方性船检技术规定需向本局报备ꎮ

１. ２. ２　 地方性船检技术规定的编制原则

１. ２. ２. １　 地方性船检技术规定应充分考虑运输特点、船型特征、气象水文条件、航道条件、通航环

境、救助条件、监督管理等综合因素对船舶安全的影响ꎬ其安全技术要求应充分体现水域特点、航行条件、
船船类型的差异性ꎮ

１. ２. ２. ２　 地方性船检技术规定的基本框架、内容和格式可参考本规则的相应规定进行编制ꎮ

第 ３ 节　 检验与证书

１. ３. １　 检验的类别

１. ３. １. １　 船舶的检验类别分为:
(１)　 初次检验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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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建船舶的建造检验ꎻ
②　 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ꎮ
(２)　 营运检验ꎬ包括:
①　 年度检验ꎻ
②　 船底外部检查(上排 /坞内检验)ꎻ
③　 换证检验ꎻ
④　 附加检验ꎻ
⑤　 特别定期检验①ꎮ
１. ３. １. ２　 在本节所列各种检验项目中ꎬ可按各种船的具体情况进行适用项目的检验ꎮ

１. ３. ２　 证书

１. ３. ２. １　 证书的签发与格式

(１)　 凡申请检验的船舶ꎬ经初次检验完成后ꎬ符合本规则要求ꎬ签发相应的船舶检验证书ꎮ
(２)　 证书的格式由本局另行制定ꎬ并将定期公布有效证书的格式ꎮ 证书均应以中文写成ꎮ
１. ３. ２. ２　 证书的有效期

(１)　 证书的有效期对载客船舶为 ２ 年ꎬ对高速船为 ５ 年ꎬ对货船为 ５ 年ꎮ
(２)　 船舶如未按证书规定的营运条件营运或未按规定作营运检验ꎬ证书自行失效ꎮ
(３)　 如换证检验在证书到期日前 ３ 个月内完成ꎬ则新证书自换证检验完成日期起生效ꎬ其有效期从

原证书到期日算起ꎻ如换证检验是在证书到期日后完成ꎬ则新证书自换证检验完成日期起生效ꎬ其有效期

从原证书到期日算起ꎻ如换证检验是在证书到期日前 ３ 个月之前完成ꎬ则新证书自换证检验完成日期起

生效ꎬ其有效期从换证检验完成日期起算ꎮ
(４)　 如换证检验到期时船舶不在预定进行检验的港口ꎬ经船舶检验机构认为正当和合理时ꎬ可将

证书给予不超过 ３ 个月的展期ꎮ 经展期的船舶在抵达预定进行检验的港口后ꎬ不能再继续航行ꎬ必须进

行换证检验ꎮ 换证检验后的证书从换证检验完成之日起生效ꎬ其有效期从展期前证书到期之日算起ꎮ

１. ３. ３　 营运检验的间隔期

１. ３. ３. １　 已取得 １. ３. ２ 规定证书的船舶ꎬ应按规定的间隔期和本节 １. ３. ５ ~ １. ３. ７ 规定的内容进行

营运检验ꎮ
１. ３. ３. ２　 年度检验应于证书的每周年日前、后 ３ 个月内进行ꎮ 经检验合格ꎬ验船师在相应证书上签

署ꎬ确认证书在规定期限内继续有效ꎮ
１. ３. ３. ３　 船底外部检查ꎬ对于载客船舶每 ２ 年进行 １ 次ꎬ对高速船一般应每年 １ 次ꎬ对货船 ５ 年内

应不少于 ２ 次ꎬ最长间隔不超过 ３６ 个月ꎬ但其中 １ 次应在换证检验时进行ꎮ 经检验合格ꎬ验船师在相应

证书上签署ꎬ确认证书在规定期限内继续有效ꎮ
１. ３. ３. ４　 换证检验的间隔期对载客船舶为 ２ 年ꎬ对高速船为 ５ 年ꎬ对货船为 ５ 年ꎮ 换证检验一般应

在证书到期前 ３ 个月内进行ꎮ 经检验合格ꎬ换发新的检验证书ꎮ
１. ３. ３. ５　 在船舶达到规定的特别定期检验船龄的前后半年内ꎬ应进行初次特别定期检验ꎬ其后的特

别定期检验应在证书的到期日前后三个月内完成ꎮ
１. ３. ３. ６　 船舶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ꎬ应申请附加检验:
(１)　 发生事故ꎬ影响船舶适航性时ꎻ
(２)　 改变船舶证书所限定的用途或航区时ꎻ
(３)　 证书失效时ꎻ

６

① 按交通运输部现行有效的«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ꎬ达到或即将达到规定船龄的船舶的检验ꎬ即年度检验时按相应证书的换证

检验要求进行的检验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适合船舶预定的营运业务ꎮ 完成特别定期检验后ꎬ签发最大有效期一年的新

证书ꎮ



(４)　 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变更、船名变更或船籍港的变更时ꎻ
(５)　 涉及船舶安全的修理或改装时ꎮ

１. ３. ４　 初次检验

１. ３. ４. １　 纤维增强塑料船建造前应按本章附录 １ 进行船厂适检条件评估ꎮ
１. ３. ４. ２　 船舶建造前应按本章附录 ２ 的规定将图纸资料一式 ３ 份送船舶检验机构审查ꎮ 船舶图纸

审查要点参见本章附录 ３ꎮ
１. ３. ４. ３　 批准的图纸仅在审图申请书上规定的建造艘数范围内有效ꎮ
１. ３. ４. ４　 已批准的图纸资料ꎬ如有涉及船舶结构强度和设备性能的修改或补充ꎬ申请单位应将修改

或补充部分重新提交审查ꎮ
１. ３. ４. ５　 当本规则及其修改通报的生效影响到批准的图纸资料的有效性ꎬ而船舶在此生效日期之

后开工建造时ꎬ即使是批量生产的船舶ꎬ业经批准的图纸资料也应按现行法规进行修改并送船舶检验机

构审查批准后方可使用ꎮ
１. ３. ４. ６　 船体密性试验:
(１)　 船体完工后ꎬ应对主要舱室进行压水试验或冲水试验ꎬ以证实结构件的强度和 /或密性ꎮ 试验

压力尽实际可能为该舱内构件在船舶破损时可能遭受的最大压力ꎮ
(２)　 冲水试验时ꎬ冲水软管内压力应至少为 ０. ２ＭＰａꎬ喷嘴离被试项目的距离应不大于 １. ５ｍꎬ喷嘴

直径应不小于 １２ｍｍꎮ
１. ３. ４. ７　 新建船舶初次检验应按照本章附录 ４ 的要求进行ꎮ
１. ３. ４. ８　 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按如下规定:
(１)　 送审图纸资料可按本章附录 ２ 中 ２. ６ 的规定ꎮ
(２)　 检验项目可视船龄和船的实际状况确定ꎬ但至少按年度检验项目进行ꎮ 对船龄 ５ 年以上的载

客船舶应按换证检验项目进行ꎮ
１. ３. ４. ９　 批量船的检验:
(１)　 同一审批图纸、同一工艺规程、同一生产条件、同一造船厂建造多艘纤维增强塑料船时可申请

批量检验ꎮ
(２)　 船长小于等于 １０ｍ 的船舶批量检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　 对批量生产的首制船除按正常单个船舶检验程序进行检验外ꎬ建造厂尚应根据送审工艺规程每

批(不超过 １０ 艘为一批)糊制一块试板进行工艺认可试验ꎮ
②　 试验的要求如下:
(ａ)　 工艺试验试板通常应为代表船壳的平板ꎮ 必要时ꎬ验船师可对重要的船体构件要求制作模拟

构件作为试件ꎮ
(ｂ)　 试件的尺寸应能切制出足够数量的试样ꎬ供进行抗拉、抗弯和冲击等力学性能试验ꎬ同时做密

度、固化度和树脂含量等项目的测量ꎮ
③　 试验及评定标准:
(ａ)　 试板不得有明显的不合格缺陷存在(如大气泡、固化不良等)ꎻ
(ｂ)　 力学性能试验结果应满足本规则的有关要求ꎻ其他各项试验和测定均应按国家标准进行ꎮ
(ｃ)　 测定结果提交船舶检验机构备查ꎮ
④　 对每批次的除首制船的其他船舶的检验ꎬ船舶检验机构可审查制造厂自检结论或抽查检验

项目ꎮ
(３)　 船长大于 １０ｍ 但小于 ２０ｍ 的船舶批量检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　 按本规则 １. ３. ４. ９(２)① ~③的要求进行检验ꎬ但每批(不超过 ５ 艘为 １ 批)应糊制一块试板进

行工艺认可试验ꎻ
②　 对每批次的除首制船的其他船舶的检验ꎬ船舶检验机构应抽查检验项目(包括系泊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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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加航行试验ꎮ

１. ３. ５　 年度检验

１. ３. ５. １　 年度检验项目按本章附录 ５ 进行ꎮ

１. ３. ６　 船底外部检查

１. ３. ６. １　 船底外部检查项目如下:
(１)　 检查水线以下船壳板有无裂缝、损伤及腐蚀程度ꎻ
(２)　 检查舵、舵柱、舵承、Ｚ 型推进装置、螺旋桨、螺旋桨轴及其轴承、喷水推进、海底阀箱及格栅的

完好性ꎻ
(３)　 检查纤维增强塑料船船壳上的接地板是否完好ꎮ

１. ３. ７　 换证检验

１. ３. ７. １　 换证检验项目按本章附录 ５ 进行ꎮ

１. ３. ８　 特别定期检验

１. ３. ８. １　 按换证检验要求进行ꎮ

１. ３. ９　 船舶重大改装检验

１. ３. ９. １　 船舶重大改装系指现有船舶一个或多个重大特征的修理、改建和改装ꎮ 重大特征包括如

下类别:
(１)　 船舶主尺度ꎻ
(２)　 船型ꎻ
(３)　 船舶分舱水平ꎻ
(４)　 增加船舶承载能力ꎻ
(５)　 乘客居住处所ꎻ
(６)　 延长船舶营运寿命ꎻ
(７)　 主推进系统ꎻ
(８)　 本局认定的其他情形ꎮ
１. ３. ９. ２　 现有船舶重大改装ꎬ改装部分应尽实际可行满足现行规则ꎮ 如果船舶重大改装引起船舶

要素的改变ꎬ除重大改装部分外ꎬ改装后船舶应按新的船舶要素ꎬ满足原船舶建造时的适用规则ꎮ
１. ３. ９. ３　 船舶增配或更新的设备和 /或系统ꎬ以及用于重大改装的材料ꎬ包括内装饰材料应满足现

行规则ꎮ
１. ３. ９. ４　 船舶重大改装检验和试验应满足如下要求:
(１)　 船舶重大改装检验应符合批准的图纸ꎮ
(２)　 船舶重大改装部分及其相关部分的检验ꎬ原则上应该按照船舶建造检验和试验的规定进行ꎬ

同时也应考虑到与重大改装检验同时进行的其他检验ꎬ如换证检验要求ꎮ
(３)　 船型改变和船舶主要要素改变的重大改装船舶应进行初次检验ꎮ
(４)　 重大改装船舶一般应进行倾斜试验ꎮ
(５)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ꎬ经重大改装的船舶应进行航行试验:
①　 改变主推进系统ꎻ
②　 改变舵系ꎻ
③　 改变船舶主尺度及型线ꎻ
④　 改变吃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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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纤维增强塑料船制造厂适检条件评估

１. １　 制造厂适检条件评估

１. １. １　 船舶制造厂应随同评估申请ꎬ提交包括生产规模、组织机构、技术设备、生产程序和人员资格

等有关资料ꎮ
１. １. ２　 纤维增强塑料材料的船舶制造厂应确保如下资源的适宜性ꎬ并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
(１)　 设施和设备ꎻ
(２)　 质量控制ꎻ
(３)　 生产程序ꎻ
(４)　 人员的制造技能ꎮ
１. １. ３　 获得认可的制造厂应确保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材料制造商的加工程序以及工业界的事

故预防规则和操作生产ꎮ
１. １. ４　 船舶制造厂初次认可后一般每 ２ 年进行一次检查ꎮ 如果第 ２ 次检查认为认可条件保持持续

满足ꎬ则此后可每 ４ 年进行ꎮ
１. １. ５　 如船舶制造厂发生影响认可条件的任何改变ꎬ如生产设备、生产程序等ꎬ应立即通知检验机

构ꎬ并将新程序及相关文件在实施前提交检验机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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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送审图纸目录

２. １　 应视情况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船舶检验机构批准:
　 　∗(１)　 总布置图ꎻ
　 　∗(２)　 基本结构图(包括主要横剖面结构、首尾结构、舱壁、甲板、上层建筑、典型结构节点图等)ꎻ

(３)　 铺层设计图(纤维增强塑料船)ꎻ
(４)　 外板展开图(金属结构船)ꎻ
(５)　 焊接方式和规格ꎻ
(６)　 主机座和齿轮箱座结构图ꎻ
(７)　 舾装数计算书锚泊、系泊、栏杆、扶手和甲板防滑设施图ꎻ
(８)　 舵结构图(包括舵叶、舵杆、舵承及其连接等结构)及其强度计算书ꎻ

　 　∗(９)　 载重线标志图ꎻ
　 　∗(１０)　 完整稳性计算书ꎻ
　 　∗(１１)　 破损稳性计算书ꎻ
　 　∗(１２)　 门、窗、盖的结构、安装和布置图ꎻ
　 　∗(１３)　 防火、灭火和脱险通道ꎻ
　 　∗(１４)　 救生设备布置图ꎻ
　 　∗(１５)　 机器处所布置图ꎻ
　 　∗(１６)　 机器处所通风布置图ꎻ
　 　∗(１７)　 轴系布置图及螺旋桨图ꎻ

(１８)　 轴系强度及螺旋桨强度计算书ꎻ
(１９)　 Ｚ 型推进装置或舷内外机的尾机布置图ꎻ

　 　∗(２０)　 操舵系统图ꎻ
　 　∗(２１)　 管系布置图(包括主、辅机排气管系、燃油管系、消防水管系、舱底水管系)ꎻ

(２２)　 防污染设备布置图ꎻ
(２３)　 电力负荷计算书(包括蓄电池容量计算)ꎻ

　 　∗(２４)　 电力系统图ꎬ图中应标明:
①　 电机、变压器、蓄电池组和电力电子设备的主要额定参数ꎻ
②　 配电板的所有馈电线ꎻ
③　 电缆的型号、截面积和主要额定参数ꎻ
④　 断路器和熔断器的型号和主要额定参数ꎻ

　 　∗(２５)　 电力设备布置图(包括发电机、蓄电池组、配电板等设备的安装位置)ꎻ
(２６)　 照明系统图和布置图ꎻ

　 　∗(２７)　 信号设备系统图和布置图ꎻ
　 　∗(２８)　 无线电通信设备布置图(如适用时)ꎻ
　 　∗(２９)　 航行设备系统图和布置图ꎻ
　 　∗(３０)　 高速船船舶操作手册(编写内容见本章附录 ６)ꎮ

２. ２　 应视情况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船舶检验机构备查:
　 　∗(１)　 总说明书ꎻ

(２)　 线型图ꎻ
(３)　 重量重心计算书ꎻ
(４)　 静水力曲线图ꎻ

　 　∗(５)　 全船设备明细表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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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船体结构规范计算书ꎻ
　 　∗(７)　 窗玻璃厚度计算书ꎻ
　 　∗(８)　 干舷计算书ꎻ

(９)　 吨位估算书ꎻ
(１０)　 船体建造原则工艺说明书ꎮ
２. ３　 液化石油气(ＬＰＧ)动力船舶尚应补充下列图纸资料提交船舶检验机构批准:
(１)　 ＬＰＧ 机器处所、气罐存放处所布置图ꎻ
(２)　 ＬＰＧ 供气系统图ꎻ
(３)　 ＬＰＧ 机器处所、气罐存放处所通风布置图ꎻ
(４)　 ＬＰＧ 探测、报警系统图ꎻ
(５)　 ＬＰＧ 动力系统操作手册ꎮ
２. ４　 帆船尚应补充下列图纸资料提交船舶检验机构批准:
(１)　 全船的帆、帆索及桅杆布置图ꎻ
(２)　 压载龙骨图(包括压载龙骨外形、材料、结构及其与船体的连接等)ꎻ
(３)　 全船桅索拉板布置图(包括与桅索拉板配套的所有桅索的规格与破断负荷)ꎻ
(４)　 桅杆与船体结构的连接图ꎻ
(５)　 满帆、半帆与落帆状态时的完整稳性计算书ꎮ
２. ５　 提交审查的图纸资料名称可不尽相同ꎬ但至少应包括上述图纸资料的内容ꎮ 除上述 ２. １ 至 ２. ４

外ꎬ船舶检验机构可以根据船舶的实际情况要求补充提交其他图纸资料ꎮ
２. ６　 现有船舶初次检验核查图纸资料可按上述 ２. １ 和 ２. ２ 中带“∗”号项目提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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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３　 图纸审查要点

３. １　 船体

３. １. １　 钢质和铝合金船体的船体结构与舾装的图纸审查要点视适用情况见表 ３. １. １ꎮ
表 ３. １. １

序号 项　 　 目 审 图 内 容 和 要 求

１ 　 总布置图

　 １. 审查船舶类型、高速船或非高速船、单体船或双体船、航区营运限制ꎬ建造合同签订日

期、建造艘数、预计的安放龙骨日期 / 类似建造阶段及交船日期ꎬ核定主尺度、总吨位、载重

量、排水量和航速等数据ꎻ
　 ２. 审查防撞舱壁、水密舱壁的位置ꎬ横向舱壁的间距ꎻ审查非高速船的首防撞舱壁应在

距首垂线(５％ ~１５％ )Ｌ 范围ꎻ审查高速船舱室布置ꎻ
　 ３. 审查船上人数、座位宽度与排距ꎻ审查卧铺布置与站席人均甲板面积

２
　 基本结构图(包括主要横剖面、首
尾结构、舱壁、上层建筑 / 甲板室及典

型结构节点图)和外板展开图

　 １. 审查主船体和上层建筑 / 甲板室采用的材料ꎻ
　 ２. 注意高速船与非高速船的船体结构要求不同ꎻ
　 ３. 审查船底、舷侧、甲板、舱壁、尾封板、上层建筑 / 甲板室等结构的布置、结构形式和构

件尺寸以及外板、甲板、腹板上的开口ꎻ
　 ４. 审查纵向构件的连续性ꎬ主机基座端部过渡及构件节点连接形式等ꎻ
　 ５. 审查单体船是否需进行船体梁纵总纵强度和刚度校核ꎬ并按规定校核了总强度ꎻ审查

双体船连接桥的总横强度和扭转强度进行校核

３
　 门、窗、盖、栏杆等结构、安装和布

置图

　 １. 审查门、窗、盖、栏杆等的布置、结构及其与船体的安装连接是否满足本规则的要求ꎻ
　 ２. 审查窗玻璃的材料、厚度以及与窗框的连接方式ꎻ
　 ３. 审查门、窗、盖、栏杆和梯道等的种类、密性、门槛高度、窗盖配备、栏杆和梯道的分布

等是否满足本规则的要求

４ 　 舵的结构图及其强度计算书

　 １. 审查舵的型式、舵的计算ꎻ
　 ２. 核对舵杆、舵叶材料及尺寸ꎻ
　 ３. 流线型舵上、下封板上均应设有泄水孔ꎬ且用不锈材料的栓塞

５
　 舾装数计算书及锚、系泊设备布

置图

　 １. 审查船上配备锚的种类和数量ꎻ
　 ２. 审查舾装数计算及配备的锚泊和系泊设备是否符合要求ꎻ
　 ３. 注意用锚索替代锚链时的附加要求ꎻ
　 ４. 审查锚泊和系泊设备安装处的结构是否适当加强

６ 　 结构防火布置图

　 １. 审查各防火区域及舱室防火分隔划分、绝缘布置情况ꎬ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２. 审查全船通风系统的布置情况ꎬ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３. 审查全船脱险通道的布置情况ꎬ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４. 审查石油液化气炉灶和气瓶包括管系布置情况ꎬ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

７ 　 干舷计算及载重线标志图

　 １. 干舷计算:
　 (１)核查基本数据ꎬ如船舶类型、船长、船宽、方形系数等ꎻ
　 (２)核查船舶干舷计算结果:确认由完整稳性、破损稳性和船体强度决定的干舷ꎬ以及规

则规定的最小干舷ꎬ最终确定的最小干舷应取其中的大者ꎬ并检查最小干舷值是否正确ꎻ
　 (３)检查实船干舷的核定:确认实船的干舷大于上述(２)中确定的最小干舷ꎻ
　 (４)核查储备浮力和船首高度是否满足要求(适用于高速船)ꎮ
　 ２. 载重线标志图及水尺(如有时)
　 (１)核查载重线标志的位置:甲板线的位置ꎬ载重线圆环的纵向和垂向位置ꎻ
　 (２)核查载重线标志的形式:标志图形、字母、勘画检验单位的标志等是否符合规定ꎻ
　 (３)如勘画水尺ꎬ还应检查水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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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审 图 内 容 和 要 求

８
　 稳性(包括完整稳性和破损稳性

(如适用))

　 １. 完整稳性

　 (１)核查基本数据:船型ꎬ航区ꎬ适用的稳性衡准ꎬ验证完整稳性的形式ꎬ如计算或试验ꎻ
　 (２)计算校核完整稳性时ꎬ应对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检查ꎬ如静水力曲线 / 表ꎬ稳
性横交曲线 / 表ꎬ舱容图 / 表ꎬ受风面积、型心与吃水的关系ꎬ进水角开口坐标及进水角曲

线ꎬ空船重量分布ꎬ标准装载工况以及可能的更危险的工况ꎬ自由液面影响ꎬ稳性校核结

果ꎻ完工时ꎬ核查是否有现场验船师签署批准的倾斜试验报告或测重报告ꎬ必要时重新校

核完整稳性ꎻ
　 (３)试验验证完整稳性时ꎬ应对试验适用的条件ꎬ要求的装载情况和重量重心的分布等

试验条件、试验结果等进行核查ꎬ并确认结果满足规则的规定ꎻ完工时ꎬ核查是否有现场验

船师签署批准的倾斜试验报告或测重报告ꎮ
　 ２. 破损稳性(如适用)
　 (１)核查基本数据:船型ꎬ验证破损稳性的形式ꎬ如计算或试验ꎻ
　 (２)计算校核破损稳性时ꎬ应核查如下内容:初始装载状态ꎬ进水点及风雨密开口的位

置ꎬ各破损工况下的最终平衡状态是否满足规则要求ꎬ确认完工破损稳性计算所用的空船

重量重心是否取自批准的完工装载手册 / 完整稳性计算资料中ꎻ
　 (３)试验验证破损稳性时ꎬ应对试验适用的条件、要求的试验条件、试验结果等进行核

查ꎬ并确认结果满足规则的规定

９ 　 救生设备布置图
　 １. 审查救生筏、救生圈、救生衣、遇险信号的配备位置及数量ꎻ
　 ２. 审查应急报警系统的配备位置及型式

　 　 ３. １. ２　 对于纤维增强塑料船ꎬ除应按表 ３. １. １ 要求进行各项审查外ꎬ还应审查船体结构的铺层设计

图ꎮ 特别注意审查船体是否采用夹层结构ꎬ并审查各种层板及夹层板芯材的机械力学性能ꎮ

３. ２　 轮机和电气

３. ２. １　 轮机和电气图纸的审图要点见表 ３. ２. １ꎮ
表 ３. ２. １

序号 项　 　 目 审 图 内 容 和 要 求

１ 　 机舱布置图

　 １. 审查各种机电设备及其系统的布置情况ꎬ并注意操作和维护通道、热表面保护等ꎻ
　 ２. 审查机舱脱险通道的布置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３. 审查机舱内各类油水舱柜的布置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

２ 　 舷外机的尾机布置图
　 １. 审查舷外挂机的固定和布置情况ꎻ
　 ２. 审查穿过船体结构的电缆和管路的密封等

３
　 轴系布置图及螺旋桨图、轴系强度

及螺旋桨强度计算书

　 １. 审查轴系和桨材料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２. 审查轴径、轴套厚度、联轴器强度、桨叶厚度等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３. 审查轴系与桨的连接和布置、尾管及轴承的布置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

４ 　 管路系统图

　 １. 审查管路系统图ꎬ系统的布置、系统中材料的适用性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２. 审查燃油系统中油舱柜材料及壁厚、油舱柜透气管和测量管的设置、油舱柜进出油管

上快关阀设置情况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３. 审查冷却水系统中海水吸口的设置情况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４. 审查排气管路热表面的绝缘情况、排出口的位置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５. 审查汽油柜舱室通风系统的设置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６. 审查舱底水系统的管路连接、舱底泵(类型、位置、数量、排量等)、舱底水吸口、舱底附

件、舱底水位报警、舷外排出等的设置情况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

５ 　 操舵系统图

　 １. 审查主辅操舵装置的配备情况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２. 审查液压操舵系统中循环油箱低位报警的设置、管系附件的设置以及与规则的符

合性ꎻ
　 ３. 对航速超过 ２０ｋｎ 的船舶开敞操舵位置ꎬ审查操舵位置附近安全保护绳的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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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审 图 内 容 和 要 求

６ 　 消防布置图

　 １. 审查各类处所固定式灭火系统(包括灭火剂储存室)和水灭火系统的布置和配备情

况ꎬ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２. 审查各类处所固定式灭火系统灭火剂量计算书ꎬ以及等效说明(如有时)ꎻ
　 ３. 审查消防用品(包括灭火器)的配备情况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

７ 　 电力负荷计算书 　 审查船舶电源的配备情况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

８ 　 电力系统图 　 审查船舶配电系统的型式与规则的符合性ꎬ特别是 ＬＰＧ 船舶应采用绝缘系统

９ 　 电力设备布置图 　 审查主要电力设备(如发电机、配电板、蓄电池组等)布置情况与规则的符合性

１０ 　 照明系统图和布置图 　 审查主照明系统和应急照明系统供电及其布置情况与规则的符合性

１１ 　 信号设备系统图和布置图 　 审查航行灯与信号灯的供电及其布置情况与规则的符合性

１２
　 无线电通信设备布置图(如适用

时)
　 审查固定安装的 ＶＨＦ 装置的布置与规则的符合性ꎬ敞开艇、长度小于 １２ｍ 的船舶以及

航行时间在 １ 小时之内的客渡船不做要求

１３ 　 航行设备系统图和布置图 　 审查航行设备配置情况和布置情况与规定的符合性

３. ３　 ＬＰＧ 动力船补充审图要点

３. ３. １　 ＬＰＧ 动力船补充图纸的审图要点见表 ３. ３. １ꎮ
表 ３. ３. １

序号 项　 　 目 审　 图　 要　 点

１
　 ＬＰＧ 机器处所、气罐存放处所布

置图

　 １. 审查机器处所与气罐存放处所的位置及独立性ꎻ
　 ２. 审查机器处所与气罐存放处所与其他舱室的分隔ꎬ包括结构防火与绝缘布置情况ꎻ
　 ３. 审查机器处所与气罐存放处所的开口、疏排水

２ 　 ＬＰＧ 供气系统图
　 １. 审查 ＬＰＧ 供气管系材料及管路壁厚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２. 审查 ＬＰＧ 供气管路的布置情况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

３
　 ＬＰＧ 机器所处、气罐存放处所通风

布置图

　 １. 审查处所的通风系统设置ꎬ进出风口的布置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２. 审查风机的型式、通风次数、与发动机的联锁等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

４ 　 ＬＰＧ 探测、报警系统图

　 １. 审查围蔽和半围蔽的气罐存放处所及围蔽的机舱 ＬＰＧ 可燃气体探测系统的设置以及

与规则的符合性ꎻ
　 ２. 审查便携式 ＬＰＧ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配备

５ 　 安全设备布置图 　 审查 ＬＰＧ 动力船消防用品布置和配备情况以及与规则的符合性

６ 　 ＬＰＧ 动力系统操作手册 　 审查 ＬＰＧ 动力系统操作手册内容的完整性以及相关内容与规则的符合性

３. ４　 帆船审图要点

３. ４. １　 帆船的船体结构及其压载龙骨、桅索拉板、桅杆和完整稳性的图纸审查要点见表 ３. ４. １ꎮ
表 ３. ４. １

序号 项　 　 目 审　 图　 要　 点

１ 　 总布置图

　 １. 应审查的事项:舶型(单体船或双体船)、航区营运限制、排水量和主尺度等ꎻ
　 ２. 横舱壁的布置ꎻ
　 ３. 压载龙骨的类型ꎻ
　 ４. 桅杆脚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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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审　 图　 要　 点

２
　 船体结构图、船体结构铺层设计图

(如适用)、船体结构强度计算书(备
查)

　 １. 注意审查船体采用何种材料ꎻ如船体为纤维增强塑料建造ꎬ应特别注意哪些部位属于

单板结构ꎬ哪些部位属于夹层板结构ꎻ
　 ２. 对于纤维增强塑料船体ꎬ应检查各种层板和夹层板芯材的机械性能所取值的合理性ꎻ
　 ３. 审查船底、舷侧、甲板、舱壁、上层建筑 / 甲板室等结构的构件尺寸ꎻ
　 ４. 对照备查的船体结构强度计算书审查:对于单体帆船是否需进行船体梁纵总强度校

核ꎬ并按规定校核了总强度ꎻ对于双体船则必须校核斜浪航行情况下船体的扭转强度

３ 　 压载龙骨图
　 １. 应审查压载龙骨的自身强度及其与船体的连接强度ꎻ
　 ２. 应特别注意检查:压载龙骨根部与船底连接处周围的规定范围内的船底板厚应加厚

４ 　 全船桅索拉板布置图 　 应审查全船桅索拉板的尺寸

５
　 全船的帆、帆索及桅杆布置图以及

桅杆与船体结构的连接图

　 １. 首先应检查帆船的桅杆采用何种形式与船体结构连接ꎻ
　 ２. 审查此种连接形式的桅杆与船体结构的连接强度

６
　 满帆、半帆与落帆状态时的完整稳

性计算书

　 １. 确认帆艇适用的稳性衡准:本规则还是本局接受的标准ꎻ
　 ２. 如按照本规则校核完整稳性ꎬ核查数据完整性和准确性:如静水力曲线 / 表ꎬ稳性横交

曲线 / 表ꎬ舱容图 / 表ꎬ各个典型帆组合下的受风面积和形心ꎬ进水角开口坐标及进水角曲

线ꎬ空船及其他各项的重量分布ꎬ标准装载工况以及可能的更危险的工况ꎬ自由液面影响ꎬ
稳性校核结果ꎬ确认能进行操帆作业的最大蒲氏风级ꎻ
　 ３. 完工时ꎬ核查是否有现场验船师签署批准的倾斜试验报告或测重报告ꎬ必要时重新校

核完整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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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４　 初次检验项目

４. １　 新建船舶初次检验项目

４. １. １　 船体检验项目如下:
(１)　 确认船体结构所用材料、工艺、设备和装置等符合有关规范要求ꎬ并取得有关船用产品证书ꎻ
(２)　 检查船体成型模具ꎻ
(３)　 核查建造厂提交的船体板材(包括单板和夹层板)试样的力学性能试验报告ꎻ
(４)　 船体装配的正确性、完整性及焊缝质量ꎻ
(５)　 船体成型后的检验ꎻ
(６)　 检查第一层上层建筑和驾驶室前壁上的外窗的安装质量(包括窗玻璃、窗框及壁板之间

的连接) ꎻ
(７)　 检查船体结构的内部完整性(包括电缆、管子穿过主横隔壁的密封)ꎻ
(８)　 船体密性试验ꎬ包括门、窗、盖的密性试验ꎻ
(９)　 检查载重线标志、设计水线和水尺勘画的正确性ꎻ
(１０)　 主尺度测定ꎻ
(１１)　 检查锚泊、系泊设备ꎻ
(１２)　 检查应急通道、应急出口及栏杆、扶手ꎻ
(１３)　 确认消防和救生器材的船用产品证书及配置ꎻ
(１４)　 敞开艇的灌水试验ꎻ
(１５)　 倾斜试验ꎮ
４. １. ２　 轮机检验项目如下:
(１)　 确认必要机械设备的船用产品证书ꎻ
(２)　 管系装船后的密性试验ꎻ
(３)　 重要机械的安装和试验ꎻ
(４)　 系统的安装和试验ꎻ
(５)　 遥控关闭装置的安装和试验ꎬ如燃料速闭阀等ꎻ
(６)　 确认有关的防污染设施完整性ꎮ
４. １. ３　 电气检验项目如下:
(１)　 确认重要用途的电气设备、信号设备、航行设备、无线电通信设备的证书ꎻ
(２)　 发电机、蓄电池、配电板的检验和试验ꎻ
(３)　 电缆规格核查和安装检查ꎻ
(４)　 信号设备、无线电通信设备和航行设备的安装检验和试验ꎻ
(５)　 主机、辅机、操舵系统的控制、安全和报警系统的检验和试验ꎻ
(６)　 防点燃设备的检查ꎻ
(７)　 照明系统检查ꎮ
４. １. ４　 液化石油气(ＬＰＧ)动力船舶建造检验的补充要求:
(１)　 ＬＰＧ 发动机的安装和试验ꎻ
(２)　 ＬＰＧ 供气系统的安装和试验ꎻ
(３)　 ＬＰＧ 机器处所、气罐处所通风系统的安装和试验ꎻ
(４)　 ＬＰＧ 遥控关闭装置的安装和试验ꎻ
(５)　 检查 ＬＰＧ 探头的安装位置、数量并进行 ＬＰＧ 探测报警系统的试验ꎻ
(６)　 防爆设备或防点燃设备的确认和安全检查ꎮ
４. １. ５　 帆船建造检验的补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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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检查桅索拉板与船体结构的连接ꎻ
(２)检查压载龙骨与船底结构的连接ꎻ
(３)检查桅杆与舱壁或甲板或船底的连接ꎻ
(４)对升帆和落帆进行效用试验ꎮ
４. １. ６　 新建船舶还应根据“系泊和航行试验大纲”进行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ꎮ
４. １. ７　 如船舶检验机构认为需要ꎬ可增加检查和试验的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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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５　 年度检验与换证检验项目

５. １　 年度检验项目

５. １. １　 船体检验项目如下:
(１)　 对纤维增强塑料船ꎬ检查船体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外表ꎬ观察有无裂缝、发白、分层现象ꎻ
(２)　 对金属船ꎬ检查船体外板、甲板、舱壁等腐蚀现象ꎻ
(３)　 检查船体内部提供浮力的结构密闭性、完整性ꎻ
(４)　 检查船体各种连接处有无松动、渗水现象ꎻ
(５)　 检查船体外部风雨密完整性ꎬ尤其是高速船前窗窗框及玻璃连接的有效性ꎻ
(６)　 检查栏杆、扶手、通道ꎬ应急逃生口等的有效性ꎻ
(７)　 检查锚泊设备、舵设备、消防和救生器材的配置及其有效性ꎻ
(８)　 检查结构防火的有关设施是否完好ꎻ
(９)　 检查载重线标志、设计水线和水尺勘画的正确性ꎮ
５. １. ２　 轮机检验项目如下:
(１)　 对推进装置ꎬ重要用途的辅机作外部检查ꎮ 必要时ꎬ对某项目可要求进行效用试验ꎻ
(２)　 对机器处所进行总体检查ꎻ
(３)　 检查主机遥控系统ꎬＺ 型推进装置的液压操作系统ꎬ并确认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ꎻ
(４)　 检查油柜、油箱及燃油系统是否完好ꎬ应无渗漏现象ꎻ
(５)　 检查操舵装置和控制系统ꎬ应在工作状况下进行试验ꎻ
(６)　 检查舱底水系统、主机冷却系统等重要管系的使用情况ꎻ
(７)　 检查机舱天窗、通风筒和门道的关闭情况ꎻ
(８)　 对遥控速闭阀进行检查和试验ꎻ
(９)　 对压力容器及安全装置作外部检查ꎻ
(１０)　 对消防泵及管路系统作检查和试验ꎻ
(１１)　 检查防污染设施的完整性ꎮ
５. １. ３　 电气检验项目如下:
(１)　 内部通信设备的试验ꎻ
(２)　 对发电机、蓄电池组作外部检查ꎬ了解其使用情况ꎻ
(３)　 电气设备和电缆应尽可能在工作状态下进行总体检查和试验ꎻ
(４)　 对接地情况和避雷针的接地情况进行总体检查ꎻ
(５)　 航行设备、信号设备试验ꎻ
(６)　 无线电通信设备的检验和试验ꎻ
(７)　 易燃气体或 /和粉层存在区域无潜在的火源存在ꎮ
５. １. ４　 对高速船ꎬ其年检项目应与换证检验项目相同ꎮ
５. １. ５　 对液化石油气(ＬＰＧ)动力船舶ꎬ其年度检验尚应增加下列项目:
(１)　 对 ＬＰＧ 机器处所、气罐处所进行总体检查ꎬ并确认处所内不存在失火和爆炸危险以及通风系

统处于良好工作状态ꎻ
(２)　 检查 ＬＰＧ 主机遥控系统并确认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ꎻ
(３)　 检查 ＬＰＧ 供气系统ꎬ如发现管路ꎬ阀件有较严重腐蚀、漏气现象应及时处理ꎻ
(４)　 检查 ＬＰＧ 探测报警系统的工作情况ꎻ
(５)　 对遥控关闭 ＬＰＧ 供气总阀的机构进行试验ꎻ
(６)　 检查防爆电气设备或防点燃电气设备的工作状态ꎻ
(７)　 检查气罐处所和机舱的底板及有密闭要求的隔壁的密闭性是否良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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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６　 对帆船ꎬ其年度检验尚应增加下列项目:
(１)　 检查桅索拉板与船体结构连接的有效性ꎻ
(２)　 检查压载龙骨与船底结构连接的有效性ꎻ
(３)　 检查桅杆与舱壁或甲板或船底连接的有效性ꎻ
(４)　 对升帆和落帆进行效用试验ꎮ

５. ２　 换证检验

５. ２. １　 换证检验项目除应包括年度检验和上排 /坞内检验项目外ꎬ还应检查下列项目:
(１)　 门、窗、盖的密性试验ꎻ
(２)　 推进机械应在工作状态下进行操纵试验ꎬ主机和 Ｚ 型推进装置的遥控系统和液压操纵系统应

处于良好工作状态ꎻ
(３)　 发动机:检查气缸、气缸盖、阀、活塞、连杆、曲轴及所有轴承、机座、机架、冷却器、减振器、机带

泵等零部件ꎻ
(４)　 齿轮箱:检查大小齿轮、轴、轴承和离合器ꎻ
(５)　 Ｚ 型推进装置:检查大、小齿轮、轴、轴承和密封装置ꎻ
(６)　 抽出螺旋桨轴ꎬ检查轴、衬套、键、锥体和法兰圆角、尾管轴承和油封装置以及螺旋桨与轴锥体

的配合情况ꎻ
(７)　 喷水推进器:检查叶轮、轴、轴封、进出水通道导向喷嘴、反向装置和控制机构并测量叶轮和导

管间隙ꎻ
(８)　 压力容器内部检查或水压试验ꎬ其安全装置拆检和试验ꎻ
(９)　 电气设备和电路的绝缘电阻测量ꎻ
(１０)　 发电机、蓄电池和操舵电动机(如设有)应进行检验和在工作状态下进行运转试验ꎻ
(１１)　 重要设备用电动机连同其控制设备应进行检查ꎬ并应尽可能在工作状态下进行运转试验ꎻ
(１２)　 配电板(箱)应进行检验ꎬ确认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ꎮ
５. ２. ２　 本附录 ５. ２. １ 中(３) ~ (７)项目ꎬ可检查其维修保养记录作为替代ꎮ
５. ２. ３　 对纤维增强塑料船ꎬ船体层板不应有渗水现象和明显的发白、分层ꎮ
５. ２. ４　 对钢质船ꎬ在其第 ２ 个及以后换证检验时ꎬ应对船壳板的可疑区域进行测厚检查ꎬ船体各板

材和构件的腐蚀磨耗厚度应不大于原建造厚度乘表 ５. ２. ４ 所列的百分数ꎮ
表 ５. ２. ４

结　 构　 项　 目 腐蚀磨耗极限％

①强力甲板板、船侧和船底外板、连续纵舱壁ꎻ
②纵向连续强力构件和强肋骨、强横梁、双层底实肋板ꎻ
③主机、起货机、锚机等机座ꎮ

３５
３５
２５

按本规则规定的其余构件 ４５

　 　 ５. ２. ５　 对液化石油气(ＬＰＧ)动力船舶ꎬ其换证检验尚应增加下列项目:
(１)　 ＬＰＧ 主机在工作状态下进行操纵试验ꎬ主机遥控系统处于良好工作状态ꎮ
(２)　 核查 ＬＰＧ 主机的维护保养记录ꎮ

９１



附录 ６　 船舶操作手册编写要求

６. １　 船舶操作手册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６. １. １　 船舶的简介ꎬ包括船的主尺度、航速、营运限制的类别、配备的机电设备、通信设备、信号设

备、灭火设备、救生设备、主机功率、油水装载量、续航力、乘员定额、排污设备等ꎮ
６. １. ２　 各个系统简介ꎬ包括推进系统、燃油系统、操舵系统、通风系统、舱底水系统、电力系统、消防

系统等ꎮ
６. １. ３　 安全使用要点ꎬ包括:
(１)　 在风浪中航行时的航速限制ꎻ
(２)　 高速船高速航行时防止横稳性突降的主机转速限制ꎻ
(３)　 高速船高速回转时主机转速的限制ꎻ
(４)　 追越其他船舶时的航速限制ꎻ
(５)　 装有汽油 / ＬＰＧ 发动机船的安全使用要求ꎬ包括保持自然通风口通畅及机械通风等要求ꎮ
６. １. ４　 脱险措施ꎮ
６. １. ５　 日常维护和保养要求ꎬ包括主、辅机的日常维护保养、灭火设备的定期检查、汽油舱柜的通风

设备的保养、检查ꎮ

０２



第 ２ 章　 船 体 结 构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２. １. １　 适用范围

２. １. １. １　 本章适用于以纤维增强塑料、钢和铝合金为船体材料的船舶ꎬ包括高速船ꎮ 对于总长 Ｌｏａ

小于 ６ｍ 的船舶ꎬ其构件尺寸可根据实船投落试验来验证①ꎮ
２. １. １. ２　 对于结构新颖或用途特殊的船舶ꎬ如应用本章的任何规定会严重妨碍这些船舶的营运时ꎬ

其结构尺寸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后可另行考虑ꎮ
２. １. １. ３　 本局接受其他标准(如 ＩＳＯ②)作为本章的等效要求ꎮ

２. １. ２　 定义

２. １. ２. １　 主要骨材:系指龙骨、纵桁、实肋板、强肋骨、强横梁等船体结构中的主要构件ꎮ
２. １. ２. ２　 次要骨材:系指纵骨、肋骨、横梁、舱壁扶强材等船体结构中的次要构件ꎮ
２. １. ２. ３　 骨材间距 ｓ(ｍ):除另有规定外ꎬ对于次要骨材取其间距ꎬ对主要骨材系指其承载面积的平

均宽度ꎮ
２. １. ２. ４　 骨材跨距 ｌ(ｍ):除另有规定外ꎬ当骨材端部设置肘板时ꎬ跨距点可取在肘板长度之半处ꎻ

当骨材端部不设置肘板时ꎬ跨距点取在骨材端部ꎮ 对龙骨、实肋板、强肋骨等船体主要骨材ꎬ与之相交的

舱壁可作为该主要骨材的端点ꎮ 对甲板及上层建筑的主要骨材(如强横梁、甲板纵桁等)ꎬ除舱壁外ꎬ与
之相交的支柱点也可作为该主要骨材的端点ꎮ 如主要骨材支撑处的结构能有效地防止该骨材在该处转

动或位移ꎬ则该支撑处可取作该主要骨材的端部ꎮ
２. １. ２. ５　 骨材剖面模数 Ｗ(ｃｍ３):系骨材连同有效宽度带板的要求值ꎬ且假定骨材的腹板与带板相

垂直ꎮ 如骨材的腹板与带板不垂直ꎬ且其腹板与带板的夹角 α 小于 ７５°时ꎬ其实际剖面模数 Ｗ 可按下式

近似确定:Ｗ ＝Ｗ０ｓｉｎα ꎬｃｍ３ꎬ其中:Ｗ０———假定腹板与带板垂直时的剖面模数ꎬｃｍ３ꎮ
２. １. ２. ６　 骨材带板的有效宽度 ｂｅ:对于纤维增强塑料船体结构的骨材按本章 ２. ２. １. ８ 规定取值ꎻ对

于金属船体结构的骨材按本章 ２. ３. １. ５ 规定取值ꎮ
２. １. ２. ７　 局部计算压力作用点(高速船):受非均布载荷的垂向板ꎬ取板的下缘ꎮ 对于纵骨、横梁、

肋骨和舱壁扶强材等次要骨材ꎬ一般取其跨距中点ꎮ 如次要骨材上的载荷呈非线性分布时ꎬ计算压力的

作用点取其跨距中点压力与骨材两端压力平均值中之大者ꎮ 对于龙骨、实肋板、强肋骨、强横梁、纵桁等

主要骨材ꎬ取其承载区域的中点ꎮ
２. １. ２. ８　 船底区域:系指平板龙骨(或龙骨)至舭部上转角之间的区域ꎮ
２. １. ２. ９　 舷侧区域:系指舭部上转角至舷侧外板顶部的区域ꎮ

２. １. ３　 结构设计与布置原则

２. １. ３. １　 船体结构的设计应使船舶能承受整个营运期间可能遭遇的最大外力ꎮ
２. １. ３. ２　 船体纵向构件应尽可能在全船范围内保持连续ꎮ
２. １. ３. ３　 船体主要横向构件即船底的肋板、舷侧肋骨与甲板的横梁ꎬ应布置在同一横剖面内ꎬ并可

靠连接ꎬ构成一个连续而封闭的横向框架ꎮ
２. １. ３. ４　 对于型深小于 ０. ９ｍ 的船舶ꎬ如船底外板或舷侧外板无纵向骨材加强ꎬ则应在船底或舷侧

１２

①
②

具体可参见 ＩＳＯ １２２１５ － ５“小艇———艇体结构与构件尺寸”附录 Ｂꎮ
具体可参加 ＩＳＯ　 １２２１５“小艇———艇体结构与构件尺寸”ꎮ



采取折角、折边等措施加强ꎬ并按 ２. １. ４ 要求校核船体的总纵强度ꎮ
２. １. ３. ５　 纵骨架式船体结构的纵骨间距与横骨架式结构的肋骨间距一般应不大于 ５００ｍｍꎮ
２. １. ３. ６　 除机舱外ꎬ船底实肋板的间距:对于横骨架式船舶ꎬ应不大于 ２ 个肋位ꎻ对于纵骨架式船

舶ꎬ应不大于 ４ 个肋位ꎮ
２. １. ３. ７　 除另有规定外ꎬ船底龙骨的间距及龙骨至舭部折角线或舭部圆弧中点的间距应不大

于 ２ｍꎮ
２. １. ３. ８　 纤维增强塑料船体的平板龙骨宽度或帽形龙骨的围长应不小于 ０. １Ｂꎬ其厚度应不小于相

邻船底板厚度的 １. ５ 倍ꎻ金属船体的平板龙骨的宽度应不小于 ６００ｍｍꎬ其厚度应在该位置处船底板厚度

的基础上加厚 １. ２ｍｍꎬ且在整个船长范围内保持不变ꎮ
２. １. ３. ９　 船体外板与甲板上应尽量避免开口ꎬ如需开口ꎬ开口角隅应为圆角ꎬ圆角半径应为 １２％ ｂ

(ｂ 为开口宽度)ꎬ但不必超过 ３００ｍｍꎮ 对于大开口ꎬ尚应根据具体情况ꎬ采用加厚板或覆板等方法予以

补偿ꎮ
２. １. ３. １０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侧壁上的开口ꎬ如门、窗、孔ꎬ其开孔角应尽可能为圆角ꎬ若需用直角开

口ꎬ则应进行足够的加强ꎮ
２. １. ３. １１　 对尾轴架、舵柱及其附体等贯穿船体处的外板ꎬ或锚泊、系泊、拖带的强力点部位的结构

应予以适当加强ꎮ
２. １. ３. １２　 对钢质支柱或铝合金支柱的要求ꎬ可按照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

造规范»的有关规定ꎮ 其他材料的支柱ꎬ应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ꎮ
２. １. ３. １３　 可以采用直接计算法校核船体结构ꎬ但船体板厚还需满足本章规定的最小板厚要求ꎮ

２. １. ４　 船体总强度

２. １. ４. １　 对于船长 Ｌ 大于等于 １５ｍ 的金属船体高速船ꎬ如为 Ｌ / Ｄ 大于等于 １２ 或船中区域甲板上

具有大开口的甲板艇ꎬ或为敞开艇ꎬ均应按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相关

规定校核其船体梁总纵强度ꎮ
２. １. ４. ２　 对于船长 Ｌ 大于等于 １５ｍ 的纤维增强塑料船ꎬ如其船体(或片体)的尺度符合 Ｌ / Ｄ 大于等

于 １２ꎬ则应按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相关规定校核其船体梁总纵强度ꎮ
也可仅校核该船的船中剖面模数 Ｗꎬ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的 Ｗ０ 之值:

Ｗ０ ＝ ｆ Ｌ２ＢＷＬ(Ｃｂ ＋ ０. ７)　 　 ｃｍ３

式中:ｆ———系数ꎬｆ ＝ ０. ２５Ｌ ＋ ２４ꎻ
Ｌ———船长ꎬｍꎻ

ＢＷＬ———满载水线处的船宽ꎬｍꎻ
Ｃｂ———船舶的方形系数ꎮ
２. １. ４. ３　 上述 ２. １. ４. ２ 条规定的最小船中剖面模数 Ｗ０ 要求是以玻璃纤维无捻粗纱正交布铺糊成

型的标准铺层设计单层板的力学性能为基准ꎮ 对于其他纤维铺层设计ꎬ若其单层板的强度与标准铺层设

计层板的强度不一致时ꎬ最小船中剖面模数 Ｗ０ 可乘以下列规定的系数 Ｋ 进行修正:
Ｋ ＝ １８０ / σｔ

式中:σｔ———层板的极限拉伸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按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

系数ꎻ
２. １. ４. ４　 纤维增强塑料船的船中剖面模数 Ｗ 的计算:
(１)　 所有在船中 ０. ４Ｌ 范围内连续的船体纵向构件均可计入船中剖面模数ꎮ 但上述构件上的开孔

面积应予以扣除ꎻ
(２)　 船中 ０. ４Ｌ 范围内ꎬ长度超过 ０. ２Ｌ 的上层建筑一般可认为参与总纵强度ꎮ 但如上述上层建筑

的侧壁上有大量开孔ꎬ且开孔纵向孔径之和超过该建筑长度之半ꎬ则认为该建筑不参与总纵强度ꎻ
(３)　 对采用夹层结构作为部分船体构件的船舶ꎬ可引入“相当剖面模数 Ｗｅ”的概念ꎮ

２２



船体梁总纵弯曲时ꎬ由若干夹层结构构件组成的船中相当剖面模数 Ｗｅ 应按下式计算:

Ｗｅ ＝
∑(Ｅ ｉＩｉ)

ＥＹ 　 　 ｃｍ３

式中:Ｅ———计算点处材料的弹性模量ꎬＮ / ｍｍ２ꎻ
Ｙ———计算点至船中剖面中和轴的垂向距离ꎬｃｍꎻ

Ｅ ｉ、Ｉｉ———分别为船中剖面的各个构件材料的弹性模量(Ｎ / ｍｍ２)和各个构件对船中剖面中和轴的惯性

矩(ｃｍ４)ꎮ
如夹层结构芯材采用泡沫塑料、轻木等无效芯材时ꎬ则计算船中剖面模数时ꎬ船中剖面中所有这类夹

层构件的芯材不予计入ꎮ
２. １. ４. ５　 对于船长 Ｌ 大于等于 １５ｍꎬ且 Ｌ / Ｄ 大于等于 １２ 的纤维增强塑料船还应校核船体的刚度ꎬ

即船体的船中横剖面对其中和轴的惯性矩 Ｉ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Ｉ ＝ ４. ０Ｗ０Ｌ　 　 ｃｍ４

式中:Ｗ０———按 ２. １. ４. ２ 和 ２. １. ４. ３ 计算所得的最小船中剖面模数值ꎬｃｍ３ꎮ
２. １. ４. ６　 对于所有双体船均应校核其连接桥结构的总横强度和扭转强度ꎮ 强度衡准和校核方法可

参照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相关规定ꎮ

第 ２ 节　 纤维增强塑料船

２. ２. １　 一般要求

２. ２. １. １　 本节规定适用于以纤维增强塑料为船体结构材料的船舶ꎮ
２. ２. １. ２　 建造纤维增强塑料船的工厂需经船厂适检条件评估ꎮ 建造厂应对建造施工质量进行严格

控制ꎮ
２. ２. １. ３　 纤维增强塑料的层板的试件力学性能指标应符合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

范»规定的最低要求ꎮ
２. ２. １. ４　 以玻璃纤维增强的层板的厚度 ｔ 可按下式求得:

ｔ ＝ １
γＲＧ

＋ １
γＧ

－ １
γＲ

æ

è
ç

ö

ø
÷Ｗ　 　 ｍｍ

式中:Ｗ———层板单位面积中的玻璃纤维毡或 /和玻璃布的纤维总重量ꎬｋｇ / ｍ２ꎻ
Ｇ———层板中总名义玻璃纤维含量比ꎬ可按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有关规定

确定ꎻ
γＲ———经固化后的树脂比重ꎬｇ / ｃｍ３ꎬ若无实测数据ꎬ可取 １. ２ꎻ
γＧ———玻璃纤维毡或纤维布的比重ꎬｇ / ｃｍ３ꎮ 若无实测数据ꎬ可取 ２. ５ꎮ
２. ２. １. ５　 纤维增强塑料层板的板厚应为不计胶衣及修整复合物或其他非增强材料时的厚度ꎮ
２. ２. １. ６　 不同区域的船体层板厚度应缓慢变化ꎬ过渡区的宽度至少为厚度差的 ３０ 倍ꎮ
２. ２. １. ７　 骨材的几何尺寸应符合:
(１)　 对帽形骨材ꎬ其腹板高度与其单侧腹板厚度之比应不超过 ３０ꎬ面板宽度与其厚度之比应不超

过 ２０ꎻ
(２)　 对 Ｔ 形剖面的骨材ꎬ其腹板高度与厚度之比不应超过 ２０ꎬ其面板宽度与其厚度之比不应超

过 １０ꎻ
(３)　 对其他剖面型式的骨材另行考虑ꎮ
２. ２. １. ８　 骨材带板的有效宽度 ｂｅ 应按下述规定选取:
(１)　 带板为单层板时ꎬ取下列算得的小者:

ｂｅ ＝ ｓꎬ　 ｂｅ ＝ ２３ｔ ＋ ｂｓ 　 　 ｍｍ
(２)　 带板为夹层板时:

３２



如芯材为泡沫塑料、轻木等无效芯材时ꎬ取下列算得的小者:
ｂｅ ＝ ｓꎬ　 ｂｅ ＝ １１ｄ　 　 ｍｍ

如芯材为胶合板等有效芯材时ꎬ取下列算得的小者:
ｂｅ ＝ ｓꎬ　 ｂｅ ＝ ３５ｄ　 　 ｍｍ

式中:ｔ———带板为单层板时的带板厚度ꎬｍｍꎻ
ｄ———带板为夹层板时带板的内、外面板厚度中心线的距离ꎬｍｍꎻ
ｂｓ———骨材的净宽度ꎬｍｍꎮ
２. ２. １. ９　 骨材或其夹层板带板的芯材若采用松木、胶合板等有效材料时ꎬ其剖面模数计算可计入芯

材的影响ꎮ 但在计算芯材的剖面积时ꎬ应乘以芯材的弯曲弹性模量与层板材料的弯曲弹性模量之比ꎮ
２. ２. １. １０　 如船体肋骨或纵骨间距满足 ２. １. ３. ５ 的规定不切实际时ꎬ允许间距超过 ５００ｍｍꎬ但此时

构件尺寸还须满足局部强度及船体总纵强度和刚度的要求ꎮ

２. ２. ２　 机舱结构布置与尾封板的附加要求

２. ２. ２. １　 对于单机船的机舱或平底船ꎬ允许以主机基座纵桁或两道旁内龙骨(左右对称各 １ 道)代
替中内龙骨ꎮ 该主机基座纵桁或旁内龙骨或中内龙骨均不应在舱壁处突然中断ꎬ应各自在舱壁背面处向

外延伸ꎬ其延伸长度应不小于 ２ 个肋位ꎮ
２. ２. ２. ２　 主机基座的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ꎮ 作为主机基座的桁材一般应在每个肋位处设

置横隔板和横肘板ꎬ以确保有效支承ꎮ
２. ２. ２. ３　 为增加主机基座纵桁的抗压和抗弯刚度ꎬ可采用木材或铝合金型材作主机基座纵桁的芯

材ꎬ但该芯材应与表层纤维增强塑料以及船底板有效连接ꎮ
２. ２. ２. ４　 机舱内的骨架应保持结构的连续性ꎬ避免应力集中ꎮ
２. ２. ２. ５　 船底为横骨架式时ꎬ机舱内的每个肋位应设置实肋板ꎻ船底为纵骨架式时ꎬ机舱内可每隔

一个肋位设置实肋板ꎮ 上述实肋板的剖面模数应较本节 ２. ２. ３. ４(１)和 ２. ２. ４. ６(１)要求的剖面模数增

加 １０％ ꎬ且实肋板与主机基座桁材应有效连接ꎮ
２. ２. ２. ６　 机舱的舷侧应设置强肋骨ꎬ强肋骨应设置在实肋板处ꎬ其间距应不大于 ４ 个肋位ꎮ 机舱处

肋骨和强肋骨的剖面模数应较 ２. ２. ３. ４(１)和 ２. ２. ４. ６(３)要求的剖模数增加 １０％ ꎮ
２. ２. ２. ７　 尾封板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尾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舷侧板厚度的 １. ２ 倍ꎬ其扶强骨材的要求与舷侧扶强骨材要求相同ꎮ
(２)　 尾封板的设计应确保由舷外机或尾推进装置引起的弯矩和推力传递至船体结构时不产生过

大的应力ꎮ
(３)　 通常ꎬ安装舷外机或尾推进装置的尾封板应采用芯材为胶合板或类似刚性材料的夹层板ꎮ 该

尾封板的总厚度一般应不小于表 ２. ２. ２. ７(３)的要求ꎮ
尾 封 板 总 厚 度 表 ２. ２. ２. ７(３)

发动机功率(ｋＷ) 尾封板总厚度(舷外机)(ｍｍ) 尾封板总厚度(尾轴推进装置)(ｍｍ)

１８ 至 < ３０ ３０ ３５

３０ 至 < ６０ ３５ ４０

６０ 至 < １５０ ４０ ４５

１５０ 至 < ２５０ ４５ ５０

≥２５０ 按具体情况作特别考虑 按具体情况作特别考虑

２. ２. ３　 高速船船体结构的构件尺寸

２. ２. ３. １　 船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

(１)　 取船重心处垂向加速度 １％最大值的平均值 ａｃｇꎬ作为确定结构设计载荷的设计加速度值ꎮ 该

设计加速度值最终由船东或设计部门确定ꎬ但对载客船舶 ａｃｇ应不超过 １. ３ｇ ꎻ对货船可根据船东或设计

４２



部门需求ꎬ选择合理的 ａｃｇ值ꎮ
(２)　 船舶在海浪中高速航行时ꎬ其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 ａｃｇ与该船航区营运限制对应的有义波高

Ｈ１ / ３和船在该有义波高 Ｈ１ / ３下航行的航速 ＶＨ 三者的关系如下:

ａｃｇ ＝ １
４２６

ＶＨ

Ｌ
æ

è
ç

ö

ø
÷

１. ４ Ｈ１ / ３

ＢＷＬ
＋ ０. ０７æ

è
ç

ö

ø
÷(５０ － β) Ｌ

ＢＷＬ
－ ２æ

è
ç

ö

ø
÷

Ｂ３
ＷＬ

Δ ｇ　 　 ｍ / ｓ２

式中:ｇ———重力加速度ꎬ取 ９. ８１ｍ / ｓ２ꎻ
ＶＨ———船在有义波高 Ｈ１ / ３的波浪中航行的航速ꎬｋｎꎻ

Ｈ１ / ３———有义波高ꎬｍꎮ 对沿海航区营运限制ꎬ取 Ｈ１ / ３ｍａｘ ＝ ４ｍꎻ对遮蔽航区营运限制ꎬ取 Ｈ１ / ３ｍａｘ ＝ ２ｍꎻ对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ꎬ取 Ｈ１ / ３ｍａｘ ＝ １ｍꎻ

Ｌ———船长ꎬｍꎻ
ＢＷＬ———满载水线处的船宽ꎬｍꎬ系指船满载排水量状态时静浮于水面ꎬ沿满载水线量得的最大型宽ꎮ

对于双体体船ꎬ系指满载水线处二片体最大型宽之和ꎻ
β———船体重心处横剖面的船底升角(°)ꎬ见图 ２. ２. ３. １(２)ꎬ取 βｍａｘ ＝ ３０°ꎬβｍｉｎ ＝ １０°ꎻ
Δ———满载排水量ꎬｔ ꎮ

图　 ２. ２. ３. １(２)

(３)　 由设计部门提出几组 Ｈ１ / ３ ~ ＶＨ 的对应值ꎬ按(２)公式可算的对应的一组 ａｃｇ值ꎮ 由船东或设计

部门从中选定一个 ａｃｇ值作为船重心处垂向加速度的设计值ꎮ 应将该设计值 ａｃｇ所对应的 Ｈ１ / ３ ~ ＶＨ 曲线ꎬ
记录在该船的操作手册中ꎬ并制成标牌固定展示在驾驶室内ꎮ 以提示船长在风浪中航行时ꎬ适当控制船

速ꎬ确保船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不超过设计值ꎮ
２. ２. ３. ２　 局部计算压力

(１)　 船底波浪冲击压力 Ｐｓｌ应按下式计算ꎬ但应不小于按本节 ２. ２. ３. ２(３)确定的对应位置处的舷

侧压力:

Ｐｓｌ ＝ １. １６Ｋ ｌ１
Δ
ｎＡ

æ

è
ç

ö

ø
÷

０. ３５０ － βｘ

５０ － β ａｃｇｄ　 　 ｋＮ / ｍ２

式中:Ｋ ｌ１———纵向压力分布系数ꎮ 船中前 Ｋ ｌ１ 取 ＝ １ꎬ 尾端取 Ｋ ｌ１ ＝ ０. ５ꎬ尾端与船中之间用线性插值法

求得ꎻ
Δ———满载排水量ꎬｔꎻ
Ａ———计算压力点的计算面积ꎬｍ２ꎻ

对于板格: Ａ 通常取不大于 ２. ５ｓ２ꎻ其中 ｓ 为板格短边长度ꎬｍꎻ
对于加强筋或桁材:取 Ａ ＝承载宽度 ×跨距ꎻ
但对于板或骨材ꎬＡ 最终取值均不应小于 ０. ００２Δ / ｄꎻ

ｎ———片体数ꎬ对单体船取 ｎ ＝ １ꎻ对双体船取 ｎ ＝ ２ꎻ
β、βｘ———分别为船重心处横剖面与计算点横剖面处的船底升角(°)ꎬ见图 ２. ２. ３. １(２)ꎬ它们的最大值

与最小值均为 ３０°与 １０°ꎻ
ａｃｇ———设计垂向加速度ꎬｍ / ｓ２ꎬ按本节 ２. ２. ３. １ 取值ꎻ
ｄ———满载吃水ꎬ ｍꎮ

(２)　 双体船连接桥底以及全垫升气垫船与水翼船脱离水面的船底波浪冲击压力 Ｐｗｄꎬ均由下式确

定ꎬ但应不小于按本节 ２. ２. ３. ２(３)确定的对应位置处水线以上舷侧压力:
５２



Ｐｗｄ ＝ Ｋ ｌ２
Δ
Ａ

æ

è
ç

ö

ø
÷

０. ３

ａｃｇ １ －
Ｈｔｘ

ＣＬ
æ

è
ç

ö

ø
÷　 　 ｋＮ / ｍ２

式中:Ｋ ｌ２———纵向压力分布系数ꎮ 按以下规定取值:
船首 Ｌ / ３ 区域:对于双体船ꎬ取 Ｋ ｌ２ ＝ ２. ６ ꎻ
对于水翼船ꎬ取 Ｋ ｌ２ ＝ １. ３ ꎻ
对于全垫升气垫船ꎬ取 Ｋ ｌ２ ＝ ２. １ ꎻ
船中以后区域:各类船均取 Ｋ ｌ２ ＝ １. ３ ꎻ
船首 Ｌ / ３ 与船中之间的区域ꎬ用线性插值法求得ꎻ

Δ、Ａ、ａｃｇ———同上述(１)ꎻ
Ｈｔｘ———连接桥底或全垫升气垫船或水翼船脱离水面的船底压力计算点在设计水线以上的高度ꎬｍꎬ

但最大值不得超过 ＣＬꎻ
Ｃ———系数ꎬＣ ＝ (０. ０６６ ~ ０. ０００１７５)Ｌꎮ

(３)　 舷侧计算压力 Ｐｓ 由下式确定:
Ｐｓ ＝ ９. ８１ｈ ＋ ０. １５Ｐｓｌ 　 　 ｋＮ / ｍ２

式中:ｈ———从舷侧板最低点到舷侧处干舷甲板上缘(甲板艇)或舷侧顶板上缘(敞开艇)的垂直距离ꎬｍꎻ
Ｐｓｌ———该处船底的波浪冲击压力ꎬｋＮ / ｍ２ꎮ
(４)　 甲板计算压力 Ｐｄ 按下式计算:

露天甲板　 　 　 　 　 　 　 　 　 Ｐｄ ＝ ０. ２５Ｌ ＋ ４. ６　 　 ｋＮ / ｍ２

非露天甲板　 　 　 　 　 　 　 　 Ｐｄ ＝ ０. １Ｌ ＋ ４. ６　 　 ｋＮ / ｍ２

乘客甲板　 　 　 　 　 　 　 　 　 Ｐｄ ＝ ４. ５　 　 　 　 　 ｋＮ / ｍ２

对于遮蔽航区营运限制及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船舶ꎬ其露天甲板的计算压力可分别取上述值的 ０. ９
倍和 ０. ８５ 倍ꎮ

(５)　 舱壁计算压力 Ｐｈ 按下式计算:
水密舱壁、防撞舱壁及其扶强材　 　 Ｐｈ ＝ １０ｈ　 　 　 　 　 ｋＮ / ｍ２

液体舱壁及其扶强材　 　 　 　 　 　 　 Ｐｈ ＝ １０ｈｄ ＋ １０　 　 ｋＮ / ｍ２

式中:ｈ———板的下缘或扶强材跨距的中点至上甲板的垂直距离ꎬｍꎻ
ｈｄ———板的下缘或扶强材跨距的中点至液舱顶的垂直距离ꎬｍꎮ
(６)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计算压力 Ｐ 按下式计算:

前端壁及扶强材　 　 　 　 　 Ｐ ＝ ０. ３Ｌ ＋ ５　 　 　 ｋＮ / ｍ２

侧壁、尾端壁及扶强材　 　 Ｐ ＝ ０. ２Ｌ ＋ ２. ５　 　 ｋＮ / ｍ２

顶板及扶强材　 　 　 　 　 　 Ｐ ＝ ３　 　 　 　 　 　 ｋＮ / ｍ２

式中:Ｌ———船长ꎬｍꎮ
对航行于遮蔽航区营运限制及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船舶ꎬ其上层建筑 /甲板室的前端壁及扶强材计

算压力可分别取上述值的 ０. ９ 倍和 ０. ８５ 倍ꎮ
２. ２. ３. ３　 层板结构尺寸

(１)　 单层板的最小板厚 ｔｍｉｎ按下式计算:

ｔｍｉｎ ＝ Ｋ０ Ｌ　 　 ｍｍ
式中:Ｋ０———系数ꎬ由表 ２. ２. ３. ３(１)查取ꎻ

Ｌ———船长ꎬｍꎮ
表 ２. ２. ３. ３(１)

系数
船底外板

连接桥底板
舷侧板 甲板板

上层建筑、甲板室 舱壁

前端壁 侧后壁 顶板 水密舱 防撞舱、液舱
机座

Ｋ０ １. ３０ １. １５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８５ ０. ８５ １. １０ １. ２０ １. ９０

６２



　 　 (２)　 单层板的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４４. ８Ｃｓ Ｐ
σｆｎｕ

　 　 ｍｍ

式中:Ｃ———板格长边 ｌ 与短边 ｓ 之比的修正系数ꎬ按如下取值:

Ｃ ＝ ｌ
ｓ １ － ０. ２５ ｌ

ｓ
æ

è
ç

ö

ø
÷　 　 如 ｌ / ｓ < ２ꎻ

Ｃ ＝ １. ０　 　 　 　 　 　 　 如 ｌ / ｓ ≥２ꎻ
σｆｎｕ———层板的极限弯曲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按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平均值再乘以合理的

安全系数ꎻ
Ｐ———船体局部强度计算中ꎬ构件单位面积上承受正压力的设计值ꎬ按本节 ２. ２. ３. ２ 计算ꎻ
ｓ———板格短边长度ꎬ取该板格长边上两相邻骨材的间距ꎬ但应扣除帽形骨材的底边宽度ꎬｍ ꎻ
ｌ———板格长边长度ꎬ取该板格长边上骨材的跨距ꎬｍ ꎮ

(３)　 夹层板面板的最小厚度(单面) ｔｍｉｎ按下式计算:

ｔｍｉｎ ＝ Ｋ０ Ｌ　 　 　 ｍｍꎬ且不小于 ２. ０ｍｍꎬ对于外面板①ꎻ

ｔｍｉｎ ＝ Ｋ０ Ｌ － ０. ５　 　 ｍｍꎬ且不小于 １. ５ｍｍꎬ对于内面板②ꎻ
式中:Ｋ０———系数ꎬ由表 ２. ２. ３. ３(３)查取ꎻ

Ｌ———船长ꎬｍꎮ
表 ２. ２. ３. ３(３)

系数
船底外板

连接桥底板
舷侧板 甲板板

上层建筑、甲板室 舱壁

前端壁 侧 / 后壁 顶板 水密舱 防撞舱、液舱
机座

Ｋ０ ０. ６ ０. ５ ０. ４５ ０. ４５ ０. ３５ ０. ３５ ０. ４ ０. ４５ ０. ８

　 　 (４)　 夹层板的总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１. ４２８
Ｋ １ ＋ １

γ
æ

è
ç

ö

ø
÷
ｓＰ
tｃ
　 　 ｍｍ

式中:γ———两面板厚度中心线的距离与两面板平均厚度之比ꎬ且 ６≤γ≤１４ꎻ
tｃ———夹层板芯材的极限剪切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芯材产品制造厂提供的性能数据或按本局接受的

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平均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ꎻ
Ｋ——— 系数ꎬ

对聚氨酯泡沫塑料芯材夹层板ꎬＫ ＝ １. ８６ － ０. ０６γꎬ且 Ｋ≮１ꎻ
对聚氯乙烯泡沫塑料芯材夹层板ꎬＫ ＝ １. ９５ － ０. ０７９γꎬ且 Ｋ≮１ꎻ
对胶合板芯材夹层板ꎬＫ 取 １. ０ꎻ

Ｐ、ｓ———见本节 ２. ２. ３. ３(２)ꎮ
２. ２. ３. ４　 骨材弯曲强度

(１)　 骨材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Ｋ ｌ２ ｓＰ
σｆｎｕ

式中:σｆｎｕ———层板的极限弯曲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按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平均值再乘以合理

的安全系数ꎻ
Ｋ———系数ꎬ由表 ２. ２. ３. ４(１)查取ꎻ
Ｐ———见本节 ２. ２. ３. ３(２)ꎮ

７２

①
②

“外面板”系指板的一个侧面持续受到液体的浸沉或可能受到局部机械磨损或冲击载荷ꎮ
“内面板”系指板的另一个不承受上述载荷的侧面ꎮ



表 ２. ２. ３. ４(１)

名　 　 称
Ｋ

龙骨、强肋骨、实肋板、强横梁、纵桁 纵骨、肋板、肋骨、横梁、扶强材

船底

连接桥底
４８０ ４００

舷侧 ４８０ ４００

甲板 ４８０ ４００

上层建筑 — ４００

水密舱壁 — ４００

液体舱壁

防撞舱壁
— ４８０

　 　 (２)　 对龙骨如按上述(１)计算剖面模数不切实际时ꎬ其剖面模数可另行考虑ꎬ但至少应同时满足下

述条件:
①　 中内龙骨的剖面模数应至少为该处实肋板剖面模数的 １. ５ 倍ꎬ旁内龙骨的剖面模数应与该处实

肋板的剖面模数相当ꎮ
②　 船体总纵强度要求ꎮ
２. ２. ３. ５　 桁材剪切强度

(１)　 桁材的有效腹板面积 Ａｅ 按下式计算:
Ａｅ ＝ ０. ０１ｈＷ ｔＷ 　 　 　 　 　 ｃｍ２ 　 　 端部无肘板

Ａｅ ＝ ０. ０１ｈＷ ｔＷ ＋ δＡｅ 　 　 ｃｍ２ 　 　 端部有肘板

图　 ２. ２. ３. ５(１)

式中:ｈＷ———计算剖面处减去开孔后的腹板有效高度ꎬｍｍꎻ
ｔＷ———纤维增强塑料腹板的总厚度ꎬｍｍꎻ
δＡｅ———端部有肘板时的附加剪切面积ꎬｃｍ２ꎬ按肘板面板的

水平倾角 θ 取值ꎬ见图 ２. ２. ３. ５(１)ꎮ 当 θ ＝ ４５°时ꎬ
δＡｅ ＝ ０. ９ｆ１ꎻ θ ＝ ０°时ꎬδＡｅ ＝ ０ꎻθ 为中间值时ꎬ可用插

入法求取 δＡｅꎻ其中 ｆ１ 为计算剖面处肘板面板的截

面积ꎬｃｍ２ꎮ
(２)　 按上述(１)计算所得的有效腹板面积 Ａｅ 应不小于按

下式计算所得之 Ａｅｍｉｎ值:

Ａｅｍｉｎ ＝ ２５. ５ｓｌＰ
tｃ

式中:tｃ———桁材腹板的极限剪切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按本局接受

的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平均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

系数ꎻ
Ｐ———见本节 ２. ２. ３. ３(２)ꎮ

２. ２. ４　 非高速船船体结构的构件尺寸

２. ２. ４. １　 一般要求

(１)　 船舶所有铺层设计其力学性能指标均应不低于本局认可的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

接规范»的要求ꎮ 本部分规定的船体结构尺寸是以玻璃纤维无捻粗纱正交布铺糊成型的标准铺层设计的

层板的力学性能为基准ꎮ
(２)　 对于非标准铺层设计的层板ꎬ考虑其层板的力学性能与标准铺层设计的层板不同ꎬ对本部分

规定的构件尺寸可乘以下列修正系数 Ｋ 进行修正:

①　 对于板厚度修正:Ｋ ＝ １８０
σｆｎｕ

８２



式中:σｆｎｕ———非标准铺层设计的层板的极限弯曲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平

均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ꎻ
②　 对于骨材剖面模数修正:Ｋ ＝ １８０ / σｔ

式中:σｔ———非标准铺层设计的层板的极限拉伸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平均

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ꎻ
③　 对于极限弯曲强度和 /或拉伸强度大于 ４００Ｎ / ｍｍ２ 的层板ꎬ除应进行上述修正外ꎬ还应对由该层

板构成的船体的刚度进行校核ꎮ
２. ２. ４. ２　 外板

(１)　 如外板采用单层板ꎬ其最小板厚应符合 ２. ２. ３. ３(１)的要求ꎮ
(２)　 单层板的船底板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１３. ４ｓ ｈ　 　 ｍｍ
式中:ｓ———板格短边长度ꎬ见 ２. ２. ３. ３(２)ꎬｍꎻ

ｈ———从船底板最低处的下缘到舷侧处干舷甲板上缘的垂直距离ꎬｍꎮ
(３)　 对航行于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船舶ꎬ当吃水小于型深的 ０. ３５ 倍时ꎬ船底单层板的厚度可分别

取按本条(２)计算所得之值的 ０. ９ 倍ꎮ
(４)　 单层板的舷侧板厚度 ｔ 在船中部 ０. ４Ｌ 区域内ꎬ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１２. ４ｓ ｈ　 　 ｍｍ
式中:ｓ———板格短边长度ꎬ ｍꎻ

ｈ———从舷侧板最低点到舷侧处干舷甲板上缘的垂直距离ꎬｍꎮ
(５)　 单层板的舷侧板厚度 ｔ 在船中部 ０. ４Ｌ 区域以外可向首尾两端逐渐减薄ꎬ首尾端处的厚度可为

船中部区域厚度的 ０. ８５ 倍ꎮ
(６)　 若外板为夹层板ꎬ夹层板面板的最小厚度(单面) ｔｍｉｎ应符合 ２. ２. ３. ３(３)的要求ꎮ
(７)　 夹层板外板的总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１１ｈｓ
tｃ

　 　 ｍｍ

式中:ｓ———板格短边长度ꎬ ｍꎻ
ｈ———对船底板ꎬ见本条(２)ꎻ对舷侧板ꎬ见本条(４)ꎻ
tｃ———夹层板芯材的极限剪切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芯材产品制造厂提供的性能数据或按本局接受的

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平均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ꎮ
(８)　 首尾部分的外板(尾封板除外) 如采用夹层板ꎬ其厚度应不小于船中部的外板厚度ꎮ
２. ２. ４. ３　 甲板

(１)　 甲板计算压头 ｈ 按下式选取:
　 　 　 露天甲板　 　 　 　 　 　 　 　 ｈ ＝ ０. ０２Ｌ ＋ ０. ４６　 　 ｍ
　 　 　 非露天甲板　 　 　 　 　 　 　 ｈ ＝ ０. ０１Ｌ ＋ ０. ４６ ｍ
　 　 　 乘客甲板　 　 　 　 　 　 　 　 ｈ ＝ ０. ４５　 ｍ
对航行于遮蔽航区营运限制及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船舶ꎬ其露天甲板的计算压头可分别取上述值的

０. ９ 倍和 ０. ８５ 倍ꎮ
(２)　 采用单层板的甲板在船中部 ０. ４Ｌ 区域内的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１６. ２ｓ ｈ　 　 ｍｍ
式中:ｓ———板格短边长度ꎬｍꎻ

ｈ———甲板计算压头ꎬｍꎻ按本条(１)选取ꎮ
(３)　 采用单层板的露天甲板在船中部 ０. ４Ｌ 区域以外的厚度ꎬ可向船端部逐渐减薄ꎬ但其厚度应不

小于船中部露天甲板厚度的 ０. ８５ 倍ꎮ
(４)　 若甲板为夹层板ꎬ则甲板的总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９２



ｔ ＝ １１ｈｓ
tｃ

　 　 ｍｍ

式中:ｓ———板格短边长度ꎬｍꎻ
ｈ———甲板计算压头ꎬｍꎻ按本条(１)选取ꎻ
tｃ———夹层板芯材的极限剪切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芯材产品制造厂提供的性能数据或按本局接受的

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平均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ꎮ
２. ２. ４. ４　 舱壁板

(１)　 采用单层板的舱壁板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１２. ２ｓ ｈ　 　 ｍｍ
式中:ｓ———板格短边长度ꎬｍꎻ

ｈ———计算压头ꎬｍꎻ自舱壁板下缘量至舱顶的垂直距离ꎮ
(２)　 若舱壁板为夹层板ꎬ则夹层板的总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１１ｈｓ
tｃ

　 　 ｍｍ

式中:ｓ———板格短边长度ꎬｍꎻ
ｈ———计算压头ꎬｍꎻ自舱壁板下缘量至舱顶的垂直距离ꎻ
tｃ———夹层板芯材的极限剪切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产品制造厂提供的性能数据或按本局接受的标准

进行取样的实测平均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ꎮ
(３)　 计算防撞舱壁的构件尺寸时ꎬ其计算压头 ｈ 应为其相应规定高度的 １. ２５ 倍ꎮ
２. ２. ４. ５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壁板

(１)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前端壁、侧壁、后壁和顶板的计算压头 ｈ 应按下式计算:
前端壁　 　 　 　 　 　 　 　 　 ｈ ＝ ０. ０２Ｌ ＋ ０. ５　 　 ｍ
侧壁和后端壁　 　 　 　 　 　 ｈ ＝ ０. ０２Ｌ ＋ ０. ２５　 ｍ
顶板　 　 　 　 　 　 　 　 　 　 ｈ ＝ ０. ３　 ｍ

(２)　 对航行于遮蔽航区营运限制及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船舶ꎬ其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前端壁的计算

压头可分别取上述(１)值的 ０. ９ 倍和 ０. ８５ 倍ꎮ
(３)　 采用单层板的上层建筑壁板或甲板室壁板的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１１. ７ｓ ｈ　 　 ｍｍ
式中:ｓ———板格短边长度ꎬｍꎻ

ｈ———计算压头ꎬｍꎻ按上述(１)的有关规定选取ꎮ
(４)　 上层建筑壁板或甲板室壁板为夹层板时ꎬ夹层板的总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１１ｈｓ
tｃ

　 　 ｍｍ

式中:ｓ———板格短边长度ꎬｍꎻ
ｈ———计算压头ꎬｍꎻ按上述(１)的有关规定选取ꎻ
tｃ———夹层板芯材的极限剪切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产品制造厂提供的性能数据或按本局接受的标准

进行取样的实测平均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ꎮ
２. ２. ４. ６　 骨材

(１)　 实肋板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Ｗ ＝ １５. ４ｓＤ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实肋板间距ꎬｍꎻ
Ｄ———型深ꎬｍꎻ
ｌ———实肋板跨距ꎬｍꎻ取实肋板面板与两舷侧交点之间的距离ꎻ若设有纵舱壁ꎬ则取纵舱壁与舷侧交

点之间距离或纵舱壁之间的距离ꎬ取大者ꎮ
斜底船实肋板的腹板高度可从纵中剖面向舷侧逐渐减小ꎮ 对于船长 Ｌ 大于 ６ｍ 的船舶ꎬ离纵中剖面

０３



３ / ８ 船宽处的实肋板腹板高度不得小于纵中剖面处实肋板腹板高度的 １ / ２ꎮ
(２)　 单底船中内龙骨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该处实肋板的高度ꎬ其剖面模数至少应为该处实肋板剖

面模数的 １. ５ 倍ꎬ且其旁内龙骨的剖面模数应与该处实肋板的剖面模数相当ꎮ
(３)　 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２５. ７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纵骨间距ꎬｍꎻ
ｈ———计算压头ꎬｍꎻ在纵骨跨距中点处自船底板下缘量至舷侧处干舷甲板上缘的垂直距离ꎻ
ｌ———纵骨跨距ꎬｍꎻ实肋板之间或实肋板与舱壁之间的距离ꎬ取大者ꎮ

(４)　 肋骨:
①　 肋骨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２４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肋骨间距ꎬｍꎻ
ｌ———肋骨跨距ꎬｍꎻ对船底肋骨ꎬ取龙骨之间或龙骨至舷侧之间的距离ꎬ取大者ꎻ对舷侧肋骨ꎬ取船底

板上表面至甲板间的垂直距离ꎻ
ｈ———计算压头ꎬｍꎻ对船底肋骨ꎬ取肋骨跨距中点处自船底板下缘量至舷侧处干舷甲板上缘的垂直

距离ꎻ对舷侧肋骨ꎬ取肋骨跨距中点至干舷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ꎮ
②　 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２２. ６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强肋骨间距ꎬｍꎻ
ｈ———计算压头ꎬｍꎻ自强肋骨跨距中点至干舷甲板边线的距离ꎻ
ｌ———强肋骨的跨距ꎬｍꎮ

(５)　 舷侧纵骨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２２. ６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纵骨间距ꎬｍꎻ
ｈ———计算压头ꎬｍꎻ船中部舷侧处从纵骨至干舷甲板边线的距离ꎻ
ｌ———纵骨跨距ꎬｍꎻ强肋骨之间或强肋骨与舱壁之间的距离ꎬ取大者ꎮ

(６)　 甲板横梁

①　 甲板横梁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１９. ６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横梁间距ꎬｍꎻ
ｈ———甲板计算压头ꎬｍꎻ按本节 ２. ２. ４. ２(１)的有关规定选取ꎻ
ｌ———横梁跨距ꎬｍꎻ船侧与纵桁(纵舱壁)或纵桁与纵桁之间的距离ꎬ取大者ꎮ

②　 甲板强横梁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１７. ０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甲板强横梁间距ꎬｍꎻ
ｈ———甲板计算压头ꎬｍꎻ按本节 ２. ２. ４. ２(１)的有关规定选取ꎻ
ｌ———甲板强横梁跨距ꎬｍꎻ船侧与船侧之间ꎬ船侧与支柱之间或支柱与支柱之间的距离ꎬ取较大者ꎮ

(７)　 甲板纵骨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２１. ０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纵骨间距ꎬｍꎻ
ｈ———甲板计算压头ꎬｍꎻ按本节 ２. ２. ４. ２(１)的有关规定选取ꎻ
ｌ———纵骨跨距ꎬｍꎻ强横梁之间或强横梁与舱壁之间的距离ꎬ取大者ꎮ

(８)　 甲板纵桁:
①　 甲板纵桁与龙骨应尽可能设置在同一平面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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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甲板纵桁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１７. １ｂ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ｂ———甲板纵桁支承面积的平均宽度ꎬｍꎻ
ｌ———纵桁跨距ꎬｍꎻ支柱之间或支柱与舱壁之间的距离ꎬ取大者ꎻ
ｈ———甲板计算压头ꎬｍꎻ按本节 ２. ２. ４. ２(１)的有关规定选取ꎮ

③　 如甲板纵桁上有集中载荷作用时ꎬ其剖面模数 Ｗ 除应满足上述②要求之外ꎬ尚应增加按下式计

算所得之值:
Ｗ ＝ ０. １０２ｃＰｌ　 　 ｃｍ３

式中:Ｐ———集中载荷ꎬｋＮꎻ
ｌ———纵桁跨距ꎬｍ ꎬ 同上述②ꎻ
ｃ———系数ꎬ按表 ２. ２. ４. ６(８)选取ꎻ表中 ａ 为 Ｐ 的作用点至纵桁两支点间较远一点的距离ꎬｍꎮ

表 ２. ２. ４. ６(８)

ａ / ｌ ０. ９４ ０. ９０ ０. ８５ ０. ８０ ０. ７５ ０. ７０ ０. ６０ ０. ５０

ｃ ３. ５６ ８. ３２ １４. ０６ １８. ２２ ２１. ３９ ２２. ７７ ２３. ７３ ２４. ７５

　 　 (９)　 舱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Ｋ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扶强材间距ꎬｍꎻ
ｌ———扶强材跨距ꎬｍꎻ
ｈ———计算压头ꎬｍꎻ自扶强材跨距中点量到舱顶的垂直距离ꎻ
Ｋ———系数ꎬ按下列情况选取:

扶强材两端用肘板连接ꎬＫ ＝ ２１. ６７ꎻ
扶强材一端用肘板连接ꎬＫ ＝ ２８. ８７ꎻ
扶强材两端削斜ꎬＫ ＝ ３４. ６１ꎮ

(１０)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骨架:
①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甲板骨架尺寸应符合 ２. ２. ４. ６(６) ~ (８)的有关规定ꎮ
②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围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２０. ３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扶强材间距ꎬｍꎻ
ｌ———扶强材跨距ꎬｍꎬ取扶强材的实际长度ꎻ
ｈ———计算压头ꎬｍꎻ按 ２. ２. ４. ５(１)、(２)的有关规定选取ꎮ

第 ３ 节　 钢　 质　 船

２. ３. １　 一般要求

２. ３. １. １　 本节规定适用于以钢为船体结构材料的船舶ꎮ
２. ３. １. ２　 船体结构设计与布置原则除应满足本章第 １ 节 ２. １. ３ 要求外ꎬ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计入总纵强度的船底龙骨的腹板应穿过水密横舱壁ꎬ或保持等效连续ꎮ
(２)　 机舱的每个肋位应设置实肋板ꎬ在推力轴承处须另行加强ꎮ 对于纵骨架式非高速船的机舱区

域ꎬ允许每隔一个肋位设置实肋板ꎮ
(３)　 机舱内的主机座前后端须设置实肋板ꎮ
(４)　 尾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舷侧板的厚度ꎬ但当尾封板上安置推进装置时ꎬ尾封板的厚度应不小

于舷侧板厚度的 １. ２ 倍ꎮ
２. ３. １. ３　 钢质船的船体总强度应满足本章第 １ 节 ２. １. ４. １ 和 ２. １. ４. ６ 的规定ꎮ
２. ３. １. ４　 计算板厚取整规定为:计算所得的板厚ꎬ如小数等于或小于 ０. ２５ｍｍ 时ꎬ可予以不计ꎻ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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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２５ｍｍ 且小于 ０. ７５ｍｍ 时ꎬ应进为 ０. ５ｍｍꎻ等于或大于 ０. ７５ｍｍ 时ꎬ应进为 １. ０ｍｍꎮ
２. ３. １. ５　 计算骨材剖面模数时ꎬ骨材带板的有效宽度 ｂｅ 应按下述规定选取:

对于次要骨材:　 　 　 　 ｂｅ ＝ ｓꎻ

对于主要骨材:　 　 　 　 ｂｅ ＝ ０. ３ｓ ｌ
ｓ

æ

è
ç

ö

ø
÷

２ / ３

ꎬ但不大于 ｌ / ５ꎻ

２. ３. ２　 高速船船体结构的构件尺寸

２. ３. ２. １　 船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和船体局部计算压力的确定ꎬ与本章第 ２ 节 ２. ２. ３. １ 和 ２. ２. ３. ２
的规定相同ꎮ

２. ３. ２. ２　 板厚

(１)　 最小板厚 ｔｍｉｎ按下式计算确定:

对于单体船和双体船:　 　 ｔｍｉｎ ＝ Ｋ０
３ Ｌ　 　 　 　 ｍｍ

对于水翼船:　 　 　 　 　 　 ｔｍｉｎ ＝ ０. ８５Ｋ０
３ Ｌ　 　 　ｍｍ

对于全垫升气垫船:　 　 　 ｔｍｉｎ ＝ ０. ８Ｋ０
３ Ｌ　 　 ｍｍ

式中:Ｋ０———系数ꎬ查表 ２. ３. ２. ２(１)ꎮ
表 ２. ３. ２. ２(１)

构 件 名 称 Ｋ０ 构 件 名 称 Ｋ０

船底外板 １. ４０

连接桥底板 １. ３０

舷侧外板 １. ３０

主甲板板
纵骨架式:１. １０ (不小于 ３ｍｍ)

横骨架式:１. ３０

非露天甲板板 ０. ９０

舱壁板 １. ００

上层建筑、
甲板室

前端壁 １. ２０

侧壁、后壁 ０. ８６

顶板 ０. ６５(不小于 ２ｍｍ)

主机座∗ １. ９０

　 　 ∗任何船型高速船的主机座的最小板厚ꎬ均按 ｔｍｉｎ ＝ Ｋ０
３ Ｌ计算ꎮ

(２)　 船底组合型材(包括机座)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　 腹板最小板厚 ｔｍｉｎ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值:

ｔｍｉｎ ＝ ｈ
７０

σＳ

２３５　 　 ｍｍ

式中:ｈ———腹板高度ꎬｍｍꎻ
σＳ———型材材料的屈服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ꎮ
②　 面板最小板厚 ｔｍｉｎ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值:

ｔｍｉｎ ＝ ｂ
１５

σＳ

２３５　 　 ｍｍ

式中:ｂ———面板宽度ꎬｍｍꎻ
σＳ———型材材料的屈服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ꎮ
(３)　 板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Ｋ１Ｃ１Ｃ２ ｓ
Ｐ
σＳ

　 　 ｍｍ

式中:Ｋ１———系数ꎬ查表 ２. ３. ２. ２(３)ꎻ
ｓ———板格短边长度ꎬ见 ２. ２. ３. ３(２)ꎬｍꎻ
Ｐ———设计压力ꎬ按本章 ２. ２. ３. ２ 要求计算所得值ꎻ
σＳ———材料屈服强度ꎬ Ｎ / ｍｍ２ꎻ
Ｃ１———曲率板的折减系数ꎬＣ１ ＝ １ － ０. ５ ｓ / ｒ ꎬｒ 为板的曲率半径ꎬ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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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板格长边 ｌ 与短边 ｓ 之比的修正系数ꎬ按如下取值:

Ｃ２ ＝ ｌ
ｓ １ － ０. ２５ ｌ

ｓ
æ

è
ç

ö

ø
÷　 　 如 ｌ / ｓ < ２ꎻ

Ｃ２ ＝ １. ０ 如 ｌ / ｓ ≥２ꎮ
式中:ｌ———板格长边长度ꎬ见 ２. ２. ３. ３(２)ꎬｍ ꎮ

系　 数　 Ｋ１ 表 ２. ３. ２. ２(３)

名　 　 称
Ｋ１

首垂线 ０. １Ｌ 处 船中 ０. ４Ｌ 处 尾垂线 ０. １Ｌ

船底、连接桥底 ２１. ５ ２５. ０ ２１. ５

舷

侧

近船底

近中和轴

近甲板

２１. ５

２０. ５

２０. ５

２５. ０

纵骨架式:２０. ５
横骨架式:２１. ５

２５. ０

２１. ５

２０. ５

２０. ５

甲板(包括上层建筑 / 甲板室顶板)
纵骨架式:２０. ５
横骨架式:２１. ５

２５. ０
纵骨架式:２０. ５
横骨架式:２１. ５

上层建筑 / 甲板室围壁 ２１. ５

横

舱

壁

防撞舱壁

水密舱壁

液舱舱壁

２１. ５

１９. ０

２１. ５

　 　 ２. ３. ２. ３　 骨材弯曲强度

(１)　 骨材剖面模数 Ｗ(包括带板)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Ｋ２
ｌ２ ｓＰ
σＳ

式中:Ｋ２———系数ꎬ查表 ２. ３. ２. ３(１)ꎻ
Ｐ、σＳ———同本节 ２. ３. ２. ２(３)ꎮ

系　 数　 Ｋ２ 表 ２. ３. ２. ３(１)

名　 　 称

次　 要　 骨　 材 主　 要　 骨　 材

纵骨 横梁、肋骨、肋板 扶强材
龙骨、强肋骨、实肋板、

强横梁、纵桁

船底、连接桥底 １３６ １５０ １５０

舷侧 １２８ １５０ １５０

甲板(包括上层建筑 / 甲板室顶板)
甲板:２１２
顶板: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上层建筑 / 甲板室前、侧壁 １５０ １５０

上层建筑 / 甲板室后壁 １５０ １５０

舱壁
防撞舱壁、液舱壁 １５０ １５０

水密舱壁 １１０ １１０

　 　 ２. ３. ２. ４　 骨材剪切强度

(１)　 纵骨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Ａｅ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Ａｅｍｉｎ值:

Ａｅｍｉｎ ＝ ２２. ６７ ( ｌ － ｓ) ｓＰ
σＳ

　 　 ｃｍ２

　 　 有效剪切面积 Ａｅ 应按下式计算:
Ａｅ ＝ ０. ０１ｈｔ　 　 ｃ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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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ｈ———纵骨腹板高度ꎬｍｍꎻ
ｔ———纵骨腹板厚度ꎬｍｍꎻ

Ｐ、σＳ———同本节 ２. ３. ２. ２(３)ꎮ
(２)　 桁材端部的有效剪切面积 Ａｅ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Ａｅｍｉｎ值:

Ａｅｍｉｎ ＝ １３. ５ ｓｌＰ
σＳ

　 　 ｃｍ２

有效剪切面积 Ａｅ 应按下式计算:
Ａｅ ＝ ０. ０１ｈＷ ｔＷ 　 　 　 　 　 　 ｃｍ２ 　 　 端部无肘板时ꎻ
Ａｅ ＝ ０. ０１ｈＷ ｔＷ ＋ δＡｅ ｃｍ２ 　 　 端部有肘板时ꎻ

式中:ｈＷ———计算剖面处减去开孔后的腹板实效高度ꎬｍｍꎻ
ｔＷ———腹板厚度ꎬｍｍꎻ

Ｐ、σＳ———同本节 ２. ３. ２. ２(３)ꎻ
δＡｅ———端部有肘板时的附加剪切面积ꎬ按肘板面板的水平倾角 θ 取值ꎬ见本章第 ２ 节的图 ２. ２. ３. ５

(１)ꎮ 当 θ ＝ ４５°时ꎬδＡｅ ＝ ０. ９ｆ１ꎻθ ＝ ０°时ꎬδＡｅ ＝ ０ꎻθ 为中间值时ꎬ可用插入法求法ꎮ ｆ１ 为计算

剖面处肘板面板的截面积ꎬｃｍ２ꎮ

２. ３. ３　 非高速船船体结构的构件尺寸

２. ３. ３. １　 一般规定

(１)　 本部分规定适用于横骨架式的常规钢质船ꎮ
(２)　 按本部分规定的计算所得构件尺寸系对沿海航区营运限制船舶的要求ꎬ对遮蔽航区营运限制

及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船舶可按下述规定予以折减:
①　 船底板、舷侧板和强力甲板的厚度允许较按本规定计算厚度减小 ８％ ꎬ但减小后的船底板、舷侧

板和强力甲板的最小厚度ꎬ对于 Ｌ 大于等于 １０ｍ 船舶应不小于 ４ｍｍꎻ对 Ｌ 小于 １０ｍ 船舶应不小于

３. ５ｍｍꎮ
②　 船体骨架构件的剖面模数允许较按本规定计算的剖面模数减小 １０％ ꎻ对于实肋板、内龙骨的腹

板厚度只允许减少 ０. ５ｍｍꎮ
③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围壁板、甲板板允许较按本规定计算厚度减小 ０. ５ｍｍꎬ但最小厚度均不应

小于 ３. ０ｍｍꎮ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骨架构件的剖面模数允许减少 １０％ ꎮ
２. ３. ３. ２　 船体外板与甲板

(１)　 船底板的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两式计算所得之值ꎬ且不小于 ４ｍｍ:
ｔ ＝ ０. ０６２ｓ (Ｌ ＋ １７０)　 　 ｍｍ

ｔ ＝ ６. ５ｓ ｄ ＋ １　 　 　 ｍｍ
式中:ｓ———肋骨间距ꎬｍꎻ

Ｌ———船长ꎬｍꎻ
ｄ———吃水ꎬｍꎮ
(２)　 舷侧板的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两式计算所得之值ꎬ 且不小于 ４ｍｍ:

ｔ ＝ ０. ０７ｓ (Ｌ ＋ １１５)　 　 ｍｍ

ｔ ＝ ６ｓ ｄ　 　 ｍｍ
式中:ｓ———肋骨间距ꎬｍꎻ

Ｌ———船长ꎬｍꎻ
ｄ———吃水ꎬｍꎮ
(３)　 强力甲板的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ꎬ且不小于 ４ｍｍ:

ｔ ＝ １. ０５ｓ Ｌ ＋ ７５　 　 ｍｍ
式中:ｓ———横梁或纵骨间距ꎬ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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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船长ꎬｍꎮ
(４)　 下层甲板的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ꎬ且不小于 ４ｍｍ:

ｔ ＝ １０ ｓ　 　 ｍｍ
式中:ｓ———横梁或纵骨间距ꎬｍꎮ

２. ３. ３. ３　 船体骨架

(１) 　 实肋板在中纵剖面处ꎬ腹板高度 ｈꎬ腹板厚度 ｔ 及面板剖面积 Ａ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

之值:
ｈ ＝ ４２(Ｂ ＋ ｄ) － ７０　 　 ｍｍ
ｔ ＝ ０. ０１ｈ ＋ ３　 　 　 　 　ｍｍ
Ａ ＝ ４. ８ｄ － ３　 　 　 　 　 ｃｍ２

式中:Ｂ———船宽ꎬ对于双体船为单个片体宽度ꎬｍꎻ
ｄ———吃水ꎬｍꎮ

(２)　 肋板的面板厚度应不小于其腹板厚度ꎬ面板宽度应不小于面板厚度的 １０ 倍ꎬ但亦不必大于

１５ 倍ꎮ
(３)　 机舱内肋板腹板的厚度应不小于中内龙骨腹板的厚度ꎮ
(４)　 中内龙骨的高度应与实肋板高度相同ꎬ其腹板厚度 ｔ 和面板剖面积 Ａ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

得之值:
船中部 ０. ４Ｌ 区域内　 　 ｔ ＝ ０. ０６Ｌ ＋ ６. ２　 　 ｍｍ
船端 ０. ０７５Ｌ 区域内 ｔ ＝ ０. ０５Ｌ ＋ ５. ５　 　 ｍｍ

Ａ ＝ ０. ６５Ｌ ＋ ２　 　 ｃｍ２

式中:Ｌ———船长ꎬｍꎮ
(５)　 首尖舱内的中内龙骨可与肋板等高、等厚和具有相同的面板剖面积ꎮ
(６)　 旁内龙骨的尺寸应与该处实肋板的尺寸相同ꎮ 在机舱内ꎬ旁内龙骨腹板的厚度应不小于中内

龙骨腹板的厚度ꎮ 旁内龙骨的间距应不大于 ２. ５ｍꎮ
(７)　 肋骨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Ｃｓｄ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肋骨间距ꎬｍꎻ
ｄ———吃水ꎬｍꎻ

ｌ———肋骨跨距ꎬｍꎬ但取值应不小于 Ｄꎬ其中 Ｄ 为型深ꎻ
Ｃ———系数ꎬ按下式计算确定:

Ｃ ＝
２ ＋ ０. ６５ ｄ

Ｄ

１. ４５ － Ｄ
ｌ

ꎬ 其中 Ｄ 为型深ꎬｍꎮ

(８)　 当舷侧设置纵桁支持肋骨时ꎬ按上述(７)计算的肋骨剖面模数可以减少一半ꎮ
(９)　 机舱内应设置间距不大于 ４ 个肋距的强肋骨ꎬ强肋骨应从内底延伸到上甲板ꎮ 其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５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强肋骨间距ꎬｍꎻ
ｌ———强肋骨跨距ꎬｍꎻ
ｈ———强肋骨跨距中点至上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ꎬｍꎮ
(１０)　 舷侧纵桁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７. ８ｂ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ｂ———舷侧纵桁支持的宽度ꎬｍꎻ
ｌ———舷侧纵桁跨距ꎬ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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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舷侧纵桁跨距中点至船中部上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ꎬｍꎮ
(１１)　 舷侧纵桁的剖面惯性矩 Ｉ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Ｉ ＝ ２. ５Ｗｌ　 　 ｃｍ４

式中:Ｗ———舷侧纵桁的剖面模数ꎬｃｍ３ꎻ
ｌ———舷侧纵桁跨距ꎬｍꎮ

２. ３. ３. ４　 甲板骨架

(１)　 甲板骨架的计算压头 ｈ 按表 ２. ３. ３. ４(１)选取ꎬ表中的 ｈ０ 按下式计算:
ｈ０ ＝ ０. ０２５Ｌ ＋ ０. ４５　 　 ｍ

式中:Ｌ———船长ꎬｍꎮ
表 ２. ３. ３. ４(１)

甲　 板　 位　 置 甲板骨材的计算压头 ｈ(ｍ)

　 １. 首垂线 ０. １５Ｌ 以前的露天强力甲板 １. ２ｈ０

　 ２. 首垂线 ０. １５Ｌ 以后的露天强力甲板 ｈ０ꎬ但不小于 ０. ８ｍ

　 ３. 露天甲板装载甲板货的区域 Ｐ ＋ ０. ３ 或 ｈ０ꎬ取较大者

　 ４.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区域内强力甲板用于居住及堆放杂物时ꎬ平台甲板、第一层甲板室

甲板
０. ８ｈ０

　 ５. 上层建筑或第一层甲板室以上各层甲板 依次取 ０. ６ｈ０、０. ４ｈ０ꎬ但不小于 ０. ４５ｍ

　 　 注:１)表中 Ｐ 为载货甲板上与所载货物重量相当的水柱高度(ｍ)ꎻ

２)液货舱甲板(平台)计算压头 ｈ 应不小于至舱顶溢流管顶处的高度(ｍ)ꎮ

(２)　 甲板横梁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３. ５Ｃ１ ｓｈｌ２ ＋ Ｃ２Ｄｄ　 　 ｃｍ３

式中:ｓ———横梁间距ꎬｍꎻ
ｌ———横梁跨距ꎬｍꎻ但取值不小于 ２ｍꎻ
ｈ———甲板骨材的计算压头ꎬｍꎻ按本条(１)选取ꎻ
Ｄ———型深ꎬｍꎻ
ｄ———吃水ꎬｍꎻ

Ｃ１———系数ꎬ对露天强力甲板 Ｃ１ ＝ ０. ００６５Ｌ ＋ ０. ６１ꎬ其余甲板 Ｃ１ ＝ １ꎻ
Ｃ２———系数ꎬ对单甲板船的强力甲板 Ｃ２ ＝ ０. ８ꎬ其余甲板 Ｃ２ ＝ ０. ５ꎮ
(３)　 甲板强横梁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５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强横梁间距ꎬｍꎻ
ｌ———强横梁跨距ꎬｍꎻ
ｈ———甲板骨材的计算压头ꎬｍꎻ按本条(１)选取ꎮ
(４)　 甲板纵桁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４. ７５ｂ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ｂ———甲板纵桁支承面积的平均宽度ꎬｍꎻ
ｌ———甲板纵桁跨距ꎬｍꎻ
ｈ———甲板骨材的计算压头ꎬｍꎻ按本条(１)选取ꎮ

(５)　 甲板纵桁剖面惯性矩 Ｉ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Ｉ ＝ ２Ｗｌ　 　 ｃｍ４

式中:Ｗ———甲板纵桁剖面模数ꎬｃｍ３ꎻ
ｌ———甲板纵桁跨距ꎬ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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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３. ５　 舱壁

(１)　 水密舱壁板的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ꎬ且不小于 ４. ５ｍｍ:

ｔ ＝ ４. ２ｓ ｈ　 　 ｍｍ
式中:ｓ———扶强材间距ꎬｍꎻ

ｈ———在舷侧处ꎬ从列板下缘量到舱壁甲板的垂直距离ꎬｍꎻ但取值不小于 ２. ５ｍꎮ
(２)　 防撞舱壁板的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ꎬ且不小于 ４. ５ｍｍ:

ｔ ＝ ４. ７ｓ ｈ　 　 ｍｍ
式中:ｓ、ｈ———见本条(１)ꎮ

(３)　 舱壁最下列板厚度应较计算所得值增大 ０. ５ｍｍꎬ污水沟及舱底污水井处应增大 １. ５ｍｍꎬ尾轴

管通过处的舱壁板厚度应增大 １ 倍ꎮ
(４)　 水密舱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Ｃ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扶强材间距ꎬｍꎻ
ｈ———由扶强材跨距中点量到舷侧处舱壁甲板的垂直距离ꎬｍꎬ但取值不小于 ２ｍꎻ
ｌ———扶强材跨距ꎬｍꎬ当设有桁材时ꎬ为扶强材末端与桁材之间或桁材与桁材之间的距离ꎬ取大者ꎻ
Ｃ———系数ꎬ按下列情况选取:

Ｃ ＝ ６———扶强材端部不连接或与无扶强的板直接连接ꎻ
Ｃ ＝ ３———扶强材端部用肘板连接ꎻ扶强材端部直接同纵向构件搭接ꎻ扶强材端部与甲板或桁

材腹板直接连接ꎬ但甲板或桁材的另一边应设有与之连接且与该扶强材在同一直线

上的至少为剖面相同的相邻构件ꎮ
(５)　 防撞舱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１. ２５Ｃ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ｈ、ｌ、Ｃ———见上述(４)ꎮ
２. ３. ３. ６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

(１)　 本条适用于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围壁扶强材及其甲板骨材的标准间距 ｓ０ 为 ５００ｍｍꎮ 如果实

际间距 ｓ 大于标准间距 ｓ０ꎬ则本条涉及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以下各要求板厚值应乘以 ｓ / ｓ０ ꎮ
(２)　 上层建筑前端壁板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０. ０２５Ｌ ＋ ４　 　 　 ｍｍꎬ　 　 Ｌ≥１０ｍ 时

ｔ ＝ ０. ０２５Ｌ ＋ ３. ５　 　 ｍｍꎬ　 　 Ｌ < １０ｍ 时

式中:Ｌ———船长ꎬｍꎮ
(３)　 上层建筑后端壁的板厚可较上述(２)计算所得之值减小 ０. ５ｍｍꎮ
(４)　 上层建筑端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３. ５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扶强材间距ꎬｍꎻ
ｌ———扶强材跨距ꎬｍꎬ但取值不小于 ２ｍꎻ
ｈ———扶强材计算压头ꎬｍꎬ按如下选取:

前端壁取 ０. １３２Ｌ (ｄ / Ｄ) ２. ５ꎬ但不小于 ０. ００８Ｌ ＋ ２. ５　 ｍꎻ
后端壁取 ０. ０４５Ｌ (ｄ / Ｄ) ２ꎬ但不小于 ０. ００４Ｌ ＋ １. ２５　 ｍꎻ
其中ꎬＬ 为船长(ｍ)ꎬｄ / Ｄ 为吃水型深比ꎮ 当 ｄ / Ｄ < ０. ７ 时取 ０. ７ꎬ　 ｄ / Ｄ > ０. ８ 时取 ０. ８ꎮ

(５)　 上层建筑舷侧板厚度应符合下述要求:
①　 桥楼舷侧板厚度与船中部舷侧板厚度相同ꎻ
②　 首楼和尾楼舷侧板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０. ０４Ｌ ＋ ４　 　 　 ｍｍꎬ　 Ｌ≥１０ｍ 时

ｔ ＝ ０. ０４Ｌ ＋ ３. ５　 　 ｍｍꎬ　 Ｌ < １０ｍ 时

８３



式中:Ｌ———船长ꎬｍꎮ
(６)　 上层建筑舷侧骨材应符合本节 ２. ３. ３. ３(９)的有关要求ꎮ
(７)　 上层建筑甲板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０. ０３５Ｌ ＋ ４　 　 　 ｍｍꎬ　 Ｌ≥１０ｍ 时

ｔ ＝ ０. ０３５Ｌ ＋ ３. ５　 　 ｍｍꎬ　 Ｌ < １０ｍ 时

式中:Ｌ———船长ꎬｍꎮ
(８)　 上层建筑甲板骨材应符合本节 ２. ３. ３. ４ 的有关要求ꎮ
(９)　 甲板室围壁板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０. ０２５Ｌ ＋ ３. ５　 　 ｍｍ
式中:Ｌ———船长ꎬｍꎮ

(１０)　 甲板室围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Ｗ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３. ５ｓｈｌ２ 　 　 ｃｍ３

式中:ｓ、ｌ———见本节 ２. ３. ３. ６(４)ꎻ
ｈ———扶强材的计算压头ꎬｍꎬ按如下选取:

甲板室前端壁取 ０. １２Ｌ (ｄ / Ｄ) ２. ５ꎬ但不小于 ０. ００８Ｌ ＋ ２. ５　 ｍꎻ
甲板室侧壁、后端壁取 ０. ０４５Ｌ (ｄ / Ｄ) ２ꎬ但不小于 ０. ００４Ｌ ＋ １. ２５　 ｍꎮ
其中ꎬＬꎬｄ / Ｄ 同 ２. ３. ３. ６(４)ꎮ

(１１)　 甲板室甲板的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０. ０４Ｌ ＋ ３　 　 ｍｍ

式中:Ｌ———船长ꎬｍꎮ

第 ４ 节　 铝 合 金 船

２. ４. １　 一般要求

２. ４. １. １　 本节规定适用于铝合金船体结构的高速船ꎮ 对全垫升气垫船ꎬ其结构应满足本局认可的

中国船级社«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要求ꎮ
２. ４. １. ２　 船体结构设计与布置原则应满足本章第 １ 节 ２. １. ３ 和第 ３ 节 ２. ３. １. ２ 的规定ꎮ
２. ４. １. ３　 船体总强度应满足本章第 １ 节 ２. １. ４. １ 和 ２. １. ４. ６ 的相关规定ꎮ
２. ４. １. ４　 计算板厚的取整规定ꎬ与第 ３ 节 ２. ３. １. ４ 条规定相同ꎮ
２. ４. １. ５　 骨材带板有效宽度 ｂｅ 的选取ꎬ与第 ３ 节 ２. ３. １. ５ 条规定相同ꎮ

２. ４. ２　 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

２. ４. ２. １　 船舶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的确定与本章第 ２ 节 ２. ２. ３. １ 相同ꎮ

２. ４. ３　 局部计算压力

２. ４. ３. １　 船底、舷侧、甲板、舱壁和上层建筑等处的局部计算压力要求与本章第 ２ 节 ２. ２. ３. ２ 相同ꎮ

２. ４. ４　 板

２. ４. ４. １　 最小板厚 ｔｍｉｎ按下式计算确定:

对于单体船和双体船:　 　 ｔｍｉｎ ＝ Ｋ０
３ Ｌ　 　 　 　 ｍｍ

对于水翼船: ｔｍｉｎ ＝ ０. ８５Ｋ０
３ Ｌ　 ｍｍ

对于全垫升气垫船: ｔｍｉｎ ＝ ０. ８Ｋ０
３ Ｌ　 ｍｍ

式中:Ｋ０———系数ꎬ查表 ２. ４. ４. １ꎻ
Ｌ———船长ꎬｍ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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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４. ４. １

构 件 名 称 Ｋ０ 构 件 名 称 Ｋ０

船底外板 １. ５５

连接桥底板 １. ４０

舷侧外板 １. ４０

主甲板板
纵骨架式:１. ４０
横骨架式:１. ５０

非露天甲板板 １. １６

舱壁板 １. １６

上层建筑、
甲板室

前端壁 １. ３０

侧壁、后壁 ０. ９２

顶板 ０. ８０

主机座∗ １. ９０

　 　 ∗任何船型高速船的主机座的最小板厚ꎬ均按 ｔｍｉｎ ＝ Ｋ０
３ Ｌ计算ꎮ

２. ４. ４. ２　 船底组合型材(包括机座)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腹板最小板厚 ｔｍｉｎ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值:

ｔｍｉｎ ＝ ｈ
５０

σＳＷ

１２５　 　 ｍｍ

式中:ｈ———腹板高度ꎬｍｍꎻ
σＳＷ———铝合金型材焊接后的屈服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取铝合金退火状态的屈服强度 σｐ０. ２ꎬ见本局认可的中

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ꎮ
(２)面板最小板厚 ｔｍｉｎ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值:

ｔｍｉｎ ＝ ｂ
１２

σＳＷ

１２５　 　 ｍｍ

式中: ｂ———面板宽度ꎬｍｍꎻ
σＳＷ———铝合金型材焊接后的屈服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取铝合金退火状态的屈服强度 σｐ０. ２ꎬ见本局认可的

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ꎮ
２. ４. ４. ３　 板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ＫＣ１Ｃ２ ｓ
Ｐ
σＳＷ

　 　 ｍｍ

式中:Ｋ———系数ꎬ查表 ２. ４. ４. ３ꎻ
ｓ———板格短边长度ꎬ见 ２. ２. ３. ３(２)ꎬｍꎻ

表 ２. ４. ４. ３

Ｋ 板

次　 要　 骨　 材 主　 要　 骨　 材

纵骨
横梁、肋骨、

肋板
扶强材

龙骨、强肋骨、实肋板、
强横梁、纵桁

船底、连接桥底 ２５. ０ １１５ １３５ １３５

舷侧 ２５. ８ １３０ １５０ １５０

甲板(包括上层建筑 / 甲板室顶板) ２７. ８ １３０ １５０ １５０

上层建筑 / 甲板室前壁 ２５. ８ １７０ １５０

上层建筑 / 甲板室侧、后壁 ２５. ８ １５０ １５０

舱壁
防撞舱壁、液舱壁 ２５. ８ １３０ １５０

水密舱壁 ２３. ４ １２０ １５０

Ｐ———设计压力ꎬ按本章第 ２ 节 ２. ２. ３. ２ 要求计算所得值ꎻ
σＳＷ———铝合金板材焊接后的屈服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取铝合金板材退火状态的屈服强度 σｐ０. ２ꎬ见本局认

可的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ꎻ
Ｃ１———曲率板的折减系数ꎬＣ１ ＝ １ － ０. ５ ｓ / ｒ ꎬｒ 为板的曲率半径ꎬｍꎻ
Ｃ２———板格长边 ｌ 与短边 ｓ 之比的修正系数ꎬ按如下取值:

Ｃ２ ＝ ｌ
ｓ １ － ０. ２５ ｌ

ｓ
æ

è
ç

ö

ø
÷　 　 如 ｌ / ｓ < ２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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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 ＝ １. ０ 如 ｌ / ｓ ≥２ꎻ
式中:ｌ———板格长边长度ꎬ见 ２. ２. ３. ３(２)ꎬｍ ꎮ

２. ４. ５　 骨材

２. ４. ５. １　 骨材弯曲强度要求的剖面模数 Ｗ(包括带板)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Ｗ ＝ Ｋ ｌ２ ｓＰ
σＳＷ

　 　 ｃｍ３

式中:Ｋ———系数ꎬ查表 ２. ４. ４. ３ꎻ
Ｐ———同本节 ２. ４. ４. ３ꎮ

σＳＷ———铝合金骨材焊接后的屈服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ꎮ 按以下情况选取:
①　 除舱壁扶强材外ꎬ所有部位的次要骨材的屈服强度均采用铝合金焊接后的屈服强度

σＳＷꎬ取铝合金板材退火状态的屈服强度 σｐ０. ２ꎬ见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

范»的有关规定ꎻ
②　 除船底及连接桥底的主要骨材外ꎬ所有其他部位的主要骨材均可采用铝合金材料的屈服

强度 σｐ０. ２ꎬ见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ꎻ
③　 若为铆接结构ꎬ取 σＳＷ ＝ ０. ９σｐ０. ２ꎬ其中 σｐ０. ２为铝合金材料的屈服强度ꎮ

２. ４. ５. ２　 骨材的剪切强度要求与本章第 ３ 节 ２. ３. ２. ４ 相同ꎮ

第 ５ 节　 门、窗、盖等设施

２. ５. １　 一般要求

２. ５. １. １　 封闭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外门以及露天甲板上的舱口应设有风雨密关闭装置ꎮ 风雨密

门和舱口盖的强度应与周围结构的强度相当ꎮ
２. ５. １. ２　 干舷甲板以下的舷侧部位ꎬ一般不应设置舷窗ꎮ 如须设置舷窗ꎬ则舷窗应设置带有铰链的

内侧舷窗盖ꎬ其装置应能有效地关闭和保证水密ꎮ
２. ５. １. ３　 防撞舱壁上不允许设置门ꎬ可允许设置用螺栓固定的水密人孔盖ꎮ 水密舱壁上的门必须

为水密门ꎬ且航行时保持关闭ꎮ
２. ５. １. ４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外窗及其框架结构应能保证风雨密ꎮ 窗玻璃、框架及与侧壁的连接

应牢固、可靠ꎬ足以承受在其营运水域正常航行时可能遭遇的波浪冲击ꎬ且其连接结构应与周围结构的强

度相当ꎮ
２. ５. １. ５　 外窗玻璃应采用符合本局接受的相关标准的钢化安全玻璃、聚碳酸酯玻璃或夹层玻璃ꎬ并

向船舶检验机构提交玻璃材料的力学性能指标ꎮ
２. ５. １. ６　 门、窗、盖等设施的最低密性要求及其试验方法见本规则第 ７ 章的有关要求ꎮ

２. ５. ２　 窗玻璃的厚度及粘结

２. ５. ２. １　 外窗玻璃的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的值:

ｔ ＝ ｂ
３１. ６

ｋｃｐ
σｂ

　 　 ｍｍ

式中:ｂ———窗开口短边长度ꎬｍｍꎻ
ｐ———窗玻璃承受的载荷ꎬｋＮ / ｍ２ꎬ可按本规则 ２. ２. ３. ２(６)(对于高速船)或 ２. ２. ４. ５ (１) ~ (２)(对

于非高速船)取值ꎻ
ｃ———系数ꎬ查图 ２. ５. ２. １ꎻ

σｂ———窗玻璃材料的极限弯曲强度ꎬＭＰａꎻ
ｋ———安全系数ꎬ取 ｋ ＝ ４. ０　 钢化安全玻璃ꎻ

取 ｋ ＝ ３. ５　 聚碳酸酯ꎮ
１４



若为夹层玻璃ꎬ则每层玻璃均应是钢化安全玻璃ꎬ玻璃层数至多不超过三层ꎬ且三层玻璃中任何二层

的厚度差应不大于 ２ｍｍꎬ层间塑料薄膜厚度不大于 ０. ７６ｍｍꎮ 层压玻璃的厚度 ｔ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值:
对于二层的夹层玻璃:　 ｔ ＝ ｔ１ ＋ ｔ２ ＝ １. ２ｔｅｑ
对于三层的夹层玻璃:　 ｔ ＝ ｔ１ ＋ ｔ２ ＋ ｔ３ ＝ １. ５ｔｅｑ

上式中:ｔ１、ｔ２、ｔ３ 分别为各层玻璃厚度ꎬｍｍꎻ
ｔｅｑ为按单层钢化安全玻璃厚度公式算得的相当厚度ꎬｍｍꎮ
所取厚度 ｔ 还应不小于下列最小值 ｔｍｉｎ:
上层建筑或驾驶室前窗玻璃:ｔｍｉｎ ＝ ４ｍｍ　 　 钢化安全玻璃ꎻ

ｔｍｉｎ ＝ ５ｍｍ　 　 聚碳酸酯ꎻ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侧窗玻璃:ｔｍｉｎ ＝ ３ｍｍ　 　 钢化安全玻璃ꎻ

ｔｍｉｎ ＝ ４ｍｍ　 　 聚碳酸酯ꎮ

窗开口长宽比 ＝ 长边 / 短边

图　 ２. ５. ２. １

２. ５. ２. ２　 外窗玻璃若为聚碳酸酯玻璃ꎬ则玻璃嵌入窗框内的深度应不小于窗玻璃短边长度的

０. ０３倍ꎮ
２. ５. ２. ３　 外窗玻璃可以采用粘接方式直接与壁板连接ꎬ如有必要应在窗玻璃的下缘处设置金属的

水平构件支承玻璃重量ꎮ 使用的粘接剂应具有抗紫外线、低温、高温和清洁用的化学剂的能力ꎮ 粘接剂

的长效粘接强度等性能指标以及施工要求、程序等文件应提交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ꎮ
２. ５. ２. ４　 上述 ２. ５. ２. ３ 的粘接方式还应满足下述要求:
(１)　 玻璃的粘接宽度 ｄ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ｄ ＝
２. ５ＰＷｂｌ
σｔ(ｂ ＋ ｌ) 　 　 ｍｍ

式中:ＰＷ ＝ ０. ０１２５(５０ ＋ ０. ５ｖ) ２ 　 　 ｋＮ / ｍꎻ
　 ｖ———最大静水航速ꎬｋｎꎻ
ｂ———窗的短边长度ꎬｍꎻ
ｌ———窗的长边长度ꎬｍꎻ

σｔ———粘接剂的最小拉伸强度ꎬ ＭＰａꎮ
最小粘接宽度 ｄｍｉｎ ＝ ２０ｂ　 ｍｍꎮ
(２)　 粘接剂的厚度 ｔ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ｔ ＝ ５ｌ　 　 ｍｍꎬ　 　 对钢化安全玻璃

ｔ ＝ ８ｌ　 　 ｍｍꎬ　 　 对聚碳酸酯玻璃

最小粘接剂厚度 ｔｍｉｎ ＝ ６ｍｍꎮ
(３)　 粘接剂的拉伸强度应不低于 ０. ７ＭＰａꎬ在延伸率为 １２. ５％ 时的拉伸强度应不低于 ０. １４ＭＰａꎮ

粘接剂扯断时的延伸率应大于 ５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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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舾　 　 装

第 １ 节　 舵　 设　 备

３. １. １　 一般要求

３. １. １. １　 本节适用于装有普通流线型舵或单板舵的船舶ꎮ
３. １. １. ２　 操舵装置应符合第 ４ 章的有关规定ꎮ
３. １. １. ３　 舵杆、舵叶、舵承的设计以及舵杆与舵叶的连接等一般应符合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国

内航行海船建造规范»第 ２ 篇第 ３ 章第 １ 节的有关规定ꎮ 但该规范 ３. １. ６. ２ 和 ３. １. １４ 的舵叶板厚度公

式中的尾项 ２. ５ｍｍ 都修改为 ｔ１ꎮ 当舵叶板采用普通钢时ꎬｔ１ ＝ ２ｍｍꎻ当舵叶板采用不锈钢时ꎬｔ１ ＝ ０ꎮ 对于

高速船的舵设备可满足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有关规定ꎮ

第 ２ 节　 锚泊与系泊设备

３. ２. １　 一般要求

３. ２. １. １　 除另有规定外ꎬ所有机动船舶都应设置锚和锚链ꎮ 锚以及锚链应保持连接ꎬ并置于随时可

用的位置ꎮ
３. ２. １. ２　 对锚的固定和锚链的存放应予以适宜布置ꎮ
３. ２. １. ３　 首锚的锚链在船内端应采用有效的措施予以固定ꎮ

３. ２. ２　 舾装数

３. ２. ２. １　 舾装数 Ｎ 按下式计算:
Ｎ ＝ [Δ２ / ３ ＋ ２(ＢＨＣ ＋∑Ｓｉｓｉｎθｉ) ＋ ０. １Ａ]ｋ

式中:Δ———满载排水量ꎬｔ ꎻ
Ｂ———船宽ꎬｍꎬ见第 １ 章 １. １. ５. １(５)定义ꎮ 对于双体船ꎬ还应扣除两片体间的隧道宽度ꎻ

ＨＣ———从静浮满载水线至干舷甲板(甲板艇)或舷侧板顶端(敞开艇)的垂直距离ꎬｍꎻ
Ｓｉ———宽度超过 Ｂ / ４ 的各层甲板室的前壁在横截面上的投影面积ꎬｍ２ꎻ
θｉ———宽度超过 Ｂ / ４ 的各层甲板室的前壁与水平面的夹角ꎬ°ꎻ
Ａ———满载水线以上的船体和宽度超过 Ｂ / ４ 的各层甲板室的侧投影面积ꎬｍ２ꎬ对于无甲板室但有挡

风玻璃或帆布篷帐的船舶ꎬ应考虑挡风玻璃或帆布篷帐的侧投影面积ꎻ
ｋ———系数ꎬ按营运限制取值:

沿海航区营运限制:ｋ ＝ １. ２
遮蔽航区营运限制:ｋ ＝ １. ０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ｋ ＝ ０. ７

对于无甲板室但有挡风玻璃或者帆布篷帐的船ꎬ应考虑挡风玻璃或帆布篷的投影面积ꎮ

３. ２. ３　 锚泊设备

３. ２. ３. １　 通常应在船首配置一个大抓力锚ꎬ其重量应不小于根据算得的舾装数按表 ３. ２. ３. １ 查得

之值ꎮ 如配置非大抓力锚ꎬ则其重量应不小于按表 ３. ２. ３. １ 查得之值的 １. ３ 倍ꎮ
３. ２. ３. ２　 如在船首配置 ２ 个锚ꎬ则每个锚的重量应不小于单锚重量的 ０. ７ 倍ꎮ
３. ２. ３. ３　 如船舶的实际营运条件仅限于在港内航行ꎬ且船舶总长 Ｌｏａ小于 ８ｍꎬ经船舶检验机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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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ꎬ可免于配锚ꎮ
锚泊和系泊设备 表 ３. ２. ３. １

舾装数 Ｎ 首锚 锚链规格与直径 (ｍｍ) 锚链或锚索 纤维系索

超过 不超过

大抓力

锚重量

(ｋｇ)

无挡锚链 有挡锚链

ＢＭ１ ＢＭ２ ＡＭ１ ＡＭ２

长度

(ｍ)

锚链或锚索的

破断负荷

(ｋＮ)

数量 × 长度

(ｍ)

破断负荷

(ｋＮ)

— ５ １２ ９ ８ — — ７５ ２９. ４ ２ × ２２. ５ ２５

５ １０ １２ ９ ８ — — ７５ ２９. ４ ２ × ２２. ５ ２５

１０ １５ １４ ９ ８ — — ７５ ２９. ４ ２ × ２５ ２５

１５ ２０ ２０ ９ ８ — — ８０ ２９. ４ ２ × ２５ ３０

２０ ２５ ２５ ９ ８ — — ８４ ２９. ４ ２ × ２５ ３０

２５ ３０ ３１ ９ ８ — — ８７ ２９. ４ ２ × ３５ ３０

３０ ３５ ３７ ９ ８ — — ９０ ２９. ４ ２ × ４０ ３２

３５ ４０ ４３ ９ ８ — — ９３ ２９. ４ ２ × ４０ ３２

４０ ５０ ５１ ９ ８ — — ９７ ２９. ４ ２ × ４０ ３２

５０ ７０ ６７ １１ ９ — — １０５ ３８. ３ ３ × ５０ ３４

７０ ９０ ９０ — １０ １１ — １１３ ５０. ８ ３ × ５０ ３７

９０ １１０ １１２ — — １２. ５ １１ １２１ ６３. ３ ３ × ５５ ３９

１１０ １３０ １３７ — — １４ １２. ５ １２８ ７５. ８ ３ × ５５ ４５

１３０ １５０ １６５ — — １６ １２. ５ １３４ ８７. ５ ３ × ６０ ５０

　 　 ３. ２. ３. ４　 可以采用锚链加锚索ꎬ也可全部采用锚索ꎬ但锚索应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ꎮ 其总长度及锚

链直径或锚索的破断负荷应不小于根据舾装数按表 ３. ２. ３. １ 查得之值ꎮ 如采用锚索代替锚链ꎬ则在锚和

锚索之间应加设一段短锚链ꎬ其长度至少应为锚的存放位置至锚机的距离ꎮ
３. ２. ３. ５　 如配备的锚的重量超过 ３０ｋｇꎬ应设置抛锚和起锚的设备ꎮ 允许使用人力锚绞盘或人力绞

盘代替锚机ꎬ但应保证有效地收放锚ꎮ

３. ２. ４　 系泊设备

３. ２. ４. １　 船上配置的纤维系索的长度及其破断负荷应根据舾装数按表 ３. ２. ３. １ 查得ꎬ舾装数计算

公式中的系数 ｋꎬ对于沿海航区营运限制和遮蔽航区营运限制的船舶取 １ꎬ对于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船舶

取 ０. ８５ꎮ 系索直径应不小于 １５ｍｍꎬ总长应不小于船长 ４ 倍ꎮ 对于总长 Ｌｏａ小于 ８ｍ 的船可根据具体情况

另行考虑ꎬ但应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ꎮ
３. ２. ４. ２　 船舶的首、尾及两舷应设置适量的系柱或羊角ꎮ 总长 Ｌｏａ大于 ６ｍ 的船ꎬ船首、尾至少应分

别装设 １ 个系柱或羊角ꎮ
３. ２. ４. ３　 船舶的两舷应设有护舷橡胶及防碰垫等保护设施ꎬ避免在船舶停靠码头或平时系泊在码

头边时舷侧与码头反复碰撞引起的船体损伤ꎮ
３. ２. ４. ４　 凡用以固定锚链、锚索、系索、拖索的设备(如带缆桩、羊角、拖柱)的安装处的船体结构应

予以加强ꎬ使之能承受所受的拉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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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轮　 　 机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４. １. １　 适用范围

４. １. １. １　 船舶的主推进装置、辅助机械装置、泵和管系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验均应符合本章的有

关规定ꎮ

４. １. ２　 设计与安装

４. １. ２. １　 机械、燃油舱柜以及相关的管系和附件等的设计与构造应符合其拟定的用途ꎬ其安装和防

护应使其在船舶正常航行时对人员的危害降至最低ꎬ应特别关注对运动部件、热表面及其他危害之处的

防护ꎮ

４. １. ３　 环境条件

４. １. ３. １　 主推进机械和为船舶推进和安全服务的辅助机械应设计成在下列状态可正常运转:
(１)　 正浮状态ꎻ和
(２)　 静态横倾不大于 １５°ꎻ和
(３)　 静态纵倾不大于 ７. ５°ꎮ
４. １. ３. ２　 发动机的额定功率一般是指在绝对大气压 ０. １ＭＰａ、环境温度 ４５℃、相对湿度 ６０％ 、海水

温度 ３２℃的环境条件下ꎬ发动机所能发出的最大持续功率ꎮ

４. １. ４　 后退措施

４. １. ４. １　 船舶应具有适当的后退能力ꎬ以确保在正常情况下能可靠地控制船舶ꎮ

４. １. ５　 出入口

４. １. ５. １　 机舱出入口的设置应符合本规则第 ６ 章 ６. ２. ２ 的相关要求ꎮ

４. １. ６　 通风

４. １. ６. １　 柴油机机舱应有足够的通风ꎬ以保证其中的机器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全功率运转时机舱内

有足够的空气ꎬ从而确保人员安全和机器的正常运转ꎮ
４. １. ６. ２　 安装汽油柜的舱室ꎬ其通风应符合本章第 ３ 节的规定ꎮ

４. １. ７　 材料

４. １. ７. １　 主辅机械以及泵和管系的材料应适于其工作的环境和介质ꎮ
４. １. ７. ２　 舷旁附件、通海接头等零部件应采用钢、青铜或其他类似的材质制成ꎮ

４. １. ８　 控制与仪表

４. １. ８. １　 客船应尽量设有一个控制中心ꎬ以便人员在正常或应急状态下均能有效地对船进行操纵

和监控ꎮ 控制中心至少还应设有下列功能的指示(或检测)仪表:
(１)　 操纵船舶的动力源ꎻ
(２)　 主推进动力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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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主灭火系统(如设有)ꎻ
(４)　 机舱通风ꎻ
(５)　 燃油泵和燃油速闭阀(如设有)ꎻ
(６)　 舱底泵和舱底水水位ꎮ

４. １. ９　 产品

４. １. ９. １　 凡用于船舶上的重要机器和设备ꎬ如发动机、齿轮箱、弹性联轴器、舱底泵、消防泵、螺旋

桨、Ｚ 型推进装置、喷水推进器等应具有船用产品证书ꎮ

４. １. １０　 试验

４. １. １０. １ 　 轮机装置安装完毕后ꎬ应按船舶检验机构审查同意的试验大纲进行系泊试验和航行

试验ꎮ

第 ２ 节　 发动机装置

４. ２. １　 一般要求

４. ２. １. １　 驱动推进装置的每一台发动机应装有可靠的调速器和超速保护装置ꎬ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调速器应使其转速不超过额定转速的 １１５％ ꎻ
(２)　 超速保护装置应独立于调速器ꎬ并能防止发动机转速不超过额定转速的 １２０％ ꎮ
４. ２. １. ２　 驱动发电机的每一台发动机应有调速器和安全装置ꎬ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突然卸去或突然加上额定负荷时ꎬ其瞬时调速率和稳定调速率应分别不大于额定转速的 １０％

和 ５％ ꎬ突加额定负荷时ꎬ稳定时间(即转速恢复到波动率为 ± １％范围的时间)应不大于 ５ｓꎻ
(２)　 发动机额定功率大于 ２２０ｋＷ 时ꎬ应装设独立于调速器的超速保护装置ꎬ以防止发动机转速超

过额定转速的 １１５％ ꎮ
４. ２. １. ３　 主机应设有应急停车装置ꎮ 在驾驶室进行遥控的主机ꎬ则应在驾驶室设有应急停车装置ꎮ
４. ２. １. ４　 在不补充能源的情况下ꎬ船上所设起动装置应能对主机从冷机连续起动不少于 ６ 次ꎬ对辅

机的起动次数不少于 ３ 次ꎮ
４. ２. １. ５　 发动机在船内的安装应使操作人员易于接近ꎬ以便于检查和维护ꎮ
４. ２. １. ６　 发动机在船内的刚性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固定螺栓的螺母应有锁紧装置ꎻ
(２)　 主机和齿轮箱的固定螺栓至少应各有 ２ 个紧配螺栓ꎻ
(３)　 主机和齿轮箱应尽可能采用公共基座ꎮ
４. ２. １. ７　 发动机海水冷却管系或循环系统的冷却水泵应连接不少于两个舷外海水吸口ꎬ吸口应尽

可能分布在两舷ꎮ
船长小于 １０ｍ 的船舶ꎬ如能保证供水ꎬ可只设一个舷外海水吸口ꎮ
对于设有双主机的船舶ꎬ如任一台主机停止工作时ꎬ另一台主机能确保船舶的安全航行ꎬ则可以接受

两台主机的冷却水系统分别接至一个不同侧的舷外海水吸口ꎮ

４. ２. ２　 报警装置

４. ２. ２. １　 主机应设有下列报警装置:
(１)　 滑油低压报警装置ꎻ
(２)　 冷却水高温报警装置ꎮ
在驾驶室遥控的主机应在驾驶室装设或延伸上述报警ꎮ
４. ２. ２. ２　 功率大于 ３５ｋＷ 的发电机原动机ꎬ应设有滑油低压报警装置ꎮ

６４



４. ２. ３　 舷外挂机的特殊要求

４. ２. ３. １　 舷外挂机应用贯穿螺栓或等效设施可靠地固定在船的尾封板上ꎮ
４. ２. ３. ２　 安装舷外挂机的尾阱应有足够的尺寸ꎬ以便舷外挂机能根据运转工况的需要ꎬ左右、上下

摆动ꎮ
４. ２. ３. ３　 舷外挂机的操纵电缆和燃油软管ꎬ如穿过船体结构应有效密封ꎮ
４. ２. ３. ４　 总功率小于 ４０ｋＷ 的舷外挂机ꎬ其转速和转向ꎬ可用单手柄操纵ꎮ 总功率为 ４０ｋＷ 及以上

的舷外挂机ꎬ应在船首设置手轮操纵台ꎮ
４. ２. ３. ５　 航速超过 ２０ｋｎ 的船舶如操舵位置开敞ꎬ应在操舵位置附近设有一安全保护绳ꎬ如驾驶员

失落于舷外时ꎬ该安全保护绳可关停舷外挂机ꎮ

第 ３ 节　 汽油柜舱室

４. ３. １　 定义

４. ３. １. １　 开敞舱室:系指每 １ｍ３ 净舱容至少具有 ０. ３４ｍ２ 直接开向大气的固定开孔面积的任何舱室ꎮ

４. ３. ２　 一般要求

４. ３. ２. １　 除开敞舱室外ꎬ装有汽油柜的舱室ꎬ应设有符合本节 ４. ３. ３ 要求的自然通风系统ꎮ
４. ３. ２. ２　 装有汽油柜的舱室应与独立的客舱分隔ꎬ并能防止汽油柜所在舱室的油气进入客舱ꎮ
４. ３. ２. ３　 凡装有汽油柜的舱室ꎬ其通风系统的进气或排气管道不应通向客舱ꎮ
４. ３. ２. ４　 除开敞舱室外ꎬ安装在汽油柜的舱室以及与这些舱室相连通的其他舱室中的电气部件应

为防点燃型的①ꎮ
４. ３. ２. ５　 如在装有汽油柜的舱室设置动力通风ꎬ则其风机应是不会产生火花的结构型式ꎮ
４. ３. ２. ６　 便携式汽油箱或带有汽油燃料的设备不应放置在密闭的处所内ꎬ其放置处应设有快速系

固装置ꎬ并能在应急情况下便于将其投弃ꎬ泄漏的汽油应直接排至舷外ꎮ

４. ３. ３　 自然通风系统

４. ３. ３. １　 自然通风的舱室应装设一个来自大气的进气孔或管道和一个通向大气的排气孔或管道ꎮ
每一排气孔或管道开口均应从低于舱室高度的 １ / ３ 处引出ꎮ 每一进气孔或管道开口和每一排气孔或管

道开口应处在正常舱底水积聚面之上ꎮ
４. ３. ３. ２　 只要舱室的尺寸允许ꎬ该舱室进气与排气管道开孔之间应至少隔开 ６００ｍｍꎮ
４. ３. ３. ３　 各进气孔或管道的合计面积ꎬ以及各排气孔或管道的合计面积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ꎬ

且不小于 ３０００ｍｍ２:
Ａ ＝ ３３００ｌｎ(Ｖ / ０. １４)

式中:Ａ———各开孔或管道的最小合计内横截面积ꎬｍｍ２ꎻ
Ｖ———舱室净容积ꎬ等于舱室总容积减去舱内固定安装之部件的体积ꎬｍ３ꎻ
ｌｎ———自然对数ꎮ

第 ４ 节　 轴系与推进器

４. ４. １　 轴的直径

４. ４. １. １　 轴采用锻钢制造时ꎬ其材料的抗拉强度一般应在下列范围内选取:

７４
① 参见 ＩＳＯ ８８４６“小艇—电气装置—防止点燃周围可燃性气体的保护”ꎮ



(１)　 碳钢和碳锰钢为 ４００ ~ ７６０Ｎ / ｍｍ２ꎻ
(２)　 合金钢不超过 ８００Ｎ / ｍｍ２ꎮ
如材料抗拉强度超过本章 ４. ４. １. １(１)和(２)的限制值ꎬ则轴径计算应符合本章 ４. ４. １. ２ 的规定ꎮ
４. ４. １. ２　 轴的直径 ｄ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的值:

ｄ ＝ １００Ｃ
３ Ｎｅ

ｎｅ

５６０
Ｒｍ ＋ １６０

æ

è
ç

ö

ø
÷　 　 ｍｍ

式中:Ｃ———不同轴的设计特性系数(具体数值见表 ４. ４. １. ２)ꎻ
Ｎｅ———轴传递的额定功率ꎬ ｋＷꎻ
ｎｅ———轴传递 Ｎｅ 的额定转速ꎬ ｒ / ｍｉｎꎻ
Ｒｍ———轴材料的抗拉强度ꎮ 计算时ꎬ当采用碳钢和碳锰钢时ꎬ对于中间轴ꎬ如 Ｒｍ > ７６０Ｎ / ｍｍ２ 时ꎬ取

７６０Ｎ / ｍｍ２ꎻ对于螺旋桨轴和尾管轴ꎬ如 Ｒｍ > ６００Ｎ / ｍｍ２ 时ꎬ取 ６００Ｎ / ｍｍ２ꎮ 当采用合金钢或

不锈钢时ꎬ对于中间轴、螺旋桨轴及尾管轴ꎬ如 Ｒｍ > ８００Ｎ / ｍｍ２ 时ꎬ取 ８００Ｎ / ｍｍ２ꎮ
不同轴的设计特性系数 Ｃ 表 ４. ４. １. ２

具有下列型式的中间轴 对在发动机外的推力轴 具有下列型式的螺旋桨轴

　 整 体 连

接法兰

　 液 压 无

键套 合 联

轴器

键槽 径向孔 纵向槽

　 在推力环处向

外等于推力轴直

径的部分ꎬ其余部

分可按圆锥减小

到中间轴直径

　 在轴向轴

承处ꎬ此处滚

柱轴承用作

推力轴承

　 无键套合

或法兰连接

的螺旋桨轴、
空气螺旋桨

轴、喷水推进

泵轴

　 有 键 螺

旋桨轴

　 适用于 ４. ４. １. ５
规定的螺旋桨轴长

度以前的螺旋桨轴

或尾管轴到尾尖舱

舱壁部分的直径

１. ０① １. ０⑥ １. １０②⑤ １. １０③⑤ １. ２０④⑤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２２ １. ２６ １. １５

　 　 注 :①　 法兰根部过渡圆角半径应不小于 ０. ０８ ｄꎮ
②　 至少在键槽及从键槽两端延伸到 ０. ２ｄ 的长度范围内ꎬＣ 取 １. １０ꎮ 在这个范围以外ꎬ 轴的直径可以减至以 Ｃ ＝ １. ０ 的计算直

径ꎮ 键槽底部横截面的过渡圆角半径应不小于 ０. ０１２５ｄꎮ
③　 至少在孔及从孔两边缘延伸到 ０. ２ｄ 的长度范围内ꎬＣ 取 １. １０ꎮ 在这个范围以外ꎬ 轴的直径可以减至以 Ｃ ＝ １. ０ 的计算直径ꎮ

镗孔直径应不大于 ０. ３ｄꎮ
④　 至少在槽及从槽两边延伸到 ０. ３ｄ 的长度范围内ꎬＣ 取 １. ２０ꎮ 在这个范围以外ꎬ轴的直径可以减至以 Ｃ ＝ １. ０ 的计算直径ꎮ 一

般槽长度应小于 ０. ８ｄꎬ宽度应大于 ０. １ｄꎬ内径应小于 ０. ８ｄꎮ 槽的末端圆角不小于槽宽度的一半ꎬ槽的数量应不大于 ３ꎮ
⑤　 当遇到轴上有多种型式时ꎬ则其修正时ꎬ多个系数应连乘计算ꎮ
⑥　 其中 ｄ 为以 Ｃ ＝ １. ０ 时计算所得的值ꎮ

４. ４. １. ３　 轴材料为合金钢或不锈钢时ꎬ轴的直径 ｄ 可取上述计算值的 ０. ９ 倍ꎮ
４. ４. １. ４　 尾尖舱舱壁前的螺旋桨轴或尾管轴直径可以向前逐渐减小到中间轴直径ꎮ
４. ４. １. ５　 螺旋桨轴在从螺旋桨桨毂前面到尾管后轴承前端轴段的直径应不小于 ４. ４. １. ２ 规定的

值ꎮ 如这部分轴段长度小于规定直径的 ２. ５ 倍ꎬ则符合规定直径的轴段应由尾管后轴承前端向前延伸ꎬ
使具有规定直径轴段的长度不小于规定直径的 ２. ５ 倍ꎮ

４. ４. １. ６　 如轴的孔径 ｄ０大于 ０. ４ｄ 时ꎬ则轴的实际外径 ｄａ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ｄａ ＝ ｄ
３ １

１ － ｄｏ

ｄａ

æ

è
ç

ö

ø
÷

４ 　 　 ｍｍ

式中:ｄ———按本节 ４. ４. １. ２ 中公式计算的轴直径ꎬｍｍꎻ
ｄ０———轴的实际孔径ꎬｍｍꎮ
４. ４. １. ７　 螺旋桨轴的圆柱体与圆锥体交界处ꎬ不应有凸肩或圆角ꎬ轴上键槽前端应平滑ꎬ且呈汤匙

形ꎮ 其形状和尺寸一般可按图 ４. ４. １. ７ꎮ 图中 ｒ１ < ｒ２ < ｒ３ < ｒ４ꎬ ＡＢ ＝ ＢＣ ＝ ＣＤ ＝ ＤＦ ＝ ｘ(ｘ 为键槽深度)ꎮ
ｒ１、ｒ２、ｒ３、ｒ４ 可参考下列数值:

ｒ１ ＝ ｘ / ８ꎻ
ｒ２ ＝ ３ｘ / ８ꎻ

８４



ｒ３ ＝ ３ｘ / ４ꎻ
ｒ４ ＝ ｘꎻ
ｒ５ 值见表 ４. ４. １. ７ꎮ

图　 ４. ４. １. ７

ｒ５ 　 　 值 表 ４. ４. １. ７

ｄ(ｍｍ) ｒ５(ｍｍ)

ｄ≤１５０ ３

１５０ < ｄ≤２５０ ４

４. ４. ２　 轴套(如设有)
４. ４. ２. １　 螺旋桨轴在轴承挡处的铜套厚度 ｔ 应不小于下式规定的值:

ｔ ＝ ０. ０３ｄ ＋ ７. ５　 　 ｍｍ
式中:ｄ———螺旋桨轴在轴承挡处的直径ꎬｍｍꎮ

当采用不锈钢轴套时ꎬ轴套厚度取上述计算值的一半ꎬ但不小于 ６ｍｍꎮ
位于轴承挡之间的铜套厚度可适当减小ꎬ但应不小于 ０. ７５ｔꎮ
４. ４. ２. ２　 一个轴承处轴套一般应是整体铸造ꎮ 需要时ꎬ允许轴套由几段组成ꎬ但应采用可靠的方法

焊成一体以防海水浸入ꎮ
４. ４. ２. ３　 若两段轴套之间的轴使用玻璃钢或其他等效物包覆ꎬ则其包覆工艺及轴套衔接处的结构

应能有效地防止海水浸入ꎮ
４. ４. ２. ４　 轴套套入到轴上前ꎬ应进行压力为 ０. ２ＭＰａ 的液压试验ꎮ

４. ４. ３　 尾管及轴承

４. ４. ３. １　 海水润滑的尾管后轴承的长度应不小于螺旋桨轴的规定直径的 ４ 倍ꎮ
４. ４. ３. ２　 油润滑的尾管后轴承的长度应不小于螺旋桨轴规定直径的 ２ 倍ꎬ且:
(１)　 应装有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油封装置ꎻ
(２)　 应有冷却润滑油的措施ꎮ
４. ４. ３. ３　 对于已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有关新型轴承合成材料ꎬ其尾管后轴承长度可适当减小ꎮ
４. ４. ３. ４　 尾管在船上安装之前ꎬ应作压力为 ０. ２ＭＰａ 的液压试验ꎮ

４. ４. ４　 联轴器

４. ４. ４. １　 对于用键传递扭矩的联轴器ꎬ键材料的抗拉强度应不小于轴材料的抗拉强度ꎬ键受剪切的

９４



有效截面积应满足下式的规定:

ＢＬ≥ ｄ３

２. ６ｄｍ
　 　 ｍｍ２

式中:Ｂ———键的宽度ꎬｍｍꎻ
Ｌ———键的有效长度ꎬｍｍꎻ
ｄ———由 ４. ４. １. ２ 确定的中间轴直径ꎬｍｍꎻ

ｄｍ———键中部处轴的直径ꎬｍｍꎮ
４. ４. ４. ２　 在联轴器接合面处的紧配螺栓的直径 ｄｆ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的值:

ｄｆ ＝ ０. ６５
ｄ３(Ｒｍ ＋ １６０)

ＤＺＲｍｂ
　 　 ｍｍ

式中:ｄ———实心中间轴规范计算直径ꎬ ｍｍꎻ
Ｚ———螺栓数ꎻ
Ｄ———节圆直径ꎬｍｍꎻ
Ｒｍ———中间轴材料的抗拉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ꎻ
Ｒｍｂ———螺栓材料的抗拉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应不小于中间轴材料的抗拉强度ꎮ 计算时ꎬ螺栓材料的抗拉强

度取值不大于 １. ７ 倍中间轴材料的抗拉强度ꎬ但不大于 １０００Ｎ / ｍｍ２ꎮ
４. ４. ４. ３　 如采用普通螺栓连接时ꎬ则螺栓的螺纹根部直径 ｄｎ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的值:

ｄｎ ＝ ２５
Ｎｅ × １０６

ｎｅＤＺＲｍｂ
　 ｍｍ

式中:Ｎｅ———轴传递的额定功率ꎬｋＷꎻ
ｎｅ———轴传递 Ｎｅ 时的转速ꎬｒ / ｍｉｎꎻ

其他符号含义与 ４. ４. ４. ２ 相同ꎮ

４. ４. ５　 螺旋桨

４. ４. ５. １　 螺旋桨桨叶厚度及螺旋桨与桨轴的安装应符合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海上高速船入级

与建造规范»的相关规定或本局接受的其他标准ꎮ

４. ４. ６　 Ｚ 型推进装置

４. ４. ６. １　 Ｚ 型推进装置的输入轴、立轴及螺旋桨轴的直径应不小于按本章 ４. ４. １. ２ 公式所求之值ꎮ
４. ４. ６. ２　 Ｚ 型推进装置的螺旋桨强度和安装要求应符合本章 ４. ４. ５ 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４. ６. ３　 Ｚ 型推进装置传动轴系的渐开线圆锥齿轮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本局接受的标准ꎮ
４. ４. ６. ４　 Ｚ 型推进装置应有良好的润滑ꎬ其润滑油温度应不大于 ７０℃ꎮ
４. ４. ６. ５　 全回转或半回转 Ｚ 型推进装置应能在船舶以最大营运航速前进时ꎬ将船舶方向控制系统

的方向从一舷的极限转向角转至另一舷极限转向角的平均转速不小于 ２. ３° / ｓꎮ
４. ４. ６. ６　 回转装置动力设备如为电动或电动液压时ꎬ应设有备用动力设备或其他应急操纵措施ꎬ若

船舶设有两台或两台以上的 Ｚ 型推进装置ꎬ则可免设备用动力设备ꎮ
４. ４. ６. ７　 回转装置的液压管系应符合本章 ４. ８. １. ７ 的规定ꎮ
４. ４. ６. ８　 Ｚ 型推进装置在驾驶室和舵桨机室应设有舵角指示器ꎮ
４. ４. ６. ９　 Ｚ 型推进装置的上、下轮齿箱、转舵齿轮箱等部件制造完毕后应进行 ０. ２ＭＰａ 的液压试验ꎬ

组装后应进行 ０. １ＭＰａ 的密性试验ꎮ
４. ４. ６. １０　 液压管路应进行 １. ５ 倍设计压力的液压试验ꎬ装船后应连同附件进行 １. ２５ 倍设计压力

的密性试验ꎮ

４. ４. ７　 喷水推进器

４. ４. ７. １　 喷水推进器应能承受所有运转工况下的负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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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７. ２　 喷水推进器泵轴的直径应符合本节 ４. ４. １. ２ 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４. ７. ３　 喷水推进器的安装ꎬ包括轴系对中ꎬ应使推进系统在所有运转工况下安全工作ꎮ
４. ４. ７. ４　 喷水推进器的泵壳体应进行 １. ５ 倍设计压力的液压试验ꎮ
４. ４. ７. ５　 喷水推进器若采用油润滑轴承ꎬ其轴密封装置应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ꎬ以防海水进入水泵

的油润滑部件ꎮ
４. ４. ７. ６　 喷水推进器的方向控制装置应能在驾驶室内进行操纵ꎮ
４. ４. ７. ７　 应在驾驶室设有显示喷水泵转速和喷水推进器倒车头位置的指示装置ꎮ

第 ５ 节　 燃 油 系 统

４. ５. １　 一般要求

４. ５. １. １　 燃油系统的每一零部件应有足够强度ꎬ且它们的安装应使其能承受可能遇到的冲击和振

动而不会发生任何泄漏ꎮ
４. ５. １. ２　 燃油系统零部件的制造材料应具有抵抗所处环境腐蚀以及温度影响的能力ꎮ

４. ５. ２　 燃油箱柜

４. ５. ２. １　 燃油箱柜结构、布置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燃油箱柜应紧固在牢固的基础上ꎬ且与舱壁或其他设备之间应留有一定空隙ꎬ以保证通风ꎻ
(２)　 燃油箱柜安装前应进行水压试验ꎬ试验压头应达到箱柜顶最高点以上 ２. ４ｍꎬ水压试验时不允

许出现漏泄现象ꎻ
(３)　 燃油箱柜不得位于发动机、排气管、电气设备上方ꎬ并应尽可能远离蓄电池等ꎻ
(４)　 燃油箱柜应设有足够流通面积的透气管ꎬ透气管的通径应不小于 １０ｍｍꎮ 对于能用泵注入的

舱柜ꎬ其透气管的总横截面积应比其注入管的有效截面积至少大 ２５％ ꎮ 透气管应被引至不能进水也不

会因油或油气溢出而造成危险的开敞处所ꎮ 透气口应设有金属防火网ꎻ
(５)　 燃油箱柜应装设测量管ꎬ允许用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液位指示器代替测量管ꎻ
(６)　 置放燃油箱柜的处所应有有效的通风ꎻ
(７)　 燃油舱柜不应布置在防撞舱壁之前ꎮ
４. ５. ２. ２　 柴油箱柜应有足够强度ꎬ其最小壁厚应不小于下列规定值:

奥氏体铬镍合金钢　 　 　 　 　 　 　 　 １ｍｍ
制造后经外部热浸镀锌的低碳钢　 　 １. ５ｍｍ
含铜量不大于 ０. １％ 的铝合金　 　 　 　２ｍｍ
聚乙烯　 　 　 　 　 　 　 　 　 　 　 　 　 ５ｍｍ

对于采用其他材料制造的柴油箱柜ꎬ其材质和壁厚应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ꎮ
４. ５. ２. ３　 汽油箱柜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汽油箱柜应有足够强度ꎬ其最小壁厚应不小于下列规定值:

奥氏体铬镍合金钢　 　 　 　 　 　 　 　 １ｍｍ
含铜量不大于 ０. １％ 的铝合金　 　 ２ｍｍ

对于采用其他材料制造的汽油箱柜ꎬ其材质和壁厚应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ꎻ
(２)　 汽油箱柜不得设置任何泄油管ꎻ
(３)　 汽油箱柜的布置应避免阳光直照并设有防止汽油箱柜滑移的装置ꎮ

４. ５. ３　 燃油管路

４. ５. ３. １　 燃油管路应适当予以夹紧和保护ꎬ以防损坏和不正常磨损ꎮ
４. ５. ３. ２　 燃油管路应采用无缝退火铜管、铜镍合金管或等效金属管制成ꎮ 对柴油ꎬ可采用铝管ꎮ

１５



４. ５. ３. ３　 燃油管路采用软管时ꎬ应选用耐火燃油软管①ꎬ并应使用防滑金属软管夹使其固定ꎮ 舷外

发动机的燃油软管可采用非耐火燃油软管②ꎮ
４. ５. ３. ４　 应尽可能在最靠近燃油箱柜处的燃油管路上设置截止阀ꎮ 且该阀可在机舱外的适当位置

进行关闭ꎮ

第 ６ 节　 排 气 系 统

４. ６. １　 一般要求

４. ６. １. １　 排气管应采用适当的绝热材料进行包裹ꎬ绝热层表面温度应不超过 ６０℃ꎮ
４. ６. １. ２　 排气管装有金属软管时ꎬ该软管应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ꎬ且应能承受其相应的工作高温ꎮ
４. ６. １. ３　 水冷排气管的管材应耐腐蚀或适当增加壁厚ꎮ
４. ６. １. ４　 排气管布置应使舷外水不会倒灌入发动机或舱内ꎮ 位于水线上不足 ３００ｍｍ 处的排气口

应设防回水装置ꎬ且应在排气管可能积水的最低处设放水旋塞ꎮ

第 ７ 节　 舱底水设施

４. ７. １　 一般要求

４. ７. １. １　 船舶应设置有效的舱底水排除系统ꎮ 舱底水管系的布置应能排除任何非永久性储存液体

的水密舱的舱底水ꎬ并应防止水从一个舱室流入另一个舱室ꎮ
４. ７. １. ２　 对要求设置动力舱底泵的船舶ꎬ主推进机舱应设有接至动力舱底泵的直通吸口ꎮ
４. ７. １. ３　 对个别舱室ꎬ如通过计算或必要的验证ꎬ表明该船的安全不会因该舱室的排水而受影响ꎬ

则可以免设排水装置ꎮ
４. ７. １. ４　 为了保护舱底水管系ꎬ如必要ꎬ吸入管路应安装有效的滤器ꎬ滤器应便于拆装和清洗ꎬ且其

流通面积应不小于其管路截面的 ２ 倍ꎮ
４. ７. １. ５　 在所有的舱口和升降口关闭的情况下高速船舶应能操作舱底水泵(移动式泵除外)ꎮ
４. ７. １. ６　 舱底水的排放应满足本规则第 ８ 章对防污染的要求ꎮ

４. ７. ２　 舱底水泵

４. ７. ２. １　 舱底泵一般应是自吸式的ꎮ
４. ７. ２. ２　 船长 Ｌ 小于或等于 ６ｍ 时ꎬ可以只设置一台手动舱底泵ꎮ 船长大于 ６ｍ 的机动船和有辅助

动力的非机动船ꎬ应至少设置一台动力泵和一台手动泵ꎮ 船长大于 ６ｍ 的无辅助动力的非机动船应设置

２ 台手动舱底泵ꎮ 敞开艇还应配备一只舀水勺或水桶ꎮ
４. ７. ２. ３　 动力驱动的舱底泵可兼作他用ꎬ但不应作为油泵ꎮ
４. ７. ２. ４　 每一舱底泵的排量应不小于表 ４. ７. ２. ４ 的规定ꎮ

舱底泵的总排量 表 ４. ７. ２. ４

船长 Ｌ
(ｍ)

动力舱底泵排量

(ｍ３ / ｈ)

手动舱底泵的排量

(ｍ３ / ｈ)(按每分钟 ４５ 冲程计)

Ｌ≤６ ３. ０

６ < Ｌ≤１０ ６. ０ ４. ０

１０ < Ｌ≤１５ ７. ５ ５. ０

１５ < Ｌ≤２０ ９. ０ 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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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ＩＳＯ７８４０“小艇—耐火燃油软管”ꎻ
参见 ＩＳＯ８４６９“小艇—非耐火燃油软管”ꎮ



　 　 ４. ７. ２. ５　 客船两台舱底泵的布置ꎬ应确保在任一舱破损时仍有一台泵可供各舱排水使用ꎮ

４. ７. ３　 排水口

４. ７. ３. １　 所有舷外的排水口均应在易于到达处安装截止止回阀ꎮ 一般位于水线 ３５０ｍｍ 以上且航

行中不会因船舶横摇而可能导致进水的排水口ꎬ可免装此截止止回阀ꎮ

４. ７. ４　 舱底水水位报警装置

４. ７. ４. １　 设有推进机械的水密分隔舱室ꎬ或易于积聚舱底水而又不易发现的其他舱室(空舱除

外)ꎬ应装设舱底水高位报警装置ꎮ
４. ７. ４. ２　 设有固定或移动舱底水吸口的任一干舱室ꎬ如其舱底水水位不易发现ꎬ应装设舱底水高位

报警装置ꎮ
４. ７. ４. ３　 在船的操纵处应设有舱底水高位的声光报警信号ꎮ

第 ８ 节　 操 舵 装 置

４. ８. １　 一般要求

４. ８. １. １　 操舵装置应能确保航行时对船的操纵是可靠的ꎮ
４. ８. １. ２　 动力操纵的操舵装置一般应设应急操舵装置ꎮ
４. ８. １. ３　 如果操舵装置具有两台及以上的动力设备ꎬ则可免设应急操舵装置ꎮ
４. ８. １. ４　 采用 Ｚ 型推进装置ꎬ应符合本章 ４. ４. ６ 的规定ꎮ
４. ８. １. ５　 采用具有方向控制功能的喷水推进器ꎬ应符合本章 ４. ４. ７ 的规定ꎮ
４. ８. １. ６　 对于液压操舵系统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液压管系中应设有滤器和溢流阀ꎬ溢油一般应回至油箱ꎻ
(２)　 液压管系和液压油缸等设备应有放气装置ꎻ
(３)　 管路和软管应避免受到热影响ꎬ软管应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ꎻ
(４)　 每一液压系统的循环油箱应设低位报警ꎬ且能在机器处所和驾驶室发出声、光报警信号ꎬ但舷

外机的操舵装置除外ꎮ
４. ８. １. ７　 操舵的位置应使操舵的人员具有良好的航行瞭望视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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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电 气 装 置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５. １. １　 一般要求

５. １. １. １　 船上主要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应符合本章的有关规定ꎬ或本局接受的其他

标准的规定ꎮ 电气设备和电缆应具有相应的船用产品证书ꎮ
５. １. １. ２　 船上的电气装置应能:
(１)　 确保为保持船舶处于正常操纵状态所必需的所有电力辅助设备供电ꎻ
(２)　 确保乘员和船舶的安全ꎬ免受电气事故的危害ꎮ

５. １. ２　 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

５. １. ２. １　 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应考虑安全和便于检修ꎮ
５. １. ２. ２　 电气设备应能在表 ５. １. ２. ２ 的电压和频率偏离额定值的波动情况下可靠工作:

电压和频率波动 表 ５. １. ２. ２

设　 　 备 参　 　 数 稳态(％ )
瞬　 　 态

％ 恢复时间ꎬｓ

一般设备
电压

频率

－ １０ ~ ＋ ６

± ５

± ２０

± １０

１. ５

５

由蓄电池供电的设备:
充电期间接于蓄电池者

充电期间不接于蓄电池者

电压 － ２５ ~ ＋ ３０
－ ２５ ~ ＋ ２０

— —

　 　 ５. １. ２. ３　 电气设备应能在下列环境条件下正常工作:
(１)　 环境空气温度应符合表 ５. １. ２. ３(１)的规定ꎻ

环 境 空 气 温 度 表 ５. １. ２. ３(１)

部　 　 位 温　 　 度①

封闭处所内 ０ ~ ４０℃

温度超过 ４０℃和低于 ０℃的处所内 按这些处所的温度

开敞甲板 － ２５ ~ ４０℃

　 　 注:①　 适用于电子设备的环境空气温度的上限为 ５５℃ꎮ

(２)　 潮湿空气、盐雾、油雾和霉菌ꎻ
(３)　 船舶正常营运中所产生的振动和冲击ꎻ
(４)　 倾斜摇摆如表 ５. １. ２. ３(４)所列ꎮ

倾 斜 和 摇 摆 表 ５. １. ２. ３(４)

设　 备　 组　 件

倾斜角(°)①

横向 纵向

横倾 横摇 纵倾 纵摇

应急电气设备、开关设备、电气及电子设备 ２２. ５ ２２. ５ １０ １０

上列以外的设备、组件 １５ ２２. ５ ５ ７. ５

　 　 注:①　 可能同时发生横向和纵向倾斜ꎮ

５. １. ２. ４　 电气设备应安装在远离易燃材料、通风良好、不可能积聚易燃气体的处所ꎬ且该处所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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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到机械损伤或水、油的损害ꎮ 如必需安装在容易遭受到上述各种危险之处ꎬ则设备应具有适当的结

构防护或加以封闭ꎮ
５. １. ２. ５　 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护型式ꎬ应满足表 ５. １. ２. ５ 的规定ꎮ

外 壳 防 护 型 式 表 ５. １. ２. ５

船上处所 防护等级 船上处所 防护等级

甲板下保护良好的舱室 ＩＰ２０ 溅湿的甲板上 ＩＰ４４

舱顶遮蔽的甲板上 ＩＰ２２ 大量浸水的甲板上 ＩＰ５６

５. １. ３　 接地

５. １. ３. １　 电气设备和电缆的带电部件以外的所有可接近的金属部件应可靠接地ꎮ
５. １. ３. ２　 对于非金属船体ꎬ应设置金属接地板ꎮ 金属接地板应以截面积不小于 ０. １ｍ２ꎬ厚度不小于

１ｍｍ 的铜或其他耐海水的金属(例如不锈钢)制成ꎮ 如果非金属船的发动机或螺旋桨具有接地板的等效

功能ꎬ可不要求另设接地板ꎮ
５. １. ３. ３　 金属接地板应固定在水线以下ꎬ在船舶的任何航行情况下均能浸没在水中ꎮ 对于双体船ꎬ

应在每片船体上设置接地板ꎮ
５. １. ３. ４　 中性导体应只在电源处接地ꎬ即在船舶上发电机、电力变压器的次级接地ꎮ 岸电的中性点

应通过岸电电缆接地ꎬ不应在船舶上接地ꎮ
５. １. ３. ５　 应把直流等电位搭接导体(如设有)接地ꎬ以使杂散电流减至最小ꎮ

５. １. ４　 避雷

５. １. ４. １　 对于具有非金属桅的船舶ꎬ应设置避雷针ꎮ 避雷针应至少高出桅 １５０ｍｍꎮ 船舶的桅应具

有适当的高度ꎬ以便避雷针能对船舶起到避雷作用ꎮ
５. １. ４. ２　 避雷针应以截面积不小于 ８ｍｍ２ 的铜导体制成ꎬ并以 ５. １. ４. ３ 规定的互连导体与 ５. １. ３. ３

规定的金属接地板作可靠的电气连接ꎮ 对金属桅的船舶ꎬ金属桅可作避雷针用ꎬ如果金属桅顶安装有电

气设备ꎬ则应设置专门的避雷针ꎮ
５. １. ４. ３　 互连导体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互连导体应为截面积不小于 ８ｍｍ２ 铜导体ꎻ
(２)　 铜线的任一股的截面积应不小于 ０. ７１ｍｍ２ꎬ应至少有 １９ 股ꎻ
(３)　 金属带或金属条的厚度应至少为 １ｍｍꎮ

第 ２ 节　 电源与配电

５. ２. １　 电源的型式和配备

５. ２. １. １　 除 ５. ２. １. ５ 另有规定外ꎬ船舶上应至少设有两套电源ꎬ在任一套电源发生故障时ꎬ剩余电

源的容量应能继续满足船舶正常航行情况下的需要ꎮ
５. ２. １. ２　 电源可以采用下列几种形式:
(１)　 由独立的原动机驱动的发电机ꎻ
(２)　 由推进主机驱动的发电机ꎻ
(３)　 蓄电池组ꎮ
５. ２. １. ３　 对于操舵装置、为推进主机服务的各种辅机及保障船舶安全航行所必需的设备均为电力

供电时ꎬ应至少设置一台与主机独立的发电机组ꎮ
５. ２. １. ４　 对于正常航行其全船动力设备不依靠电力供电的船舶ꎬ可设置主机轴带发电机和蓄电池

组作为电源ꎬ轴带发电机的容量应能向船舶所需的所有电气设备供电ꎬ蓄电池组的容量应在与整个航程

相适应的时间(最低不小于 ３ｈ)内ꎬ保证对船舶的照明、通信和信号设备等维持船舶安全航行所必需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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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设备供电ꎮ
５. ２. １. ５　 对于在遮蔽航区营运限制或平静水域营运限制航行的船舶ꎬ可设置两组蓄电池组作为电

源ꎬ两组蓄电池组的总容量应能维持船舶正常航行所必需的设备供电ꎮ
５. ２. １. ６　 对于非机动船ꎬ电源可根据需要设置ꎮ

５. ２. ２　 蓄电池组

５. ２. ２. １　 凡以蓄电池组作为电源的船舶ꎬ如果蓄电池组的额定容量有一合理的余量ꎬ而无需在航行

期间充电ꎬ则船舶上可不配充电装置ꎬ但应设有岸电充电装置ꎮ 另外ꎬ若能满足主机起动要求ꎬ也可作为

主机的起动蓄电池组ꎮ
５. ２. ２. ２　 蓄电池组应安装在舱底水水位以上的干燥、通风的部位ꎮ 蓄电池的安装方式应考虑到船

舶的预定用途ꎬ限制其水平和垂直移动ꎮ 对于已安装的蓄电池ꎬ当其经受相当于蓄电池重量之两倍的力

时ꎬ其在任何方向上的移动幅度不应大于 ± １０ｍｍꎮ
５. ２. ２. ３　 安装在船上的蓄电池应在倾斜 ４５°时ꎬ其电解液不会泄漏ꎮ 应设有在蓄电池处于正常工作

位置时用于容纳任何溅出电解液的设施ꎮ
５. ２. ２. ４　 蓄电池的安装位置应能防止受到机械损伤ꎮ
５. ２. ２. ５　 蓄电池不应安装在燃油箱(柜)或燃油滤器的直接上方或直接下方ꎮ
５. ２. ２. ６ 　 安装在蓄电池顶部上方 ３００ｍｍ 之内的燃油系统的任一金属部件均应以介质材料予以

绝缘ꎮ
５. ２. ２. ７　 蓄电池电缆接线端子不应借助于弹性拉力作为其与蓄电池接线端子的机械连接ꎮ
５. ２. ２. ８　 酸性和碱性蓄电池不应安装在同一围蔽处所内ꎮ 开关、熔断器和其他容易产生电弧的电

气设备不应安装在蓄电池组处所内ꎮ
５. ２. ２. ９　 蓄电池组的安装位置应与船壳保持一定的距离ꎮ
５. ２. ２. １０　 充电功率①大于 ２ｋＷ 的蓄电池组ꎬ应安放在专用舱室内或也可安放在开敞甲板上的箱或

柜中ꎮ
５. ２. ２. １１　 装有透气型蓄电池组的室、箱或柜通风装置的排气量 Ｑ 应不小于:

Ｑ ＝ ０. １１Ｉ Ｎ　 　 ｍ３ / ｈ
式中:Ｉ———产生气体期间的最大充电电流ꎬ但不小于充电设备能够输出的最大充电电流的 ２５％ ꎬＡꎻ

Ｎ———蓄电池数量ꎬ只ꎮ
５. ２. ２. １２　 装有阀控密封型蓄电池的室、箱或柜的排气量可减少至 ５. ２. ２. １１ 规定排气量的 ２５％ ꎮ
５. ２. ２. １３　 安装透气型蓄电池组的专用舱室、箱或柜ꎬ如蓄电池组的总充电功率大于 ２ｋＷꎬ则应设有

机械通风装置ꎮ

５. ２. ３　 配电系统

５. ２. ３. １　 配电系统的最高电压不应超过 ５００Ｖꎬ可以采用下列配电系统:
(１)　 直流

双线绝缘系统

负极接地的双线系统

(２)　 交流

单相双线绝缘系统

单相一线接地的双线系统

三相三线绝缘系统

中性点接地的三相四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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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四线绝缘系统

５. ２. ４　 配电板(箱)
５. ２. ４. １　 配电板(箱)应安装在干燥、容易接近和通风良好的位置ꎮ 配电板(箱)的前面ꎬ即开关和熔

断器的操作面应易于接近ꎬ而其后面ꎬ即接端子的连接线处应可接近ꎮ
５. ２. ４. ２　 对同时设有直流和交流电气系统的船舶ꎬ应在单独的配电箱上分别进行直流和交流配电ꎬ

或者在具有隔离板或其他可靠设施将直流和交流部分相互清晰地分开的同一配电箱上进行配电ꎮ 船上

应具有用以标识电路、组件和导线的接线图ꎮ
５. ２. ４. ３　 配电板(箱)的前后均应铺有防滑和耐油的绝缘地毯或经绝缘处理的木格栅ꎮ 电压为 ５０Ｖ

以下者可除外ꎮ

５. ２. ５　 插座

５. ２. ５. １　 不同电压和 /或不同频率配电系统中的插座ꎬ应使用不可互换的插头和插座连接ꎮ
５. ２. ５. ２　 安装在经受雨淋、喷水或溅水部位的插座ꎬ当其不使用时ꎬ应能被封闭在至少为 ＩＰ５５ 的外

壳中ꎮ 插入相应插头后的插座也应相应密封ꎮ
５. ２. ５. ３　 安装在经受注水或瞬时浸水区域的插座应在防护等级至少为 ＩＰ５６ 的外壳中ꎬ当其与电气

插头一起使用时ꎬ也应满足这些要求ꎮ
５. ２. ５. ４　 为厨房区域装设的插座的位置应使得各器具的电线不应跨越厨房炉灶或洗涤盆上方或穿

过通行区域而插入这些插座ꎮ

第 ３ 节　 系 统 保 护

５. ３. １　 系统保护

５. ３. １. １　 电气装置中应设置合适的保护电器ꎬ以能在发生包括短路在内的过电流故障时ꎬ对其进行

保护ꎮ
５. ３. １. ２　 每一独立电路均应设有可靠的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ꎮ
５. ３. １. ３ 　 发电机应以断路器进行保护ꎬ对 ５０ｋＷ 以下的发电机可用一个多极开关加熔断器进行

保护ꎮ
５. ３. １. ４　 电动机负载的过电流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应与被保护电路的需用负载特性相协调ꎮ
５. ３. １. ５　 过电流保护装置的定额应不超过被保护导线的最大载流容量ꎮ
５. ３. １. ６　 对于电力变压器ꎬ包括由两个或三个单相变压器组成而作为一个装置运行的变压器组ꎬ均

应设有过电流保护ꎮ 每一变压器均应由一个设在初级侧的、定额不大于变压器初级额定电流 １２５％的单

独过电流保护装置予以保护ꎮ
５. ３. １. ７　 应有标明每一电路过载保护电器额定值或相应的整定值的耐久标志ꎬ该标志应设在保护

电器所在位置ꎮ
５. ３. １. ８　 蓄电池组(除起动蓄电池外)均应设有短路保护ꎬ其保护电器应尽可能靠近蓄电池组ꎮ
５. ３. １. ９　 应在尽可能靠近蓄电池组的某一易于接近的部位ꎬ在接至供电系统的蓄电池或蓄电池组

的正极导线上安装一个蓄电池分断开关ꎬ但下列情况例外:
(１)　 只具有发动机起动和航行灯电路的舷外机船舶ꎻ
(２)　 具有保护存储器和保护装置的电子装置ꎬ例如舱底泵和报警器ꎬ如其已在尽实际可行的靠近

蓄电池接线端子处以断路器或熔断器单独地予以保护ꎻ
(３)　 发动机燃油柜(舱)通风机ꎬ如果已在电源处单独地设有熔断器ꎮ

５. ３. ２　 动力设备

５. ３. ２. １　 额定功率等于或大于 １ｋＷ 的电动机及所有重要用途的电动机ꎬ一般应由配电板的独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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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供电ꎮ
５. ３. ２. ２　 每台电动机均应设置有效的起动和停止装置ꎬ其位置一般应在电动机附近ꎮ

５. ３. ３　 铝合金船舶

５. ３. ３. １　 配电系统应与船体绝缘或设置阴极保护系统ꎮ
５. ３. ３. ２　 对于直流系统ꎬ蓄电池不应通过推进机械或相关的机械部件接地ꎮ 发动机的起动蓄电池

可通过发动机接地ꎮ

第 ４ 节　 照　 　 明

５. ４. １　 照明

５. ４. １. １　 船舶甲板以及供乘员出入、使用的处所应设有照明ꎮ
５. ４. １. ２　 除主照明外ꎬ在乘员经常出入的处所ꎬ还需设置应急照明ꎬ应急照明应由蓄电池组供电ꎮ

对于由两组蓄电池组作为电源的船舶ꎬ可不必设置应急照明ꎮ
５. ４. １. ３　 对于沿海航区营运限制的船舶ꎬ应急照明时间为 ６ｈꎻ对于遮蔽航区营运限制或平静水域

营运限制的船舶ꎬ应急供电时间为 ３ｈꎮ
５. ４. １. ４　 在主照明失效的情况下ꎬ应急照明应自动起作用ꎮ

第 ５ 节　 电　 　 缆

５. ５. １　 一般要求

５. ５. １. １　 船舶上应采用船用成束滞燃型电缆或电线ꎮ 电缆、电线的选择应根据敷设的环境条件、敷
设方法、电流定额、工作定额、需用系数和允许电压降等因素来确定ꎮ

５. ５. １. ２　 在机舱中的电缆或电线的导体绝缘工作温度应至少为 ７０℃ꎬ并为耐油型ꎬ或者以绝缘的

导管或套筒予以防护ꎬ其载流量应减少至额定载流量的 ０. ７５ 倍ꎮ
５. ５. １. ３　 在机舱之外的电缆或电线的导体绝缘工作温度应至少为 ６０℃ꎮ

５. ５. ２　 敷设

５. ５. ２. １　 电缆或电线的走线应尽可能平直和易于检修ꎮ
５. ５. ２. ２　 除非在导管或电缆槽中走线或由托板予以支承ꎬ否则无护套的单根导线的最大支承间距

应为 ２５０ｍｍꎮ
５. ５. ２. ３　 有护套的导线以及蓄电池导线的最大支承间距应为 ４５０ｍｍꎬ第一个支承距接线端子不得

大于 １ｍꎮ 但起动电动机的导线可例外ꎮ
５. ５. ２. ４　 单独安装的长度超过 ２００ｍｍ 的每一根导线都应至少具有 １ｍｍ２ 的截面积ꎮ 多芯电缆的每

一根导线应至少具有 ０. ７５ｍｍ２ 的截面积ꎬ且其可以伸出该护套外的距离不超过 ８００ｍｍꎮ
５. ５. ２. ５　 电气系统的每一电气导线均应具有识别方法ꎬ以标识出其在该系统中的功能ꎮ 但对于与

发动机成套的ꎬ由该发动机制造厂提供的导线除外ꎮ
５. ５. ２. ６　 导线的连接应在防风雨的位置或防护等级至少为 ＩＰ５５ 的外壳中进行ꎮ
５. ５. ２. ７　 载流导线应避免在舱底水区域或可能积聚水的其他区域的预期水位线以上走线ꎮ 如果必

须在舱底水区域走线ꎬ则应采取适当的防水措施ꎮ
５. ５. ２. ８　 接线端子的双头螺栓、螺母和垫圈用的金属应为耐蚀的ꎬ且应与导线的金属在电化腐蚀上

相兼容ꎮ 不应把铝和未镀覆的钢用作电路中的双头螺栓、螺母或垫圈ꎮ
５. ５. ２. ９　 所有的导线均应具有适当的接线端子ꎬ即不得把裸导线与接线柱连接ꎬ但对其端部的各绞

线已在其与接线柱连接相接触的全长上通过锡焊做成刚性者ꎬ则可例外ꎮ 对于标称截面积大于 ２. ５ｍ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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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导线的连接和接线端子ꎬ不应采用锡焊接ꎮ
５. ５. ２. １０　 不应采用绞扭接头导线螺母ꎮ
５. ５. ２. １１　 对于接线端子的裸露颈部ꎬ应采用绝缘的隔板或套管予以防护ꎬ以免意外短路ꎬ但对在保

护导线系统中的接线端子除外ꎮ
５. ５. ２. １２　 导线的走线应避开可能损坏其绝缘的排气管或其他热源ꎮ 除非设有一等效的隔热板ꎬ否

则其与水冷却排气部件的最小间距为 ５０ｍｍꎻ与干式排气部件的最小间距为 ２５０ｍｍꎮ
５. ５. ２. １３　 可能遭受物理损伤的导线应以护套、导管或其他等效设施予以保护ꎮ 贯穿舱壁或结构件

的导线应对由擦伤引起的绝缘损坏予以保护ꎮ
５. ５. ２. １４　 在同一接线螺柱上紧固的导线数不应多于 ４ 根ꎮ 电缆或电线不应直接敷设在纤维增强

塑料层板内ꎮ

第 ６ 节　 蓄电池组电力推进船舶的附加要求

５. ６. １　 一般要求

５. ６. １. １　 本节规定适用于采用电动机驱动螺旋桨或推进器ꎬ且采用蓄电池组作为供电电源的船舶ꎮ
５. ６. １. ２　 除本节要求外ꎬ推进蓄电池组尚应满足本章第 ２ 节 ５. ２. ２ 的相关要求ꎮ 当推进蓄电池组

用作船舶主电源时ꎬ还应满足本章第 ２ 节 ５. ２. １ 的相关规定ꎮ
５. ６. １. ３　 推进用蓄电池组的设计应使其容量满足船舶航程所需的电力ꎮ
５. ６. １. ４　 在规定的供电时间内ꎬ推进蓄电池组的放电终止电压应至少为其标称电压的 ８８％ ꎮ
５. ６. １. ５　 蓄电池组充电时ꎬ应避免各蓄电池组充电不均匀ꎮ
５. ６. １. ６　 不应采用蓄电池组中部分蓄电池向机电设备供电ꎮ
５. ６. １. ７　 蓄电池的维护和保养应按厂家提供的资料进行ꎮ

５. ６. ２　 蓄电池充放电装置

５. ６. ２. １　 蓄电池既可通过设置在本船上的充放电装置充放电ꎬ也可由设置在其他船上或岸上的充

电装置充电ꎮ
５. ６. ２. ２　 本船上设置蓄电池充放电装置时ꎬ则应满足本章 ５. ６. ２. ３ ~ ５. ６. ２. ８ 的要求ꎮ
５. ６. ２. ３　 设置足够容量的充放电装置对推进蓄电池组进行充电、放电ꎮ
５. ６. ２. ４　 充放电装置应设有短路、过载等保护装置ꎮ
５. ６. ２. ５　 充放电装置应设有绝缘监测装置以及电压表、电流表和指示充放电状态的指示灯ꎮ
５. ６. ２. ６　 充放电装置应能在 １０ 小时内将推进蓄电池从完全放电状态充电至其额定容量ꎮ
５. ６. ２. ７　 蓄电池充放电装置应具有防止蓄电池过充、过放的保护环节和故障报警ꎮ
５. ６. ２. ８　 蓄电池充放电装置应尽量靠近蓄电池安装ꎮ

５. ６. ３　 推进设备的控制和保护

５. ６. ３. １　 变速且本身带有风扇的推进电机ꎬ应能在额定转矩、额定电流、额定励磁或类似工况下ꎬ在
低于额定转速的低转速下运转ꎬ温升应满需下列要求:

(１)　 表 ５. ６. ３. １(１)规定空气冷却点击在环境空气温度在 ４５℃下额定运行时的温升限值ꎻ
(２)　 当电机的运行环境空气温度高于 ４５℃时ꎬ则其温升限值应较表 ５. ６. ３. １(１)规定值减去实际

环境空气温度与 ４５℃的差值ꎻ
如当电机运行环境空气温度低于 ４５℃ꎬ则其温升限值应较表 ５. ６. ３. １(１)规定值增加实际环境空气

温度与 ４５℃的差值ꎬ但此增加值不应大于 １５Ｋꎮ
５. ６. ３. ２　 推进电机的集电环和换向器的布置应适当ꎬ应易于检修ꎮ 并应有易于接近各绕组和轴承

的措施ꎬ以便于进行检查、修理以及取出和更换励磁绕组ꎮ
９５



空气间接冷却绕组的温升限值(Ｋ) 表 ５. ６. ３. １(１)

热分级 Ａ Ｅ Ｂ Ｆ Ｈ

测量方法③ Ｔｈ Ｒ ＥＴＤ Ｔｈ Ｒ ＥＴＤ Ｔｈ Ｒ ＥＴＤ Ｔｈ Ｒ ＥＴＤ Ｔｈ Ｒ ＥＴＤ

项号 电 机 部 件

１ａ)
　 输出 ５０００ｋＷ(或 ｋＶＡ)及以上电机的

交流绕组
— ５５ ６０ — — — — ７５ ８０ ９５ １００ — １２０ １２５

１ｂ)
　 输出 ２００ｋＷ ( 或 ｋＶＡ) 以上但小于

５０００ｋＷ(或 ｋＶＡ)电机的交流绕组
— ５５ ６０ — ７０ — — ７５ ８５ — １００ １０５ — １２０ １２５

１ｃ)
　 项 １ｄ)或项 １ｅ)以外的输出为 ２００ｋＷ

(或 ｋＶＡ)及以下电机的交流绕组①
— ５５ — — ７０ — — ７５ — — １００ — — １２０ —

１ｄ)
　 额定输出小于 ６００Ｗ(或 ＶＡ)电机的交

流绕组①
— ６０ — — ７０ — — ８０ — — １０５ — — １２５ —

１ｅ)
　 无扇自冷式电机( ＩＣ４１０)的交流绕组

和 / 或囊封式绕组①
— ６０ — — ７０ — — ８０ — — １０５ — — １２５ —

２ 　 带换向器的电枢绕组 ４５ ５５ — ６０ ７０ — ６５ ７５ — ８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２０ —

３
　 除项 ４ 外的交流和直流电机的磁场

绕组
４５ ５５ — ６０ ７０ — ６５ ７５ — ８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２０ —

４ａ)
　 同步感应电动机以外的用直流励磁绕

组嵌入槽中的圆柱形转子同步电机的磁

场绕组

— — — — — — — ８５ — — １０５ — — １３０ —

４ｂ) 　 一层以上的直流电机静止磁场绕组 ４５ ５５ — ６０ ７０ — ６５ ７５ ８５ 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４ｃ)
　 交流和直流电机单层低电阻磁场绕组

以及一层以上的直流电机补偿绕组
５５ ５５ — ７０ ７０ — ７５ ７５ — ９５ ９５ — １２０ １２０ —

４ｄ)

　 表面裸露或仅涂清漆的交流和直流电

机的单层绕组以及直流电机的单层补偿

绕组②

６０ ６０ — ７５ ７５ — ８５ ８５ — １０５ １０５ — １３０ １３０ —

５ 　 永久短路的绕组 　 这些部件的温升或温度应不损坏该部件本身或任何与其相邻部件的绝缘

６ 　 换向器和集电环及其电刷和电刷机构

　 这些部件的温升或温度应不至于损坏其本身或任何与其相邻部件的绝缘ꎮ
　 此外ꎬ换向器或集电环的温升或温度应不超过由电刷等级和换向器或集电环材质组件

在整个运行范围内能承受的电流的温升或温度值

７
　 无论与绝缘是否接触的结构件(轴承

除外)和铁芯
　 这些部件的温升或温度应不损坏该部件本身或任何与其相邻部件的绝缘

　 　 注:①　 对 ２００ｋＷ(或 ｋＶＡ)及以下ꎬ绝缘等级为 Ａ、Ｂ、Ｅ 和 Ｆ 级的电机绕组ꎬ如用叠加法ꎬ温升限值可比电阻法高 ５Ｋꎮ

②　 对于多层绕组ꎬ如下面各层均与循环的初级冷却介质接触ꎬ也应包括在内ꎮ

③　 表中 Ｔｈ￣温度计法ꎻＲ￣电阻法ꎻＥＴＤ￣埋置检温计法ꎮ

５. ６. ３. ３　 推进电机在额定工况下ꎬ应能承受电机接线端子处和系统中突然短路时保护装置动作之

前的短路电流而不损坏ꎮ
５. ６. ３. ４　 推进电动机应能在规定的各种运行工况状态下ꎬ连续地驱动螺旋桨正车和倒车运行ꎬ并应

能在机动和倒车的过渡工况下良好运行ꎮ 对可逆转推进电动机ꎬ应能在产品技术规格书规定的逆转工况

下正常运行ꎮ
５. ６. ３. ５　 由半导体变换器变频供电的交流推进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应能承受逆变器高频开关作用引

起的电压变化率ꎮ
５. ６. ３. ６　 直流推进电机的转子应能承受超速保护装置根据正常运行整定的极限转速ꎮ
５. ６. ３. ７　 控制站应设置一个与正常工作用操纵杆无关的单独的紧急停止装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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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３. ８　 推进主电路应设有过载和短路保护ꎬ不应使用熔断器作为保护装置ꎮ
５. ６. ３. ９　 在推进电动机可能出现过度超速(如丢失螺旋桨情况)时ꎬ应设置合适的超速保护ꎮ
５. ６. ３. １０　 应采取措施以保证只有当操纵杆处于零位ꎬ且系统处于备车情况下ꎬ推进系统的控制才

能起作用ꎮ
５. ６. ３. １１　 在励磁电路中ꎬ不应设置使励磁电路开路的过载保护ꎮ
５. ６. ３. １２　 推进电机励磁系统中任何单个故障应不会引起推进功率的全部损失ꎮ

５. ６. ４　 监测仪表和报警

５. ６. ４. １　 控制站应设有必要的指示状态的仪器仪表ꎬ如适用时ꎬ控制站应设置表 ５. ６. ４. １ 中的指

示、显示和报警ꎮ
表 ５. ６. ４. １

系　 　 统 监 测 参 数 报　 　 警 显　 　 示 自 动 停 车 备　 　 注

蓄电池

电压 √ √ 高 / 低电压报警

电流 √

充放电指示 √

推进电动机

(交流和直流)

电枢电流 √ 读取所有相

励磁电流 √ 对同步电动机而言

电动机运行 √

推进半导体变换器

电压(输入) √

电流(输入) √

过载(大电流) √ 在保护装置动作前报警

变换器冷却泵或风机故障 √

　 　 注:在栏中带“√”表示适用时应设置ꎮ

５. ６. ４. ２　 安装在控制站上的仪表和其他装置应设有标牌ꎬ仪表应有指示满负荷的识别标记ꎮ
５. ６. ４. ３　 所有固定安装的仪表的金属外壳必须永久牢固接地ꎮ
５. ６. ４. ４　 测量、指示和监测设备的故障应不会引起控制和调节的失效ꎮ

第 ７ 节　 应用太阳能电池的船舶的补充规定

５. ７. １　 一般要求

５. ７. １. １　 本节规定适用于应用太阳能电池的船舶ꎮ
５. ７. １. ２　 太阳能电池的组成包括:太阳能光伏组件、控制器、蓄电池组、逆变器(适用时)ꎮ
５. ７. １. ３　 太阳能电池只应用作船舶的辅助电源ꎮ

５. ７. ２　 太阳能光伏组件

５. ７. ２. １　 太阳能光伏组件应满足本局接受的标准的要求ꎮ
５. ７. ２. ２　 每个组件都应有耐久清晰的标志(包括:制造厂的名称、标志或符号、产品型号、产品序号、

引出端或引线的极性、组件允许的最大系统电压、制造的日期和地点)ꎮ
５. ７. ２. ３　 太阳能光伏组件不应有下列现象:
(１)　 开裂、弯曲、不规整或损伤的外表面ꎻ
(２)　 破碎或有裂纹的单体电池ꎻ
(３)　 互联线或接头不可靠ꎻ
(４)　 电池互相接触或与边框相接触ꎻ
(５)　 密封材料失效ꎻ

１６



(６)　 在组件的边框和电池之间形成连续通道的气泡或脱层ꎻ
(７)　 在塑料材料表面有粘污物ꎻ
(８)　 引线端失效ꎬ带电部件外露ꎻ
(９)　 可能影响组件性能的其他任何情况ꎮ
５. ７. ２. ４　 太阳能光伏组件应尽可能安装在船舶震动较小的处所内ꎬ必要时ꎬ应加装减震器ꎮ
５. ７. ２. ５　 太阳能光伏组件安装时ꎬ其安装支架应有足够的强度ꎬ能够承受太阳能光伏组件可能经受

的外力作用ꎮ
５. ７. ２. ６　 太阳能光伏组件安装后ꎬ其裸露的带电部件应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ꎮ
５. ７. ２. ７　 太阳能光伏组件在更换或维修时ꎬ应将组件表面用布或其他透光性较差的材料覆盖ꎬ防止

在阳光照射下组件产生高电压危险ꎮ

５. ７. ３　 控制器

５. ７. ３. １　 控制器应具备以下功能:
(１)　 蓄电池的过充电保护:具有输入充满断开和恢复接连功能ꎻ
(２)　 蓄电池的过放电保护ꎻ
(３)　 短路保护ꎻ
(４)　 过载保护ꎮ
５. ７. ３. ２　 控制器应尽可能安装在船舶震动较小的处所内ꎬ必要时ꎬ应加装减震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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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消　 　 防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６. １. １　 一般要求

６. １. １. １　 本章消防要求适用于船体材料以钢和铝合金以及纤维增强塑料等材料建造的船舶ꎮ
６. １. １. ２　 灭火设备应保持良好状态ꎬ并能随时使用ꎮ
６. １. １. ３　 «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系指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第 ２￣２ 章附录 ２

所提及的«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ꎮ
６. １. １. ４　 “阻燃材料”系指其性能具有下述要求且符合«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的材料:
(１)　 表面具有低播焰性ꎻ
(２)　 不会在高温下产生过量的烟气和毒性物质对船上人员构成危险ꎮ
６. １. １. ５　 用于防火分隔结构中的隔热材料应为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不燃材料ꎬ根据«耐火试验程

序规则»来确定ꎻ除此之外的其他用于隔热保温和隔声的绝缘材料应至少是阻燃材料ꎬ且应满足可燃材料

限制使用的相关要求ꎮ
６. １. １. ６　 外露表面使用的油漆、清漆和其他饰面涂料应不致产生过量的烟气及毒性物质ꎬ根据«耐

火试验程序规则»来确定ꎮ
６. １. １. ７　 本局接受其他标准(如 ＩＳＯ①)作为本章的等效要求ꎮ

第 ２ 节　 结构防火与布置

６. ２. １　 结构防火

６. ２. １. １　 机舱和厨房等易失火处所应采用不燃材料或阻燃材料制成的防火结构进行围闭ꎮ 位于轻

载水线以下与水接触的结构可不做要求ꎬ但应考虑到从与水接触的无隔热结构向水面以上有隔热结构的

热传递的影响ꎮ
对于机舱和厨房等易失火处所可能向乘客、起居及服务处所或控制站和救生设施处所进行热传递的

限界面ꎬ若采用钢或铝结构的甲板或舱壁ꎬ其隔热应至少延续至超过贯穿处、接头处或终止点 ４５０ｍｍ 处ꎮ
若采用除钢或铝外其他材料的甲板或舱壁ꎬ其延伸距离应根据其导热性能做适当考虑ꎮ

机舱和厨房的主要承载结构ꎬ应布置成在分布载荷的作用下ꎬ以在其暴露于火焰中时ꎬ能在 ３０ｍｉｎ 内

不致使船体和上层建筑发生坍塌ꎬ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来验证ꎮ
机舱和厨房等易失火处所限界面一侧的表面(包括隔热材料表面)应采取措施防止油类的吸附ꎮ
６. ２. １. ２　 载客 ５０ 人及以上的钢质客船ꎬ其机舱和厨房等易失火处所与乘客处所和起居处所分隔的

舱壁和甲板至少应以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ꎮ
载客 ５０ 人及以上的其他材料客船ꎬ其机舱和厨房等易失火处所与乘客处所和起居处所分隔的舱壁

和甲板应至少具有 １５ｍｉｎ 的结构防火时间ꎬ且隔热材料应在分隔两面敷设ꎮ 舱壁和甲板应按照«耐火程

序试验规则»至少能通过 ３０ ｍｉｎ 的标准耐火试验ꎮ
载客 ５０ 人以下的载客船舶以及货船ꎬ结构防火应至少满足本章 ６. ２. １. １ 的要求ꎻ若机舱或厨房等易

失火处所与乘客处所和起居处所的分隔采用阻燃材料制成ꎬ其面向失火危险大的限界面一侧的表面应敷

设厚度至少 ２５ｍｍ 及以上的隔热材料进行保护ꎬ防止阻燃材料与火焰直接接触ꎮ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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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１. ３　 若机舱或厨房的顶甲板设有救生筏和撤离装置(如有时)等救生设施以及集合站和登乘

站时ꎬ或者机舱或厨房与上述处所相邻时ꎬ该甲板或舱壁应至少具有 １５ｍｉｎ 的结构防火时间ꎮ
６. ２. １. ４　 机舱、厨房等易失火处所限界面上的门及其关闭装置应具有与分隔同等的防火能力ꎬ应能

防止火焰和 /或烟雾的穿透ꎻ钢质水密门不必隔热ꎮ 穿过分隔的管路、管隧 、控制装置、电缆亦不能破坏

机舱、厨房等易失火处所与乘客处所和起居处所之间分隔结构的防火完整性ꎬ应以不燃材料或阻燃材料

制成的贯穿件或具有阻燃性能的密封剂予以密封ꎮ
６. ２. １. ５　 机舱应设有能及时关闭机舱油柜和通风口以及停止油泵和通风机运转的设施ꎮ 若机舱采

用满足本章 ６. ３. ２. ５ 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保护时ꎬ上述关闭机舱油柜和通风口以及停止油泵和通风机

运转的设施还应在机舱外部易于到达的位置进行遥控ꎮ

６. ２. ２　 脱险通道和布置

６. ２. ２. １　 舱室出入口的布置应便于舱室内人员的疏散或撤离ꎮ 舱室通道的布置应考虑到机舱或厨

房等易失火处所堵塞通道的可能ꎬ至少应确保 １ 条脱险通道不通过机舱或厨房等易失火处所ꎮ
６. ２. ２. ２　 起居处所内设置的脱险通道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封闭的起居处所应设有 ２ 条彼此远离的脱险通道ꎮ 如通过 １ 扇门外即为开敞甲板ꎬ则可仅设

１ 条脱险通道ꎮ
(２)　 对于某一舱室内的人员超过 １２ 人时ꎬ该舱室在任何情况下均应至少设有 ２ 条脱险通道ꎮ
(３)　 上述(１)和(２)所要求的 ２ 条脱险通道中的 １ 条ꎬ可利用设在乘客或船员易于到达之处的甲板

或舱壁上的开口(包括配有安全锤的窗)直接通往开敞甲板ꎮ 此时开口的最小净尺寸应为 ６５０ｍｍ ×
４５０ｍｍꎻ通往该开口的通道净尺寸宽度不应小于 ５００ｍｍꎬ通道应通畅ꎬ无任何易钩住衣物的凸出处ꎮ

(４)　 上述开敞甲板应可直接或通过外部梯道到达救生设施登乘区域ꎮ
６. ２. ２. ３　 机舱应设有 ２ 条彼此远离的脱险通道ꎮ 若机舱内设有安全通道ꎬ如通过 １ 扇门或 １ 部钢

梯可直接通向开敞甲板ꎬ则可仅设 １ 条脱险通道ꎮ 对于机舱通常无人或机舱长度不超过 ５ｍ 时ꎬ也可仅设

１ 条脱险通道ꎮ
上述开敞甲板应可直接或通过设有外部梯道到达救生设施登乘区域ꎮ
６. ２. ２. ４　 脱险通道包括属于脱险通道一部分的门道和走廊ꎬ其净尺寸宽度不应小于 ６００ｍｍꎬ若实际

布置困难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宽度可适当减小ꎬ但任何情况下不应小于 ５００ｍｍꎮ
６. ２. ２. ５　 如在烹饪或明火加热器具的任何表面的 ７５０ｍｍ 之内通过 １ 条脱险通道ꎬ则还应设有第 ２

条脱险通道ꎮ

６. ２. ３　 柴油机高压油管保护措施

６. ２. ３. １　 位于高压燃油泵与燃油喷油器之间的所有外部高压燃油输送管路ꎬ应设有一个能够容纳

因高压管路破裂对漏出的燃油加以保护的套管管路系统ꎮ 这种套管包括内装高压燃油管的外管ꎬ构成一

固定组装件ꎮ 套管管路系统还应包括一个收集漏油的装置ꎬ以及一个燃油管故障报警装置ꎮ
６. ２. ３. ２　 对于客船:
(１)　 当单台柴油机的输出功率为 ３７５ｋＷ 及以上时ꎬ或者虽然单台柴油机的输出功率小于 ３７５ｋＷꎬ

但柴油机的每一燃油喷射泵各自向喷嘴供油时ꎬ应满足上述 ６. ２. ３. １ 的要求ꎻ
(２)　 当单台柴油机的输出功率小于 ３７５ｋＷꎬ且燃油喷射泵向多个喷嘴供油时ꎬ可采用适当的围蔽

(如采用防护外壳或者防溅挡板等型式)为高压燃油泵和燃油喷嘴以及之间的高压燃油管路提供保护ꎬ
而不必满足上述 ６. ２. ３. １ 的要求ꎮ

６. ２. ３. ３　 对于货船ꎬ不论柴油机输出功率大小ꎬ可采用适当的围蔽(如采用防护外壳或者防溅挡板

等型式)为高压燃油泵和燃油喷嘴以及之间的高压燃油管路提供保护ꎬ而不必满足上述 ６. ２. ３. １ 的要求ꎮ

６. ２. ４　 液化石油气(ＬＰＧ)炉灶的布置

６. ２. ４. １　 船上一般不允许设置明火炉灶ꎮ 但对非高速船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后可允许设置明火

４６



炉灶ꎮ
本规则所涉及的明火炉灶系指以液化石油气(ＬＰＧ)为燃料的炉灶ꎬ不允许使用在大气压力下为液态

的燃料(如煤油)和液态、固态汽油 /酒精等为燃料的炉灶ꎮ
６. ２. ４. ２　 厨房应位于主甲板以上ꎬ其内不应设有通往位于其下方舱室的开口及梯道ꎮ 厨房的门、窗

应通向开敞甲板处所ꎬ且应为向外开启ꎬ并应能保证厨房处所内有良好的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ꎮ

图 ６. ２. ４. ５　 对特定材料要求的区域

６. ２. ４. ３　 液化石油气的炉灶、钢瓶、角阀及减压阀等均

应符合本局接受的标准的有关规定ꎮ
６. ２. ４. ４　 炉灶及钢瓶应可靠地固定ꎬ且应有防止移动

的措施ꎮ
６. ２. ４. ５　 如在船上设置以液化石油气(ＬＰＧ)为燃料的

明火炉灶ꎬ则在图 ６. ２. ４. ５ 所规定的范围内使用的材料应符

合下列要求:
(１) 　 自由悬挂的窗帘或其他织物不应装设在范围Ⅰ

和Ⅱ内ꎻ
(２)　 安装在范围Ⅰ之内的材料应为玻璃、陶瓷、铝、黑

色金属或其他具有防火特性的类似材料ꎻ
(３)　 安装在范围Ⅱ之内的材料ꎬ如果其表面温度超过

８０℃ꎬ则应为玻璃、陶瓷、金属或其他具有防火特性的类似

材料ꎮ
６. ２. ４. ６　 炉灶上方如果安装有烟道ꎬ则烟道与相邻的结构应予以分隔ꎬ避免相邻的材料或船舶结构

过热或损坏ꎮ

第 ３ 节　 灭 火 设 备

６. ３. １　 手提式灭火器配置

６. ３. １. １　 船上应配置足够数量的手提式灭火器ꎮ 并应满足下列规定:
(１)　 任何单个干粉灭火器的容量不应小于 ２Ａ / ５５Ｂ①ꎬ任何单个水基灭火器的容量应为 ２Ａ / ８９Ｂ①ꎻ
(２)　 除 ＣＯ２ 灭火器以外的其他类型灭火器应与(１)中的灭火器等效ꎻ
(３)　 任何单个 ＣＯ２ 灭火器的最大容量都不必大于 ２ｋｇꎻ
(４)　 在每一机舱或厨房等易失火处所均应设有 １ 个 ＣＯ２ 灭火器ꎻ
(５)　 １ 个 ２ｋｇ 容量的手提 ＣＯ２ 灭火器可由一个(１)或(２)中的手提灭火器替代ꎮ
６. ３. １. ２　 起居处所内应至少配置 ２ 具手提式灭火器ꎮ ＣＯ２ 灭火器不应布置在起居处所中ꎬ但可布

置在具有易燃性液体的区域(如厨房)或装有电气设备的区域(如设有电动机、蓄电池、配电板等电气设

备的处所)ꎮ
６. ３. １. ３　 机舱内应至少配置 ３ 具适合于扑灭油类火灾的手提式灭火器ꎬ其中 １ 具应放在出入口

附近ꎮ
６. ３. １. ４　 如设有厨房ꎬ则厨房内应至少配置 １ 具手提式灭火器ꎮ
６. ３. １. ５　 驾驶室应至少配置 １ 具手提式灭火器ꎮ

６. ３. ２　 灭火系统

６. ３. ２. １　 船长超过 １５ｍ 的客船上应设有水灭火系统ꎮ 如不设专用消防泵ꎬ则舱底泵、压载泵和总用

泵等其他用途泵均可兼作为消防泵ꎮ

５６
① 参见 ＧＢ ４３５１—２００５«手提灭火器»ꎮ



６. ３. ２. ２　 消防泵及消防总管的布置应确保有水柱能喷射至乘员所能到达的任何处所ꎮ
６. ３. ２. ３　 消防总管和消防水管的直径尺寸应能保证有效地分配消防泵最大出水量的需要ꎮ
６. ３. ２. ４　 每个消火栓应至少配备一根消防水带或消防软管和一支水枪ꎬ水枪应是水柱 /水雾两用

形式ꎮ
６. ３. ２. ５　 额定总输出功率大于 ３７５ｋＷ 的柴油机处所或蒸发量超过 １７５ｋＷ(２５０ｋｇ / ｈ)的锅炉处所ꎬ

应安装固定式灭火系统ꎮ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灭火剂应适合于扑灭机舱火灾ꎬ灭火剂释放后应能充斥整个处所ꎻ
(２)　 灭火系统应具有对于机舱处所的容积为足够的灭火能力ꎬ当使用 ＣＯ２ 时ꎬ其最小的容量应不

小于机舱总舱容的 ４０％ ꎻ
(３)　 如能确认一具 ４５Ｌ 泡沫灭火器或适合于扑灭油类火灾的等效设备的喷射范围能达到机器处

所的任何部分ꎬ则可用此类型的灭火器替代固定式 ＣＯ２ 灭火系统ꎬ但载客 ５０ 人及以上的客船不能采用上

述等效方法ꎻ
(４)　 上述固定式 ＣＯ２ 灭火系统的灭火剂储气瓶或等效的灭火器均应布置在内燃机处所或锅炉处

所外ꎮ

６. ３. ３　 告示牌

６. ３. ３. １　 如果灭火剂为窒息性的ꎬ则应在施放装置附近和在被保护处所的任何入口处张贴告示牌ꎮ
任一 ＣＯ２ 手提式灭火器附近应张贴告示牌ꎮ

６. ３. ３. ２　 告示牌应是中文或中英对照ꎬ语句、图形、符号应简捷易懂ꎬ可参照本局接受的标准ꎮ

６. ３. ４　 其他

６. ３. ４. １　 船长小于和等于 １５ｍ 的载客船舶以及所有的货船应备有 １ 只带有适当长度绳子的消防

水桶ꎮ
６. ３. ４. ２　 在厨房或任何设有明火炉灶的处所至少应设有一张消防毯ꎬ且易于拿取和立即可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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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吨位丈量、载重线与稳性

第 １ 节　 吨 位 丈 量

７. １. １　 一般要求

７. １. １. １　 船舶吨位丈量的目的是核定船舶总吨位和净吨位ꎮ 总吨位是表示丈量确定的船舶总容

积ꎬ净吨位是表示丈量确定的船舶有效容积ꎮ
７. １. １. ２　 船舶吨位丈量以 ｍ３为计算单位ꎬ容积计算中所采用的量度应精确至小数点以下两位ꎮ 量

计所得总吨位和净吨位的数值应取整数ꎬ不计小数点以下的数值ꎮ 当总吨位和净吨位数值小于 １ 时

取 １ꎮ
７. １. １. ３　 列入总吨位计算中的所有容积ꎬ对金属结构的船舶应量至船体外板的内表面ꎬ对其他材料

的船舶应量至船体外板的外表面ꎮ

７. １. ２　 总吨位

７. １. ２. １　 总吨位 ＧＴ 按下式计算:
ＧＴ ＝ Ｋ１(Ｖ１ ＋ Ｖ２)

式中:Ｋ１———系数ꎬＫ１ ＝ ０. ２ ＋ ０. ０２ｌｏｇ１０(Ｖ１ ＋ Ｖ２)ꎬＫ１ 按四舍五入取值到小数点以后四位ꎻ
Ｖ１———上甲板以下所有围蔽处所的容积ꎬ对敞开艇ꎬ为舷侧顶板水平连线以下的容积(ｍ３)ꎻ
Ｖ２———上甲板以上所有围蔽处所的容积ꎬｍ３ꎮ

７. １. ２. ２　 上述 Ｖ１ 与 Ｖ２ 的计算应按照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２ 篇第 ２ 章的有关

规定ꎮ 其中 Ｖ１ 也可按以下简化公式计算:
Ｖ１ ＝ ＣＬｄＢＤ　 　 ｍ３

式中:Ｌｄ———上甲板长度ꎬｍꎻ
Ｂ———船宽ꎬｍꎻ
Ｄ———型深ꎬｍꎻ
Ｃ———系数ꎬ按表 ７. １. ２. ２ 选取首型、尾型、底型的系数ꎬ三者相乘即得ꎮ

系　 数　 Ｃ 表 ７. １. ２. ２

船首型

(俯视、侧视)
系数

船尾型

(俯视、侧视)
系数

船底型

(船中横剖面)
系数

尖头

０. ８０

雪橇型

０. ８０

尖底

０. ９４

尖圆头

０. ８５

巡洋舰型

０. ９０

圆底

０. ９６

平头

０. ９０

方型

０. ９５

平底

０. ９８

　 　 注:(１) 　 对船首型及船尾型的系数ꎬ还可按实船的俯视及侧视来插入选取ꎮ 如某船船首型侧视为 ꎬ而俯视为 ꎬ则船首型系数

可取为
０. ８０ ＋ ０. ９０

２ ＝ ０. ８５ꎻ对船尾型系数也同样选取ꎮ

(２) 　 对船尾有轴隧凹穴的船尾型系数ꎬ可按尾部肥瘦情况取 ０. ７ 或 ０. ７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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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１. ３　 净吨位

７. １. ３. １　 净吨位 ＮＴ 按下式计算:
ＮＴ ＝ Ｋ２ＧＴ

式中:Ｋ２———系数ꎬ对客船取 ０. ５０ꎬ对载客小于等于 １２ 人的载客船舶(不载货)取 ０. ３０ꎬ对货船取 ０. ５６ꎬ对
客货船取 ０. ５２ꎬ对驳船取 ０. ８４ꎬ对不载客货的船舶(如各类工程船(包括非机动工程船)、公
务船、工作船、破冰船、拖船和趸船等)取 ０. ３０ꎻ

ＧＴ———按 ７. １. ２ 计算所得取整后的总吨位ꎮ

第 ２ 节　 载　 重　 线

７. ２. １　 载重线标志

７. ２. １. １　 对非高速船ꎬ应按图 ７. ２. １. １ 的要求在船中两舷勘画永久性载重线标志ꎮ 在载重线圆环

两侧应加绘勘画检验单位的缩写字母 ＺＣꎬ由中国船级社勘画检验的为 ＣＳꎮ 对圆环、线段和字母ꎬ当船舷

图 ７. ２. １. １　 载重线标志

为暗色底时ꎬ应漆成白色或黄色ꎬ当船舷为浅色底时ꎬ应漆成黑色ꎮ
７. ２. １. ２　 对高速船ꎬ应按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

则»第 ６ 篇的有关规定勘画设计水线与载重线标志ꎮ

７. ２. ２　 储备浮力

７. ２. ２. １　 以下规定仅适用于高速船:
(１)　 甲板艇的储备浮力应不小于 １００％满载排水量ꎮ 储备浮力

为静浮满载水线至干舷甲板垂向范围内所有海水不能进入的处所的

总容积乘以海水的密度ꎮ
(２)　 敞开艇的储备浮力应满足 ７. ４. ２. ２ 对破损稳性的要求ꎮ 敞

开艇可用在船体内部设置浮力体的方法获取储备浮力ꎮ 通常采用充

填发泡塑料作为浮力体ꎬ但发泡塑料应为封闭型、不吸水ꎮ 浮力体应

永久性固定在船底、舷侧或防撞舱内ꎬ且不致受到机械损伤和化学

侵蚀ꎮ

７. ２. ３　 干舷和船首高度

７. ２. ３. １　 船舶应按如下规定核定干舷:

(１)　 当完整稳性、破损稳性、船体强度决定的干舷不一致时ꎬ应取其中最大值核定干舷ꎮ
(２)　 核定干舷的最终值应不小于 ０. ３５ｍꎮ
(３)　 对甲板艇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船舶满载状态下沿船长任何位置甲板边缘至水线的垂直距离 Ｆ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值:

Ｆ ＝ ２００ｍｍ　 　 　 　 　 　 　 　 　 　 　 　 当 Ｌ≤７ ｍ
Ｆ ＝ ４００ｍｍ　 　 　 　 　 　 　 　 当 Ｌ≥１８ ｍ

Ｆ ＝ ２００(Ｌ － ７)
１１ ＋ ２００ｍｍ　 当 ７ｍ < Ｌ < １８ ｍ

式中:Ｌ———船长ꎬｍꎮ
(４)　 对敞开艇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　 敞开艇的平均干舷 Ｆｐ

① 应不小于下式规定:

８６
① 平均干舷 Ｆｐ———船中干舷、船首垂线处干舷和尾垂线处干舷三者算术平均值ꎮ



Ｆｐ ＝ ０. ２Ｂ　 　 ｍ
式中:Ｂ———船宽ꎬｍꎮ

②　 敞开艇满载状态下沿船长任何位置甲板边缘(或舷侧板顶端)至水线的垂直距离 Ｆ 应不小于按

下式计算所得值:
Ｆ ＝ ２５０ｍｍ　 　 　 　 　 　 　 　 　 　 　 　 当 Ｌ≤７ ｍ
Ｆ ＝ ４５０ｍｍ　 　 　 　 　 　 　 　 当 Ｌ≥１８ ｍ

Ｆ ＝ ２００(Ｌ － ７)
１１ ＋ ２５０ｍｍ　 当 ７ｍ < Ｌ < １８ ｍ

式中:Ｌ———船长ꎬｍꎮ
７. ２. ３. ２　 对高速甲板艇ꎬ船首甲板最高处离满载水线的高度 Ｆｂ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Ｆｂ ＝ １０００ Ｌ
２０

æ

è
ç

ö

ø
÷

０. ５ １. ３６
Ｃｂ ＋ ０. ６８ｋ　 　 ｍｍ

式中:Ｃｂ———方形系数ꎻ
ｋ———系数ꎬ沿海航区营运限制 ｋ ＝ １. ０ꎻ遮蔽航区营运限制 ｋ ＝ ０. ８５ꎻ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ｋ ＝ ０. ８ꎻ
Ｌ———船长ꎬｍꎮ

７. ２. ４　 门、窗、盖等设施

７. ２. ４. １　 门、窗、盖等设施的强度应满足本规则第 ２ 章的有关要求ꎮ
７. ２. ４. ２　 最低密性要求:
(１)　 设置在干舷甲板下舷侧的圆形舷窗应满足 １ 级密性要求ꎮ
(２)　 设置在露天各层甲板(包括上层建筑顶板)上的风雨密舱口盖ꎬ一般应满足 ３ 级密性要求ꎮ 但

对沿海航区营运限制的船舶上位于船中之前露天甲板上的风雨密舱口盖ꎬ应满足 ２ 级密性要求ꎮ
(３)　 设置在干舷甲板以上的垂直面或稍有倾斜的垂直面上的露天的风雨密门和窗应满足 ３ 级密性

要求ꎮ
７. ２. ４. ３　 密性试验方法见表 ７. ２. ４. ３ꎮ

门、窗、盖密性试验方法 表 ７. ２. ４. ３

密 性 等 级 １ 级 ２ 级 ３ 级

装船①前的压力试验

水压 (ＭＰａ)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４ —

压水时间 (ｍｉｎ) ３ ３ —

合格标准 试件不漏泄并不永久变形 —

装船后的冲水试验

冲水试验条件

　 对每一试件冲水持续时间应≥３ｍｉｎꎻ
　 水柱流量≥１０Ｌ / ｍｉｎꎻ
　 冲水软管的水压为 ０. ２ＭＰａꎻ
　 喷嘴离试件距离≤２ｍꎻ
　 水柱应对准试件周边每侧 ０. ０５ｍ 内区域冲

　 合格标准(每一试件冲

水后进水量)
≤０. ０５Ｌ ≤０. ５Ｌ

　 　 注:①　 压水试验应在专门的水箱中进行ꎮ

７. ２. ５　 人员保护

７. ２. ５. １　 人员可能行走的甲板、通道和梯道应设计为防滑型ꎮ
７. ２. ５. ２　 乘客可能行走的甲板区域和出入通道处ꎬ应设置适当高度的栏杆装置ꎻ船员可能行走的甲

板区域和出入通道处ꎬ应至少设置适当高度的扶手ꎮ
７. ２. ５. ３　 入口、梯道、跳板等应至少在一侧设有扶手ꎮ

９６



７. ２. ６　 附加要求

７. ２. ６. １　 封闭上层建筑、稳性计算中计入浮力的或保护通往下层处所开口的甲板室的外门应设有

风雨密关闭装置ꎬ且门的结构强度应与其相邻结构的强度相当ꎮ 外门应为外开式ꎬ门槛高度一般应不小

于 ２００ｍｍꎬ对高速船可适当降低ꎮ
７. ２. ６. ２　 露天干舷甲板上直通下层舱室的上层建筑以及甲板室外门的门槛高度应不小于 ２５０ｍｍꎮ

如船舶的储备浮力超过 １００％满载排水量ꎬ上述门槛高度可降至 １８０ｍｍꎮ 船舶的储备浮力为静浮满载水

线至干舷甲板垂向范围内所有海水不能进入处所的总容积乘以海水的密度ꎮ
７. ２. ６. ３　 所有窗连同其玻璃和窗盖应为坚固的和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结构ꎬ其制造和试验应符

合本局接受的标准ꎮ 窗的框架及窗盖应以铜、钢或其他等效材料制成ꎮ 窗的安装和关闭装置应保证风雨

密ꎮ 窗的下缘应位于该处满载水线以上 ５００ｍｍꎮ
７. ２. ６. ４　 所有露天的通向风雨密处所的舱口盖均应为风雨密关闭ꎬ且其强度应与其相邻结构的强

度相当ꎮ 货舱口围板的高度ꎬ一般应不小于 ３８０ｍｍꎬ其他小舱口围板高度ꎬ一般应不小于 ２５０ｍｍꎬ对高速

船可适当降低ꎮ
７. ２. ６. ５　 空气管及通风筒应设有风雨密关闭装置ꎬ空气管高度及通风筒的围板高度一般应不小于

３００ｍｍꎬ对仅航行于遮蔽航区及平静水域的船舶ꎬ该高度一般应不小于 ２００ｍｍꎮ 对高速船可适当降低ꎮ
７. ２. ６. ６　 对敞开艇ꎬ某些局部要求保持密闭的开口仍应设有保证风雨密的关闭装置ꎮ
７. ２. ６. ７　 防撞舱壁上不允许设置门ꎬ 但允许设置用螺栓固定的水密人孔盖ꎮ 水密舱壁上的门必须

为水密门ꎬ且航行时应保持常闭ꎮ
７. ２. ６. ８　 其他可能导致明显进水ꎬ且影响稳性的开口ꎬ均应采取措施避免上述进水ꎮ

第 ３ 节　 完 整 稳 性

７. ３. １　 一般要求

７. ３. １. １　 对单体载客船舶及干货船以外的船舶ꎬ其完整稳性除满足本章要求外还应满足本局«国内

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第 ７ 章 ３ 的稳性特殊要求(其中ꎬ载客船舶应满足其对客船的有关要

求ꎬ如双体载客船舶应满足国内法规对双体客船的特殊完整稳性要求)ꎮ
７. ３. １. ２　 除本章另有规定外ꎬ对高速船ꎬ其完整稳性应满足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

则»第 ６ 篇的有关要求ꎮ
７. ３. １. ３　 新建船舶的首制船或同型同一船厂成批建造的首制船应通过倾斜试验确定空船排水量和

重心位置ꎮ 后续船或改装船如涉及稳性状态有变化时应重新进行倾斜试验ꎮ 倾斜试验可按本局接受的

有关标准执行ꎮ
７. ３. １. ４　 所有船舶均应校核满载出港、满载到港及空载到港装载状态的完整稳性ꎮ 如有某种装载

状态的稳性较上述规定装载状态更差时ꎬ应补充校核此种装载状态的稳性ꎮ 应校核的装载状态规定

如下:
(１)　 满载出港:人员分布在指定位置上ꎬ载有 １００％备品和燃油ꎻ
(２)　 满载到港:人员分布在指定位置上ꎬ载有 １０％备品和燃油ꎻ
(３)　 空载到港:仅有维持航行的最少人员ꎬ载有 １０％备品和燃油ꎮ
７. ３. １. ５　 完整稳性计算时ꎬ人员的重量、重心应按以下规定:
(１)　 每平方米 ４ 人ꎻ
(２)　 每人重 ７５ｋｇꎻ
(３)　 每人直立时ꎬ重心位于甲板平面以上 １. ０ｍ 处ꎻ坐下时ꎬ重心位于座位以上 ０. ３ｍ 处ꎮ
７. ３. １. ６　 对总长 Ｌｏａ为 ８ｍ 及以上的船舶及航行于沿海航区营运限制的船舶ꎬ应按本局«国内航行

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４ 篇第 ７ 章规定校核气象衡准ꎮ 校核气象衡准时ꎬ计算风压均按沿海航区的

０７



风压值计取ꎻ对航行于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船舶ꎬ其横摇角可按遮蔽航区计算ꎬ并乘以 ０. ８ꎮ
７. ３. １. ７　 计算复原力臂曲线时ꎬ如水能通过非风雨密的进、出风口和其他相似开口进入船体之内ꎬ

则该开口应作为进水角开口ꎮ
７. ３. １. ８　 所核算的各种装载状态下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应不小于 ０. ３５ｍꎮ
７. ３. １. ９　 载客船舶应校核满载排水状态乘客集中一舷时的横倾角ꎬ该倾角不应超过 １２°ꎮ
７. ３. １. １０　 对高速船还应通过实船回航试验检验船舶回航时的稳性ꎬ此时船舶横倾角不得超过 １２°ꎮ

通过试航ꎬ测出回航横倾角小于 １２°时允许的航速和舵角ꎮ 并将其记录在完工稳性资料中ꎮ
７. ３. １. １１　 船舶稳性计算虽已符合本章的要求ꎬ但船长仍应注意船舶装载和气象、海况ꎬ谨慎驾驶和

操作ꎮ 在船舶遭遇特殊情况或紧急情况而采取应变措施时ꎬ应注意船舶的稳性ꎬ防止发生倾覆的危险ꎮ
７. ３. １. １２　 本局接受其他标准(如 ＩＳＯ①)作为本节的等效要求ꎮ

７. ３. ２　 稳性试验

７. ３. ２. １　 对总长小于 ８ｍ 且载人数小于等于 １２ 人的船舶ꎬ如仅限于遮蔽航区及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条件下航行ꎬ作为替代ꎬ其完整稳性也可通过 ７. ３. ２. ２ 和 ７. ３. ２. ３ 中的稳性试验验证其满足要求ꎮ
７. ３. ２. ２　 应验证 ７. ３. １. ４(１)规定的满载情况下所有人员集中一舷时船舶的横倾角和水线位置ꎬ其

中人员的重量和重心根据 ７. ３. １. ５ 中的规定确定ꎮ
７. ３. ２. ３　 船舶应满足下述规定:船舶的横倾角不超过 ７°ꎻ对甲板艇ꎬ最终水线的任意一点应位于干

舷甲板最低点以下至少 ７６ｍｍꎻ对敞开艇ꎬ最终水线的任意一点应位于舷侧板顶端最低点以下至

少 ２５０ｍｍꎮ

第 ４ 节　 分舱与破损稳性

７. ４. １　 分舱

７. ４. １. １　 总长 Ｌｏａ大于 ８ｍ 的非高速船应在距首垂线(５％ ~１５％ )Ｌ 处设置水密防撞舱壁ꎮ
７. ４. １. ２　 尾机型船的机舱前壁和中机型船的机舱前、后壁应为水密舱壁ꎮ
７. ４. １. ３　 水密舱壁的设置应满足 ７. ４. ２ 破损稳性的要求ꎮ

７. ４. ２　 破损稳性

７. ４. ２. １　 载客船舶任一主舱破损进水后应满足下述要求:
(１)　 最终水线位于任何可能进一步进水的开口下缘以下ꎬ上述开口包括空气管、通风筒和有风雨

密关闭装置的门或舱口盖开口ꎬ但可不包括那些通过可保持甲板高度完整性的人孔盖、平舱口、小型水密

货舱舱盖的开口、遥控滑动式水密门及非开启型舷窗ꎻ
(２)　 剩余初横稳性高不小于 ０. ０５ｍꎻ
(３)　 不对称进水时ꎬ最终横倾角不超过 １０°ꎮ
７. ４. ２. ２　 对敞开艇ꎬ其新船或批量建造的首制船应通过下述灌水试验验证其满足要求:
(１)　 船上所有装备齐全ꎬ每个乘客按 ２８ｋｇ 重量计ꎬ可用压铁替代就位ꎬ油、水装满ꎻ
(２)　 向船内灌水ꎬ直至船内与船外的水持平ꎻ
(３)　 在完成(１)和(２)项后ꎬ在乘客总重量不变的前提下ꎬ将其中(１０ ＋ ５ｎ)ｋｇ 乘客重量移至一舷护

舷材的任何位置处ꎬ船仍不致倾覆ꎬｎ 为额定乘客数ꎻ
(４)　 在完成(１)、(２)和(３)项后继续向船内灌水ꎬ船应在不论多少水情况下仍不致沉没ꎮ

１７
① 具体见 ＩＳＯ １２２１７———“小艇—稳性和浮性的评定与分类”ꎮ



第 ８ 章　 安全设备与环保要求

第 １ 节　 信 号 设 备

８. １. １　 一般要求

８. １. １. １　 除本节另有规定者外ꎬ信号设备的性能应符合«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要求ꎮ
８. １. １. ２　 由于船舶尺度或用途上的原因以及某些特殊水域的船舶ꎬ若按本节的规定配备和安装信

号设备不合理或不合切实际ꎬ经本局同意ꎬ可适当调整ꎮ
８. １. １. ３　 本节中的“船(艇)体以上高度”一词ꎬ系指最上层连续甲板以上的高度ꎬ对于敞开艇ꎬ艇体

以上高度指的是艇的舷侧板顶以上高度ꎬ这一高度应从灯的位置垂直下方处量起ꎮ
８. １. １. ４　 帆船信号设备的要求应满足第 １２ 章第 ４ 节的规定ꎮ

８. １. ２　 信号设备的配备

８. １. ２. １　 号灯的可见距离应符合表 ８. １. ２. １ 的规定ꎮ
号灯的可见距离 表 ８. １. ２. １

总长 Ｌｏａ

号　 灯
Ｌｏａ≥２０(ｍ) ２０ > Ｌｏａ≥１２(ｍ) Ｌｏａ < １２(ｍ)

桅灯 ５ ｎ ｍｉｌｅ ３ ｎ ｍｉｌｅ ２ ｎ ｍｉｌｅ

舷灯 ２ ｎ ｍｉｌｅ ２ ｎ ｍｉｌｅ １ ｎ ｍｉｌｅ

尾灯 ２ ｎ ｍｉｌｅ ２ ｎ ｍｉｌｅ ２ ｎ ｍｉｌｅ

环照灯 ２ ｎ ｍｉｌｅ ２ ｎ ｍｉｌｅ ２ ｎ ｍｉｌｅ

　 　 ８. １. ２. ２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ꎬ信号设备应按表 ８. １. ２. ２ 配备ꎮ
信号设备的配备 表 ８. １. ２. ２

总长 Ｌｏａ

号　 灯
Ｌｏａ≥２０(ｍ) ２０ > Ｌｏａ≥１２(ｍ) １２ > Ｌｏａ≥７①(ｍ) Ｌｏａ < ７②(ｍ)

桅灯 １ １ １ １

左舷灯 １ １ １ １

右舷灯 １ １ １ １

尾灯 １ １ １ １

红环照灯(失控灯、搁浅灯) ２ ２

白环照灯(锚灯) １ １ １

三节电池手电筒 １ １ １ １

小型球体 ３ ３ １

小型号笛 １ １ １③ １③

号钟 １

国旗(５ 号) １ １ １ １

　 　 注:①　 可用一盏环照白灯和舷灯代替桅灯、左右舷灯、尾灯ꎮ

②　 对最高速度不超过 ７ 节的机动船ꎬ可用一盏环照白灯代替桅灯、舷灯和尾灯ꎬ且如可行ꎬ也应显示舷灯ꎮ

③　 可配置能够鸣放有效声号的其他设备代替ꎮ

８. １. ２. ３ 　 气垫船在非排水状态下航行时ꎬ除按上述要求配备号灯外ꎬ还应显示一盏环照黄色闪

光灯ꎮ
２７



８. １. ２. ４　 总长 Ｌｏａ小于 １２ｍ 的机动船的桅灯或环照灯ꎬ如果不可能装设在船舶首尾中心线上ꎬ可以

离开中心线显示ꎬ条件是其舷灯合并成一盏ꎬ并装设在船的首尾中心线上ꎬ或尽可能地装设在接近该桅灯

或环照灯所在的首尾线处ꎮ
８. １. ２. ５　 总长 Ｌｏａ小于 ２０ｍ 的船舶ꎬ其舷灯可以合并成一盏ꎬ装设于船的首尾中心线处ꎮ
８. １. ２. ６　 拖船从事拖带时ꎬ应显示:
(１)　 垂直安装 ２ 盏桅灯ꎬ对于拖带长度超过 ２００ｍ 时ꎬ垂直显示 ３ 盏桅灯ꎻ
(２)　 两盏舷灯ꎻ
(３)　 一盏尾灯ꎻ
(４)　 一盏拖带灯位于尾灯垂直上方ꎻ
(５)　 当拖带长度超过 ２００ｍ 时ꎬ在最易见处显示一个菱形体号型ꎮ
８. １. ２. ７　 拖船顶推时ꎬ应显示:
(１)　 垂直安装 ２ 盏桅灯ꎻ
(２)　 两盏舷灯ꎻ
(３)　 一盏尾灯ꎮ
８. １. ２. ８　 总长 Ｌｏａ为 １２ｍ 及以上的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ꎬ应垂直配备 ３ 盏环照灯ꎬ最上和最下

为红色ꎬ中间为白色ꎻ应配备垂直 ３ 个号型ꎬ最上和最下是球体ꎬ中间是菱形体ꎮ
８. １. ２. ９ 　 非机动船舶应配备左右舷灯、尾灯各一盏ꎬ一盏或两盏白环照灯(作锚灯用)、两盏红环

照灯ꎮ

８. １. ３　 信号设备的安装位置

８. １. ３. １　 号灯的垂向位置和间距:
(１)　 总长 Ｌｏａ为 ２０ｍ 及以上的船舶ꎬ其桅灯安置在船体以上的高度应不小于 ６ｍꎻ
(２)　 总长 Ｌｏａ为 １２ｍ 及以上但小于 ２０ｍ 的船舶ꎬ其桅灯安置在舷边以上的高度应不小于 ２. ５ｍꎻ
(３)　 总长 Ｌｏａ小于 １２ｍ 的船舶ꎬ可以把最上面的一盏号灯安装在舷边以上小于 ２. ５ｍ 的高度ꎬ但除

舷灯外ꎬ还应装设一盏桅灯或代替桅灯的环照白灯ꎬ则该桅灯或环照白灯的设置至少应高于舷灯 １ｍꎻ
(４)　 舷灯安置在船体以上的高度ꎬ应不超过前桅灯高度的 ３ / ４ꎻ
(５)　 舷灯如并为一盏ꎬ则应安置在低于桅灯不小于 １ｍ 处ꎻ
(６)　 总长 Ｌｏａ为 ２０ｍ 及以上的船舶ꎬ当垂直装设两盏或三盏号灯时ꎬ这些号灯的间距应不小于 ２ｍꎬ

其中最低一盏号灯应装设在船体以上高度不小于 ４ｍ 处ꎻ
(７)　 总长 Ｌｏａ小于 ２０ｍ 的船舶ꎬ当垂直装设两盏或三盏号灯时ꎬ这些号灯的间距应不小于 １ｍꎬ其中

最低一盏号灯应装设在舷边以上高度不小于 ２ｍ 处ꎻ
(８)　 当垂直安装两盏以上号灯时ꎬ其间距应相等ꎮ
８. １. ３. ２　 桅灯应在船中之前显示ꎻ对于总长 Ｌｏａ小于 ２０ｍ 的船舶ꎬ其桅灯不必在船中之前显示ꎬ但应

尽实际可能设置在靠前的位置ꎮ
８. １. ３. ３　 除 ８. １. ２. ４ 另有规定外ꎬ桅灯应安装在船舶纵中剖面上ꎮ
８. １. ３. ４　 总长 Ｌｏａ为 ２０ｍ 及以上的船舶ꎬ舷灯不应安置在桅灯的前面ꎮ
８. １. ３. ５　 尾灯应尽可能安装在船尾处ꎮ
８. １. ３. ６　 锚灯应安装在船舶的最易见处ꎬ一般设置在船舶的前部ꎮ
８. １. ３. ７　 号型间的垂直距离应至少为 １. ５ｍꎮ 总长 Ｌｏａ小于 ２０ｍ 的船舶ꎬ可用于船舶尺度相称的较

小尺度的号型ꎬ号型间距亦可相应减少ꎮ

８. １. ４　 控制和供电

８. １. ４. １　 信号灯控制板应设在驾驶台(或控制台)上ꎬ每只信号灯均应由信号灯控制板引出的独立

分路供电ꎬ而且应在这些分路的每个绝缘极上用安装在该控制板内的开关和熔断器或断路器进行控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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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控制板应由配电板直接供电ꎮ

第 ２ 节　 无线电通信设备

８. ２. １　 一般要求

８. ２. １. １　 除本节另有规定者外ꎬ无线电通信设备的产品性能应符合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

术规则»的要求ꎮ
８. ２. １. ２　 帆船无线电通信设备的要求应满足第 １２ 章第 ５ 节的规定ꎮ

８. ２. ２　 设备的配备

８. ２. ２. １　 船舶应配备 １ 台固定安装的甚高频无线电话装置ꎬ以便船与岸、船与船进行通信ꎬ甚高频

无线电话装置应安装在驾驶室ꎮ
８. ２. ２. ２　 甚高频无线电装置应至少具有电话功能ꎮ 对于在沿海航区营运限制航行的船舶ꎬ甚高频

无线电装置还应具有数字选择性呼叫(ＤＳＣ)功能(至少满足国际电信联盟规定的 Ｄ 级 ＤＳＣ 的要求)ꎮ
８. ２. ２. ３　 对于敞开艇和船长小于 １２ｍ 的船舶ꎬ可配备便携式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以替代 ８. ２. ２. １

中的甚高频无线电话装置ꎮ
８. ２. ２. ４　 对于航行时间在 １ 小时之内的客渡船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可配备便携式甚高频无线电

话设备以替代 ８. ２. ２. １ 中的甚高频无线电话装置ꎮ
８. ２. ２. ５　 对于在沿海航区营运限制航行的船舶ꎬ如设有救生艇筏ꎬ应配备一只搜救定位装置和一只

便携式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ꎮ
８. ２. ２. ６　 对于非机动船舶ꎬ如正常作业时ꎬ船上有人ꎬ则应配备固定安装的甚高频无线电话装置(仅

需电话功能)ꎮ 但如作业时配有守护船ꎬ则可配备便携式甚高频无线电话ꎮ

８. ２. ３　 供电

８. ２. ３. １　 无线电通信设备应由两套电源供电(便携式无线电通信设备除外)ꎬ一套为船舶电源ꎬ另
一套为备用电源ꎬ备用电源应能供电 １ 小时ꎮ 当蓄电池组作为船舶电源的一部分时ꎬ可不要求另外设置

无线电备用电源ꎮ
８. ２. ３. ２　 对于便携式无线电设备ꎬ如船上未设有充电装置ꎬ应至少配备一组容量相同的备用电池ꎮ

第 ３ 节　 航 行 设 备

８. ３. １　 一般要求

８. ３. １. １　 航行设备的性能要求应符合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有关规定或本局

接受的其他标准ꎮ
８. ３. １. ２　 帆船航行设备的要求应满足第 １２ 章第 ５ 节的规定ꎮ

８. ３. ２　 航行设备的配备

８. ３. ２. １　 每艘船舶应配备一只磁罗经ꎮ
８. ３. ２. ２　 每艘船舶应配备一只舵角指示器ꎬ对于配备舵角指示器不切合实际的船舶ꎬ经船舶检验机

构同意可不配备舵角指示器ꎮ
８. ３. ２. ３　 对于在沿海航区营运限制航行的船舶ꎬ每只船舶应配备一只测深仪或测深手锤ꎮ
８. ３. ２. ４　 对于在沿海航区营运限制航行的夜航船舶ꎬ应配备一台雷达ꎮ
８. ３. ２. ５　 对客船ꎬ应安装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一台ꎮ 对于在沿海航区营运限制航行的 ２００ＧＴ 及以

上的货船ꎬ应配备一台船舶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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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３. ２. ６　 对于在沿海航区营运限制航行的 １５０ＧＴ 及以上的船舶ꎬ应配备一只电子定位设备ꎮ
８. ３. ２. ７　 非机动船舶可免配航行设备ꎮ
８. ３. ２. ８　 对于航行时间在 １ 小时之内的客渡船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可仅配备一只磁罗经和一

台 ＡＩＳꎮ

第 ４ 节　 救 生 设 备

８. ４. １　 一般要求

８. ４. １. １　 除本节另有规定者外ꎬ救生设备的性能要求应符合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

则»的要求ꎮ 对 ６ 人及以下的救生筏ꎬ其性能要求可满足 ＩＳＯ ９６５０ 的有关要求ꎮ
８. ４. １. ２　 除额定乘员 ６ 人及以下的救生筏或两面可用救生筏外ꎬ船上所配的其他救生筏均应为自

扶正救生筏ꎮ
８. ４. １. ３　 航行状态无人但作业状态有人的非机动船ꎬ应根据船舶的大小、使用功能和作业状态的数

量等实际情况进行特殊考虑ꎬ设置必要的个人救生设备和救生圈ꎮ

８. ４. ２　 救生筏的配备

８. ４. ２. １　 凡总长 Ｌｏａ超过 １０ｍ 或载客超过 ２０ 人的船舶ꎬ其全船配备气胀式救生筏的乘员定额数对

船上总人数的百分比应不小于 １００％ ꎮ
８. ４. ２. ２　 对固定在温暖水域(珠江口以南)航行的船舶ꎬ可采用敞开式两面可用救生筏替代上述救

生筏ꎬ限制条件应在船舶证书中注明ꎮ
８. ４. ２. ３　 对航行于遮蔽航区营运限制或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客渡船ꎬ如其航行时间不超过 １０ｍｉｎ

且航行距岸距离不超过 １０００ｍꎬ则可免配救生筏ꎮ
８. ４. ２. ４　 对固定航行于温暖水域(珠江口以南)的客渡船ꎬ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可免配救生筏ꎮ

８. ４. ３　 遇险信号

８. ４. ３. １　 每艘船舶应配备

(１)　 对沿海航区营运限制的船舶应配备 ４ 支降落伞火箭信号、６ 支手持红色烟火信号和 ２ 只手持

或浮式橙色烟雾信号ꎻ
(２)　 对其他航区营运限制的船舶应配备 ２ 只手持红色烟火信号和 ２ 只手持或浮式橙色烟雾信号ꎮ
８. ４. ３. ２　 遇险信号应储存在可携带的水密容器中并置于船舶操纵位置ꎮ
８. ４. ３. ３　 每具遇险信号应标识制造日期和有效期ꎮ

８. ４. ４　 救生圈

８. ４. ４. １　 船长小于 １０ｍ 的货船至少应配备 １ 只带救生绳的救生圈ꎮ
８. ４. ４. ２　 载客不超过 ２０ 人的载客船舶和船长 １０ｍ 及以上的其他船舶应至少配备 ２ 只带救生绳的

救生圈ꎬ并分别置于驾驶室或船舶操纵位置两侧ꎮ
８. ４. ４. ３　 载客超过 ２０ 人的客船应配备 ３ 只救生圈ꎬ其中两只应带救生绳ꎬ并分别置于驾驶室或船

舶操纵位置两侧ꎮ
８. ４. ４. ４　 船上配备的每只救生圈应:
(１)　 易于取用ꎻ
(２)　 以能迅速抛投的方式存放ꎻ
(３)　 橙色ꎻ
(４)　 标记船名和船籍港ꎮ
８. ４. ４. ５　 救生绳的长度应不小于 １８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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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４. ５　 救生衣

８. ４. ５. １　 应为船上每位乘员配备 １ 件救生衣ꎬ另外ꎬ对载客船舶应配备不少于船舶定额乘员总数

５％的儿童救生衣或为每位儿童配备 １ 件儿童救生衣ꎮ
８. ４. ５. ２　 对沿海航区营运限制的船舶ꎬ其配备的每件救生衣应备有救生衣灯ꎮ 救生衣灯应牢固地

系在救生衣的前肩部的区域ꎮ
８. ４. ５. ３　 救生衣应存放在易于获取的场所ꎬ并清楚标识存放位置ꎮ

８. ４. ６　 救生筏存放和检修

８. ４. ６. １　 救生筏应存放在尽可能靠近起居和服务处所的地方ꎮ 任一存放装置不得妨碍其他救生设

备的操作以及乘员的集合和登乘ꎮ
８. ４. ６. ２　 气胀式救生筏的首缆应系牢在船上ꎬ并配备有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静水压力释放器或

其他自由漂浮装置ꎬ使气胀式救生筏随船下沉时能脱离船舶并自动充气ꎬ浮出水面ꎮ 此外ꎬ还应使系牢装

置上的救生筏能用人工方法释放ꎮ
８. ４. ６. ３　 救生设备的检修:
(１)　 每只气胀式救生筏和静水压力释放器均应定期进行检修ꎬ间隔时间应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ꎬ如外观

检查无异常及筏内具有时效性的备品属具仍在有效期内ꎬ则经验船师同意可展期到 １７ 个月ꎮ
(２)　 检修工作应在经本局认可的检修站进行ꎮ

８. ４. ７　 逆向反光材料

８. ４. ７. １　 救生设备在一切有助于探测的表面应具有鲜明易见的颜色ꎬ并装贴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

的逆向反光材料ꎮ

８. ４. ８　 应急报警系统

８. ４. ８. １　 所有航行于沿海航区营运限制的客船或船上乘员超过 １６ 人的船舶应配备应急报警系统ꎬ
以召集乘客和船员至集合站ꎬ以采取应急反应行动ꎮ

８. ４. ８. ２　 应急报警系统应能采用船舶号笛、由船舶主电源和应急电源供电的电铃、电笛或其他有效

报警系统ꎬ发出不少于 ７ 个短声、继以 １ 个长声组成的通用应急报警信号ꎮ
８. ４. ８. ３　 应急报警系统应在船舶操纵位置ꎮ 在全船所有起居处所及正常的船员工作处所在主机和

辅机正常运作的环境下均能听到该系统的报警ꎮ

第 ５ 节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

８. ５. １　 一般要求

８. ５. １. １　 船舶的防污染要求ꎬ应符合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５ 篇的相关规定ꎮ
８. ５. １. ２　 船舶在有特殊要求的海区航行的防污染要求ꎬ还应遵守中国政府的法令及有关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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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 章　 乘客定额与布置

第 １ 节　 乘 客 定 额

９. １. １　 乘客定额

９. １. １. １　 本节规定适用于载客船舶ꎮ
９. １. １. ２　 船舶乘客人数应根据稳性计算资料、乘客舱面积、座椅 /卧铺 /散席布置和救生设备的配置

核定乘客定额ꎬ并记入相应的检验证书中ꎮ
９. １. １. ３　 应为每位乘客提供座位(设有乘客卧铺除外)ꎮ 对航行于遮蔽航区营运限制或平静水域

营运限制的非高速渡船ꎬ如其航行时间在 ２０ ｍｉｎ 内ꎬ且船长大于 １５ｍꎬ则可允许设置不超过 ７０％的站席ꎮ
９. １. １. ４　 高速船不应设置乘客卧铺ꎮ 非高速船ꎬ如设有乘客卧铺ꎬ其布置应满足本局«国内航行海

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对 ３ 类客船的要求ꎮ

第 ２ 节　 布　 　 置

９. ２. １　 一般要求

９. ２. １. １　 本节 ９. ２. ２、９. ２. ３ 与 ９. ２. ４ 的规定仅适用于载客船舶ꎮ

９. ２. ２　 舱室

９. ２. ２. １　 高速船乘客舱室的位置和设计应满足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对高速船

的相关要求ꎮ 非高速船的乘客舱室应布置在防撞舱壁之后ꎮ
９. ２. ２. ２　 船舶的舱室布置应:
(１)　 座位设置时ꎬ座位宽度应不小于 ４５０ｍｍꎬ座位排距应不小于 ７００ｍｍꎮ 任何一个座位与脱险通

道的距离不应超过 ２ｍꎮ
(２)　 站席设置时ꎬ每位乘客所占甲板面积应不小于 ０. ２５ｍꎮ
９. ２. ２. ３　 在乘客舱室范围内ꎬ应设置足够的扶手ꎬ以便船舶在海上航行时ꎬ
能使乘客在船上安全活动ꎮ

９. ２. ３　 盥洗设施

９. ２. ３. １　 航行时间超过 ２ｈ 的船舶至少应设置一个厕所和一个洗手水槽ꎮ

９. ２. ４　 乘客安全保护

９. ２. ４. １　 座椅及其附件和邻近结构的形式、设计及布置ꎬ应使船舶在遭受碰撞后乘员受伤的可能性最小ꎮ
９. ２. ４. ２　 对高速船ꎬ乘客舱内的第一排座椅(包括舱内横向通道上的第一排座椅)和驾驶员座椅均

应设有安全带ꎮ 对于船体重心处加速度 ａｃｇ设计值取 １. ３ｇ 以上的高速船ꎬ则应为每个乘客提供安全带或

与此等效的把手ꎬ以免乘客摔出船外ꎮ

９. ２. ５　 驾驶台 /操舵位置

９. ２. ５. １　 驾驶台 /操舵位置的布置应使操舵的人员在船舶航行时具有良好的向前和向后的视野并

符合本局接受的标准①ꎮ

７７
① 具体见 ＧＢ / Ｔ １８８１５—«机动小艇—操舵部位的视野»ꎮ



第 １０ 章　 材料与建造工艺

第 １ 节　 材　 　 料

１０. １. １　 一般规定

１０. １. １. １　 用于建造船体结构的钢材、铝合金、纤维增强塑料材料应符合本节的规定ꎮ 用于建造机

械、管系以及锚和系泊设备的轧制钢材、锻钢件、铸钢件、管材以及钢丝绳和纤维绳等ꎬ应符合本局认可的

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ꎮ
１０. １. １. ２　 用于船舶建造的材料或产品均应通过船用产品检验并持有证书ꎮ
１０. １. １. ３　 除本节规定外ꎬ材料的化学成分、交货状态、制造、试验和验收要求ꎬ应满足本局认可的中

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的相关要求ꎮ
１０. １. １. ４　 当船体结构中使用不同于本节的材料时ꎬ应将材料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交货状态等相

关技术资料提交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ꎮ

１０. １. ２　 钢材

１０. １. ２. １　 船体结构用钢板力学性能见表 １０. １. ２. １ꎮ
一般强度船体结构用钢的力学性能 表 １０. １. ２. １

钢材等级

屈服强度

ＲｅＨ

不小于

(Ｎ / ｍｍ２)

抗拉强度

Ｒｍ

(Ｎ / ｍｍ２)

伸长率

Ａ５

不小于

(％ )

夏比 Ｖ 型缺口冲击试验

试验

温度

(℃)

平均冲击功不小于(Ｊ)

厚度 ｔ(ｍｍ)

纵向② 横向②

Ａ

Ｂ

Ｄ

Ｅ

２３５ ４００ ~ ５２０① ２２

２０

０

－ ２０

－ ４０

—

２７③

—

２０③

　 　 注:①　 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后ꎬＡ 级型钢的抗拉强度的上限可以超出表中所规定的值ꎮ
②　 除船舶检验机构另有要求外ꎬ当 ｔ≤５０ｍｍ 时冲击试验一般仅做纵向试验ꎬ但钢厂应采取措施保证钢材的横向冲击性能ꎮ
③　 对厚度不大于 ２５ｍｍ 的 Ｂ 级钢ꎬ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可不做冲击试验ꎮ
④　 型钢一般不进行横向冲击试验ꎮ

１０. １. ２. ２　 船体结构钢级选用原则如下:
(１)　 常温下船体结构用钢一般可使用 Ａ 级钢ꎮ
(２)　 当冷藏舱内结构的最低设计温度低于 ０℃时ꎬ其甲板板、甲板纵桁腹板、与甲板连接的纵舱壁

上列板ꎬ以及支承舱口盖的承梁及其面板ꎬ所选用的钢材级别一般应符合表 １０. １. ２. ２(２)ꎮ
冷藏舱内结构用钢的钢级 表 １０. １. ２. ２(２)

板厚(ｍｍ) ０ ~ － １０℃ －１０ ~ － ２５℃ －２５ ~ － ４０℃

ｔ≤１２. ５ Ｂ Ｄ Ｅ

ｔ > １２. ５ Ｄ Ｅ 特殊考虑①

　 　 注:①　 一般可用奥氏体不锈钢ꎮ

(３)　 用于制造尾柱、挂舵臂、尾轴架及舵结构的板材ꎬ当板厚大于 １５ｍｍ 时ꎬ选用的钢级应特别

考虑ꎮ
１０. １. ２. ３　 尾柱、舵柱、尾轴架、舵杆及其他结构用的锻钢件、铸钢件应符合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

«材料与焊接规范»的相关规定ꎮ
８７



１０. １. ３　 铝合金

１０. １. ３. １　 轧制成形铝合金在各种状态下的力学性能见表 １０. １. ３. １ꎮ
轧制成形铝合金板和带材的力学性能 表 １０. １. ３. １

牌　 号 状　 态

厚度

ｔ
(ｍｍ)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Ｒｐ０. ２

(Ｎ / ｍｍ２)

抗拉强度

Ｒｍ

(Ｎ / ｍｍ２)

最低断后伸长率 Ａ①

(％ )

５０ｍｍ ５ｄ

５Ａ０１

Ｏ ３≤ｔ≤５０ ≥１６５ ≥３２５ １０

Ｈ１１２ ３≤ｔ≤５０ ≥１６５ ≥３２５ １０

Ｈ３２ ３≤ｔ≤５０ ≥２４５ ≥３６５ ８

５４５４

Ｏ

Ｈ１１２

Ｈ３２

３≤ｔ≤５０ ≥８５ ２１５ ~ ２８５ １７ １６

６≤ｔ≤１２. ５ ≥１２５ ≥２２０ ８ —

１２. ５ < ｔ≤５０ ≥８５ ≥２１５ — ９

３≤ｔ≤６. ３ ≥１８０ ２５０ ~ ３０５ ８ —

６. ３ < ｔ≤５０ ≥１８０ ２５０ ~ ３０５ — １０

５０８３

Ｏ ３≤ｔ≤５０ ≥１２５ ２７５ ~ ３５０ １６ １４

Ｈ１１１ ３≤ｔ≤５０ ≥１２５ ２７５ ~ ３５０ １６ １４

Ｈ１１２ ３≤ｔ≤５０ ≥１２５ ≥２７５ １２ １０

Ｈ１１６ ３≤ｔ≤５０ ≥２１５ ≥３０５ １０ １０

Ｈ３２１ ３≤ｔ≤５０ ２１５ ~ ２９５ ３０５ ~ ３８５ １２ １０

５３８３

Ｏ ３≤ｔ≤５０ ≥１４５ ≥２９０ — １７

Ｈ１１１ ３≤ｔ≤５０ ≥１４５ ≥２９０ — １７

Ｈ１１６ ３≤ｔ≤５０ ≥２２０ ≥３０５ １０ １０

Ｈ３２１ ３≤ｔ≤５０ ≥２２０ ≥３０５ １０ １０

５０５９

Ｏ

Ｈ１１１

Ｈ１１６

Ｈ３２１

３≤ｔ≤５０ ≥１６０ ≥３３０ ２４ ２４

３≤ｔ≤５０ ≥１６０ ≥３３０ ２４ ２４

３≤ｔ≤２０ ≥２７０ ≥３７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 ｔ≤５０ ≥２６０ ≥３６０ — １０

３≤ｔ≤２０ ≥２７０ ≥３７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 ｔ≤５０ ≥２６０ ≥３６０ — １０

５０８６

Ｏ

Ｈ１１１

Ｈ１１２

Ｈ１１６

３≤ｔ≤５０ ≥９５ ２４０ ~ ３０５ １６ １４

３≤ｔ≤５０ ≥９５ ２４０ ~ ３０５ １６ １４

３≤ｔ≤１２. ５ ≥１２５ ≥２５０ ８ —

１２. ５ < ｔ≤５０ ≥１０５ ≥２４０ — ９

３≤ｔ≤５０ ≥１９５ ≥２７５ １０② ９

５４５６

Ｏ

Ｈ１１６

Ｈ３２１

３≤ｔ≤６. ３ １３０ ~ ２０５ ２９０ ~ ３６５ １６ —

６. ３ < ｔ≤５０ １２５ ~ ２０５ ２８５ ~ ３６０ １６ １４

３≤ｔ≤３０ ≥２３０ ≥３１５ １０ １０

３０ < ｔ≤４０ ≥２１５ ≥３０５ — １０

４０ < ｔ≤５０ ≥２００ ≥２８５ — １０

３≤ｔ≤１２. ５ ２３０ ~ ３１５ ３１５ ~ ４０５ １２ —

１２. ５ < ｔ≤４０ ２１５ ~ ３０５ ３０５ ~ ３８５ — １０

４０ < ｔ≤５０ ２００ ~ ２９５ ２８５ ~ ３７０ — １０

５７５４
Ｏ ３≤ｔ≤５０ ≥８０ １９０ ~ ２４０ １８ １７

Ｈ１１１ ３≤ｔ≤５０ ≥８０ １９０ ~ ２４０ １８ １７

　 　 注:①　 试验时对厚度 １２. ５ｍｍ 及以下的材料ꎬ应采用标距长度为 ５０ｍｍ 的断后伸长率ꎬ当材料厚度大于 １２. ５ｍｍ 时ꎬ应采用 ５ｄ 断后

伸长率ꎮ

②　 对厚度小于及等于 ６. ３ｍｍ 的材料ꎬ为 ８％ ꎮ

③　 Ｏ 状态和 Ｈ１１１ 状态的力学性能相同ꎮ 因为这些状态代表着不同处理工艺ꎬ为了防止双重证书ꎬ特予以分别列出ꎮ

９７



１０. １. ３. ２　 挤压成形铝合金在各种状态下的力学性能见表 １０. １. ３. ２ꎮ
挤压成形铝合金的力学性能 表 １０. １. ３. ２

牌　 号 状　 态

厚度

ｔ
(ｍｍ)

规定非比例伸长强度

Ｒｐ０. ２

(Ｎ / ｍｍ２)

抗拉强度

Ｒｍ

(Ｎ / ｍｍ２)

最低断后伸长率 Ａ①②

(％ )

５０ｍｍ ５ｄ

５Ａ０１ Ｈ１１２ ３≤ｔ≤５０ ≥１７０ ≥３３０ １０

５４５４ Ｈ１１２ ３≤ｔ≤５０ ≥１００ ≥２３０ １０

５０８３

Ｏ ３≤ｔ≤５０ ≥１１０ ２７０ ~ ３５０ １４ １２

Ｈ１１１ ３≤ｔ≤５０ ≥１６５ ≥２７５ １２ １０

Ｈ１１２ ３≤ｔ≤５０ ≥１１０ ≥２７０ １２ １０

５３８３

Ｏ ３≤ｔ≤５０ ≥１４５ ≥２９０ １７ １７

Ｈ１１１ ３≤ｔ≤５０ ≥１４５ ≥２９０ １７ １７

Ｈ１１２ ３≤ｔ≤５０ ≥１９０ ≥３１０ １３

５０５９ Ｈ１１２ ３≤ｔ≤５０ ≥２００ ≥３３０ １０

５０８６

Ｏ ３≤ｔ≤５０ ≥９５ ２４０ ~ ３１５ １４ １２

Ｈ１１１ ３≤ｔ≤５０ ≥１４５ ≥２５０ １２ １０

Ｈ１１２ ３≤ｔ≤５０ ≥９５ ≥２４０ １２ １０

５４５６ Ｈ１１２ ３≤ｔ≤５０ ≥１３０ ≥３００ １０

５７５４ Ｈ１１２ ３≤ｔ≤５０ ≥８０ ≥１８０ １０

６００５Ａ

Ｔ５

Ｔ６

３≤ｔ≤５０ ≥２１５ ≥２６０ ９ ８

３≤ｔ≤１０ ≥２１５ ≥２６０ ８ ６

１０ < ｔ≤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８ ６

６０６１ Ｔ６ ３≤ｔ≤５０ ≥２４０ ≥２６０ １０ ８

６０８２

Ｔ５

Ｔ６

３≤ｔ≤５０ ≥２３０ ≥２７０ ８ ６

３≤ｔ≤５ ≥２５０ ≥２９０ ６

５ < ｔ≤５０ ≥２６０ ≥３１０ １０ ８

　 　 注:①　 试验时对厚度 １２. ５ｍｍ 及以下的材料ꎬ应采用标距长度为 ５０ｍｍ 的伸长率ꎬ当材料厚度大于 １２. ５ｍｍ 时ꎬ应采用 ５ｄ 伸长率ꎮ
②　 表中数据纵向或横向试样均适用ꎮ

１０. １. ３. ３　 铝合金应具有良好的耐海水腐蚀性和焊接性ꎮ
１０. １. ３. ４　 除有有效的保护措施(如阴极保护和 /或有完整的涂装保护)外ꎬＡｌＳｉＭｇ 系合金(６０００

系)一般不允许用于直接接触海水的构件ꎮ

１０. １. ４　 纤维增强塑料

１０. １. ４. １　 用于建造纤维增强塑料船的纤维增强塑料层板其力学性能应满足如下要求:
试板的性能指标 表 １０. １. ４. １

项　 　 目
增　 　 强　 　 材　 　 料

短切毡 短切毡与无捻粗纱正交布交替 无捻粗纱正交布 ４∶ １无捻粗纱单向布

拉伸强度(Ｎ / ｍｍ２) ８０ １００ １８０ ３５０

拉伸模量(Ｎ / ｍｍ２) ５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弯曲强度(Ｎ / ｍｍ２) １２５ １５０ １８０ ３５０

弯曲模量(Ｎ / ｍｍ２) ５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压缩强度(Ｎ / ｍｍ２) ８０ ９０ １１９ １８０

压缩模量(Ｎ / ｍｍ２) ５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树脂含量(％ ꎬ重量) ６５ ~ ７５ ５５ ~ ６５ ４５ ~ ５５ ４５ ~ ５５

巴氏硬度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注:①　 表中树脂含量范围上、下限均不应超越ꎮ
②　 表中 ４∶ １无捻粗纱单向布的性能为经向性能ꎮ

０８



第 ２ 节　 建 造 工 艺

１０. ２. １　 一般规定

１０. ２. １. １　 本节适用于采用焊接、纤维增强塑料成型方法建造的船舶ꎮ
１０. ２. １. ２　 从事船舶及其产品焊接作业的人员应持有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焊工资格证书»ꎮ
１０. ２. １. ３　 所用的焊接材料应通过船用产品检验并持有证书ꎮ
１０. ２. １. ４　 焊接工艺认可和纤维增强塑料工艺认可应符合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

范»的有关规定ꎮ
１０. ２. １. ５　 船体结构的焊缝设计应视适用情况分别符合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国内航行海船建造

规范»第 ２ 篇和«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对钢质焊缝和铝合金焊缝的相关要求ꎮ

１０. ２. ２　 建造工艺要求

１０. ２. ２. １　 钢质船和铝合金船焊接工艺要求参见本章附录 １ꎮ
１０. ２. ２. ２　 纤维增强塑料船的成型工艺要求参见本章附录 ２ꎮ

１８



附录 １　 钢质船和铝合金船焊接工艺要求

１. １　 焊前准备

１. １. １　 构件的坡口加工、装配次序、定位精度及装配间隙应符合认可的工艺规程的要求ꎮ 并应避免

强制装配ꎬ以减少构件的内应力ꎮ 若因焊缝坡口或装配间隙过大必需修正时ꎬ其修正方法应征得验船师

的同意ꎮ
１. １. ２　 焊缝坡口区域的铁锈、氧化皮、油污和杂物等应予清除ꎬ并保持清洁和干燥ꎮ
１. １. ３　 涂有底漆的钢材ꎬ如在焊接之前未能将底漆清除ꎬ则应证明该底漆对焊缝的质量没有不良的

影响ꎮ
１. １. ４　 当焊接需要在潮湿、多风或寒冷的露天场地进行时ꎬ应对焊接作业区域提供适当的遮蔽和防

护措施ꎮ 施工环境的温度过低时应考虑对焊件采取适当的预热措施ꎮ

１. ２　 焊接工艺一般要求

１. ２. １　 船体结构的焊缝应按已认可的焊接工艺规程施焊ꎮ 对较长的焊缝应尽可能从焊缝中间向两

端施焊ꎬ以减小结构的变形和内应力ꎮ
１. ２. ２　 定位焊的数量应尽量减少ꎬ定位焊缝应具有足够的高度ꎮ 定位焊的质量应与施焊的焊缝质

量相同ꎮ 有缺陷的定位焊应在施焊前清除干净ꎮ
１. ２. ３　 焊缝末端收口处应填满弧坑ꎬ以防止产生弧坑裂纹ꎮ 如采用自动焊ꎬ一般应使用引弧板和熄

弧板ꎮ 进行多道焊时ꎬ在下道焊接之前ꎬ应将前道焊渣清除ꎮ
１. ２. ４　 对有焊透要求的焊缝ꎬ在焊接第二面焊缝前应进行清根ꎬ清根后应具有适当的坡口形状ꎬ以

便进行封底焊ꎮ
１. ２. ５　 在去除临时焊缝、定位焊缝、焊缝缺陷、焊疤和清根时ꎬ均不应损伤母材ꎮ

１. ３　 铝合金焊接的附加要求

１. ３. １　 铝合金材料可采用机械或等离子方法进行切割ꎮ 坡口加工、焊缝背面清根一般应采用机加

工方法ꎮ
１. ３. ２　 铝合金焊接建议采用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ＴＩＧ)或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ＭＩＧ)方法ꎮ
１. ３. ３　 焊丝、焊缝坡口及其临近区域应彻底清洁(必要时可采用化学方法清洁)ꎬ并保持干燥ꎮ 清

洁后应尽快进行焊接ꎮ 通常清洁部位应在 ２４ｈ 内施焊ꎬ否则应对该部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或重新进行

清洁ꎮ
１. ３. ４　 铝合金的预热不宜采用氧—乙炔火焰加热的方法ꎮ
１. ３. ５　 铝合金的焊补不应超过 ２ 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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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纤维增强塑料船的成型工艺要求

２. １　 纤维增强塑料船的成型工艺

２. １. １　 每道工序或每层增强材料敷设的时间间隔应尽量缩短ꎬ以保证树脂仍有反应活性ꎬ减少形成

不必要的二次粘结ꎮ 如需搁置一定时间ꎬ应采取措施(如覆盖一层薄布ꎬ成型时撕去)保持清洁ꎬ排除灰

尘等污染ꎬ使后续敷层与前层能牢固粘结ꎮ
２. １. ２　 在铺敷成型期间ꎬ应同时制作供验证用的试板ꎮ 试板应尽量从船体开口或船体外延部位选

取ꎬ如不可行ꎬ应在与实际生产相同的环境条件、原材料、配方和工艺方法下(除胶衣层及表面毡外)ꎬ由
一般作业人员在约 ４５°角放置的平板模具上模拟制作ꎮ 固化后取样ꎬ测定各项性能ꎮ 对于批量船的检验

要求见本第 １ 章 １. ３. ４. ９ꎬ结果应满足第 １０ 章表 １０. １. ４. １ 的要求ꎮ
２. １. ３　 为了提高层板或构件的层间粘结强度ꎬ除使用环氧树脂外ꎬ无论中断的铺敷成型、二次粘结

或修理ꎬ应尽量做到铺敷的第一层材料以短切原丝毡开始ꎮ
２. １. ４　 单层板铺敷成型时应注意下列原则:
(１)　 增强材料布置应尽可能连续ꎬ层板厚度不应有突变ꎬ以保持铺层强度的连续性ꎮ
(２)　 推荐使用以短切原丝毡和无捻粗纱正交布交替铺敷成型ꎮ
(３)　 相邻的同一层增强材料层片间一般都应顺着其边缘和端部搭接ꎬ搭接宽度不小于 ５０ｍｍꎻ如采

用对接ꎬ５ 层以内不应有接缝重叠ꎬ且应有试验证明强度等效ꎮ
(４)　 层板中的接缝位置(无论同一层或相邻层)都应至少错开 １５０ｍｍꎮ
(５)　 层板厚度变化应缓慢ꎬ过渡区的宽度至少为厚度差的 ３０ 倍ꎮ 渐变过渡区内的增强材料排列方

向应保持介于双向和单向层板之间ꎮ
２. １. ５　 夹层板铺敷成型时应注意下列原则:
(１)　 芯材前的层片应为短切原丝毡ꎬ毡应施足树脂浸透ꎬ也可以使用合适的粘结膏糊或混合物替

代ꎮ 按要求铺放芯材后应把足够的树脂或膏糊施涂至芯材和后续的层片(通常也为短切原丝毡)上ꎬ让
其浸透并辊压ꎮ 随后把芯材真空袋压至面板上ꎮ

(２)　 如把芯材铺设至已预模制的面板上ꎬ则应在铺层固化发热过后尽快实施ꎮ
(３)　 如把芯材铺设至不平的铺层表面ꎬ应修整铺层表面或芯材外廓ꎬ以保证取得均匀的粘结ꎮ
(４)　 除使用环氧树脂之外ꎬ紧靠着芯材两侧的增强材料应为短切原丝毡ꎬ铺敷前的泡沫芯材不再

浇涂另外的漆料ꎮ
(５)　 粘结前ꎬ芯材应保持清洁ꎬ并按要求涂以密封底漆ꎮ 底漆应固化且不妨碍后续所使用粘结方

法中所含材料的正常固化ꎮ
(６)　 芯材的热成型加工应慎重ꎬ不应超过允许的最高温度ꎮ
(７)　 对使用硬质芯材的板材ꎬ应采用真空袋压工艺ꎮ 芯材应预先准备“透气孔”ꎬ以保证有效清除

芯材下面的空气ꎮ 真空袋压成型后ꎬ应在这种“透气孔”上看到粘结膏糊ꎮ 这种“透气孔”的大小、数量和

分布应符合施工规程和材料生产厂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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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 章　 液化石油气(ＬＰＧ)动力船舶的附加要求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１. １. １　 一般要求

１１. １. １. １　 本章规定作为对以液化石油气(以下简称 ＬＰＧ)为燃料的发动机作为主动力船舶的附加

要求ꎮ
１１. １. １. ２　 客船不应安装 ＬＰＧ 座舱机ꎮ
１１. １. １. ３　 适用本章的船舶ꎬ禁止使用双燃料ꎮ
１１. １. １. ４　 对舷外 ＬＰＧ 挂机的特殊要求可参照本规则第 ４ 章的有关规定ꎮ

１１. １. ２　 定义

１１. １. ２. １　 本章规定有关定义如下:
(１)　 液化石油气(ＬＰＧ):系指在常温和大气压下呈气态ꎬ通过增压和降温可使之保持液态的轻质碳

氢化合物的混合物ꎬ其基本成分为丙烷、丙烯、丁烷、丁烯ꎮ 它也可由商用丁烷、商用丙烷或两者混合物

构成ꎮ
(２)　 气罐:系指船上用于储存液化石油气(ＬＰＧ)的专用钢瓶ꎮ
(３)　 气罐处所:系指船上用于存放气罐的处所ꎮ
(４)　 围蔽处所:系指由舱壁和甲板所围成的封闭处所ꎬ但可以有门窗ꎮ
(５)　 半围蔽处所:系指由于具有顶板、甲板等结构ꎬ以致其自然通风条件与在开敞甲板有显著的差

异ꎬ且其布置使气体不会发生扩散的处所ꎮ
(６)　 开敞处所:系指开敞的甲板空间ꎮ

第 ２ 节　 ＬＰＧ 发动机

１１. ２. １　 一般要求

１１. ２. １. １　 ＬＰＧ 发动机(以下简称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本局接受的标准的规定ꎮ
１１. ２. １. ２　 发动机作为主机时ꎬ应装设可靠的调速器ꎬ使主机的转速不超过额定转速的 １１５％ ꎮ 当发

动机作为发电机的原动机时ꎬ应装设调速器ꎬ其调速特性下列规定:
(１)　 对调速器:突然撤去或突然加上额定负荷时ꎬ其瞬间调速率和稳定调速率应分别不大于额定

转速的 １０％和 ５％ ꎻ突加额定负荷时ꎬ稳定时间应不大于 ５％ ꎻ
(２)　 ＬＰＧ 发动机功率大于 ２２０ｋＷ 时ꎬ应装设独立于调速器的超速保护装置ꎬ以防止发动机转速超

过额定转速的 １１５％ ꎮ
１１. ２. １. ３　 发动机应设有应急停车装置ꎬ该装置可用关闭 ＬＰＧ 供气总管上的燃料总阀来实现ꎬ且应

能在驾驶室进行遥控ꎮ
１１. ２. １. ４　 发动机冷却水系统应设加热装置ꎬ以确保发动机在冬天的正常起动ꎮ
１１. ２. １. ５　 发动机的排气管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排气管应采用适当的绝热材料包裹ꎬ以使表面温度不超过 ２２０℃ꎮ
(２)　 排气管出口处应装设火星熄灭装置或等效设施ꎮ 排气管出口应尽可能远离机舱和气罐储存

处所的排风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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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节　 ＬＰＧ 供气系统

１１. ３. １　 气罐及其附件

１１. ３. １. １　 气罐应安装在独立的气罐存放处所内且有牢固的固定设施ꎬ确保其在海上航行时不会翻

倒ꎬ并便于拆卸和调换ꎮ 气罐与固定座之间应有防撞击的橡胶或木质垫料ꎮ
１１. ３. １. ２　 气罐安装方向及位置应考虑气、液相接头元件以及液面指示器有效与可靠的工作ꎮ
１１. ３. １. ３　 气罐应尽可能远离热源ꎬ避免阳光直接照射ꎮ 气罐专用舱室或气罐箱内的温度一般应不

高于 ４５℃ꎬ在夏天高温时应采取适当的降温措施ꎮ
１１. ３. １. ４　 气罐限量充装阀应在 ＬＰＧ 充装量达到 ８０％气罐水容积时ꎬ自动终止充装ꎮ
１１. ３. １. ５　 气罐安全阀应能确保气罐压力不超过其设计压力ꎮ
１１. ３. １. ６　 密封保护盒应可靠地将气罐口及各附件密封ꎬ并设置能使泄漏气体排向舷外安全处所的

通气管道ꎮ
１１. ３. １. ７　 气罐及其附件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①的规定ꎬ其产品应具有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产品证书ꎮ

１１. ３. ２　 ＬＰＧ 控制设备

１１. ３. ２. １　 每一 ＬＰＧ 供气系统应设有一个蒸发调压器ꎬ该调压器应能为各个用气发动机提供合适

的、固定的工作压力ꎮ ＬＰＧ 经蒸发调压器以后的管路内的压力应不大于 ０. ００５ＭＰａꎮ
１１. ３. ２. ２　 每一气罐的出口处应设限流阀ꎬ当限流阀两端压力差为 ０. ３５ＭＰａ 时ꎬ限流阀自动关闭ꎮ
１１. ３. ２. ３　 在 ＬＰＧ 供气总管上的蒸发调压器的进口处应装设自动截止阀ꎬ其在下列情况之一时ꎬ能

自动切断 ＬＰＧ 供给ꎮ
(１)　 点火开关未打开ꎻ
(２)　 发动机未运转ꎻ
(３)　 抽风机未开ꎮ
１１. ３. ２. ４　 对多气罐的 ＬＰＧ 供气系统ꎬ每一气罐引出的供气支管上应设有截止阀ꎬ以供调换气罐时

关闭用ꎮ
１１. ３. ２. ５　 同时供应多台发动机的 ＬＰＧ 供气系统ꎬ应在每台发动机的进气管上装设截止阀ꎮ
１１. ３. ２. ６　 气罐应设有容量测量装置并采用压力传感器及气量显示器ꎬ以便能在驾驶室显示其即时

容量ꎮ

１１. ３. ３　 ＬＰＧ 供气管系

１１. ３. ３. １　 对刚性供气管应采用硬质拉制铜管或拉制不锈钢管ꎮ 对外径为 １２ｍｍ 及以下的管路ꎬ其
壁厚应不小于 ０. ８ｍｍꎬ而对外径大于 １２ｍｍ 的管路ꎬ其壁厚应不小于 １. ５ｍｍꎮ 蒸发调压器以后的低压管

路可采用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橡胶软管ꎬ不得采用塑料软管ꎮ
１１. ３. ３. ２　 从气罐至蒸发调压器的高压供气管路应安装在围蔽或半围蔽的气罐处所内ꎮ 如安装在

开敞处所ꎬ应用保护构件将其固定和遮挡ꎬ以防踩压或碰撞ꎮ
１１. ３. ３. ３　 ＬＰＧ 供气管路不得通过客舱、服务处所和控制站ꎮ
１１. ３. ３. ４　 ＬＰＧ 发动机与任何固定安装的金属管路之间应使用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橡胶软管连

接ꎬ以避免因振动所引起的故障ꎮ
１１. ３. ３. ５　 供气管路中凡部分采用软管者ꎬ软管两头的接头应有双夹头ꎬ夹头应有一定的接触长度ꎬ

且不允许采用弹簧夹头ꎬ夹头的设置应具有可达性ꎮ
１１. ３. ３. ６　 ＬＰＧ 供气管系中有可能泄漏燃气的部分管路应与电气设备尽可能远离ꎮ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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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３. ３. ７　 ＬＰＧ 供气管与舱壁或甲板之间不应直接接触ꎬ在与其他管路相交处应避免接触ꎮ

１１. ３. ４　 试验

１１. ３. ４. １　 液化石油气管系应进行液压试验和密性试验ꎬ试验压力按表 １１. ３. ４. １ 的要求ꎮ
试　 验　 压　 力 表 １１. ３. ４. １

ＬＰＧ　 管　 系
试　 验　 压　 力

液压试验(在车间)(ＭＰａ) 密性试验(装船后)(ＭＰａ)

气罐至调压器管路 ３. ３ ２. ２

调压器至发动机管路 ０. ２ ０. １

　 　 １１. ３. ４. ２　 液化石油气供气系统安装完毕后ꎬ应进行效用试验ꎬ不应有气体泄漏ꎮ
１１. ３. ４. ３　 中所述的密性试验也可与效用试验一起进行ꎮ

第 ４ 节　 布置与通风

１１. ４. １　 布置

１１. ４. １. １　 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应相互独立ꎬ且严禁与客舱混合布置ꎮ 气罐存放处所应尽可能采用

半围蔽方式布置在甲板以上通风良好处ꎮ 气罐存放处所应能上锁ꎬ以防止非工作人员触摸和搬动ꎮ 气罐

存放处所不应设有通往其下方舱室的孔洞及梯道口ꎮ 气罐及高压管路在甲板上距船舶外轮廓边缘的距

离(不包括护舷材)应不小于 １００ｍｍꎮ
１１. ４. １. ２　 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应设有独立的疏排水系统ꎬ并与其他舱室的疏排水系统分开ꎮ
１１. ４. １. ３　 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的底部结构应保持气密ꎬ且应尽可能设置平台ꎮ 对设有加强骨材的

底部ꎬ其布置应不妨碍可燃气体的排泄ꎮ
１１. ４. １. ４　 机舱、气罐存放处所与客舱间的舱壁ꎬ以及气罐存放处所与机舱间的舱壁应保证气密ꎬ且一

般不应设置开口ꎮ 如有必要的管路或电缆穿过ꎬ则应在该穿过处予以气密ꎬ并保证该处结构防火的完整性ꎮ
１１. ４. １. ５　 对于客舱内的门、窗均为非风雨密的敞开式船舶ꎬ其客舱底板上应设有疏水槽及污水阱ꎮ

１１. ４. ２　 通风

１１. ４. ２. １　 围蔽或半围蔽的机舱或气罐存放处所应装设足够容量的机械通风系统ꎬ其换气次数应分

别不小于 ３０ 次 / ｈ 和 ２０ 次 / ｈꎮ 且机舱机械通风应与主机实现起动 /运行联锁ꎬ即当通风机开启至少

１０ｍｉｎ 后ꎬ发动机才能被起动ꎻ当通风机因故关停时ꎬ发动机应能自动停机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对于围蔽的机舱和气罐处所ꎬ一般应采用机械抽风系统ꎮ 抽风机的每根进风管的风口应位于

舱室高度的 １ / ３ 以下ꎬ且在舱底水积聚面之上ꎮ 排风口应使舱内空气排向舷外ꎬ并尽量远离发动机排气

管出口ꎮ 排风口靠近水线时应设有防止水倒灌的装置ꎮ
(２)　 如通风系统采用机械鼓风的形式ꎬ排风口的位置一般应位于舱室高度的 １ / ３ 以下ꎬ且在舱底水

积聚面之上ꎮ 排风口应使舱内空气排向舷外并尽量远离发动机排气管出口ꎮ 排风口靠近水线时应设有

防止水倒灌的装置ꎮ
(３)　 风机应是不会产生火花的结构型式ꎮ
１１. ４. ２. ２　 上述 １１. ４. ２. １ 所述的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ꎬ一般还应设有自然通风ꎬ其上下进排风口应

尽可能远离ꎮ 排风口的位置一般应位于舱室高度的 １ / ３ 以下ꎬ且在舱底水积聚面之上ꎮ 排口一般为百叶

窗的型式ꎮ

第 ５ 节　 探测与报警系统

１１. ５. １　 ＬＰＧ 可燃气体探测器

１１. ５. １. １　 ＬＰＧ 可燃气体探测系统应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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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５. １. ２　 围蔽和半围蔽的气罐存放处所及围蔽的机舱应设置固定的 ＬＰＧ 可燃气体探测器ꎮ
１１. ５. １. ３　 ＬＰＧ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探头应设置在 ＬＰＧ 可燃气体易于泄漏和积聚的位置ꎻ
(２)　 当 ＬＰＧ 可燃气体浓度达到爆炸下限的 ３０％时ꎬ应能在驾驶室发出声、光报警ꎻ当 ＬＰＧ 可燃气

体浓度达到爆炸下限的 ６０％时ꎬ应能自动关闭或从驾驶室遥控关闭 ＬＰＧ 供气总阀ꎮ
１１. ５. １. ４　 每一船应至少配置 １ 只便携式 ＬＰＧ 可燃气体探测器ꎬ以方便船员随时取用检查ꎮ

第 ６ 节　 结构防火与消防用品

１１. ６. １　 结构防火

１１. ６. １. １　 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等易失火处所与乘客处所和起居处所之间ꎬ以及机舱与气罐存放处

所之间ꎬ其分隔舱壁和甲板的结构防火ꎬ应满足本规则第 ６ 章 ６. ２. １ 的相关要求ꎮ
１１. ６. １. ２　 容易失火且燃烧时散发出大量烟雾或有毒气体的油漆、涂料、绝缘材料、保温材料等不能

用于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内ꎮ
１１. ６. １. ３　 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应设有“禁止吸烟”醒目标牌ꎮ

１１. ６. ２　 消防用品

１１. ６. ２. １　 机舱应按表 １１. ６. ２. １ 的规定配置灭火器ꎮ
机舱灭火器配置 表 １１. ６. ２. １

机舱总功率 Ｐ(ｋＷ) 灭 火 器 配 置

Ｐ≤３７. ５ １ 个干粉灭火器ꎬ其单个容量不小于 ２ｋｇ

３７. ５ < Ｐ≤１５０ ２ 个干粉灭火器ꎬ其单个容量不小于 ２ｋｇ

１５０ < Ｐ≤３００ ２ 个干粉灭火器ꎬ其单个容量不小于 ３ｋｇ

３００ < Ｐ≤４５０ ２ 个干粉灭火器ꎬ其单个容量不小于 ４ｋｇ

　 　 １１. ６. ２. ２　 气罐存放处所应至少配置 ２ 个干粉灭火器ꎬ其单个容量不小于 ２ｋｇꎮ

第 ７ 节　 其　 　 他

１１. ７. １　 电气设备

１１. ７. １. １　 船舶的配电系统应采用绝缘系统ꎮ
１１. ７. １. ２　 在气罐存放处所应尽量不安装电气设备ꎬ如确实需要ꎬ应安装能防止 ＬＰＧ 可燃气体点燃

的电气设备ꎮ 如有必要ꎬ每条船舶可配备 １ 只自带电池的手提式防爆灯ꎬ以供应急时用ꎮ

１１. ７. ２　 营运要求

１１. ７. ２. １　 船上应备有本规则规定的船舶证书以及 ＬＰＧ 动力系统操作手册等有关资料ꎮ

１１. ７. ３　 进入处所

１１. ７. ３. １　 船上人员进入可能有 ＬＰＧ 积聚的舱室、留空处所或其他封闭处所时ꎬ应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１)　 使用固定式或可携式 ＬＰＧ 探测设备ꎬ确定上述处所的空气中没有危险浓度的 ＬＰＧ 可燃气体ꎻ
(２)　 人员配戴呼吸器和其他必需的防护设备ꎮ
１１. ７. ３. ２　 人员进入上述处所ꎬ不得带有任何潜在的着火源ꎬ除非经验证ꎬ已对该处所进行过除气且

仍保持这种状态ꎮ

１１. ７. ４　 ＬＰＧ 动力系统操作手册

１１. ７. ４. １　 船上应备有经批准的、可供船上人员随时使用的 ＬＰＧ 动力系统操作手册ꎬ以作为正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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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所预料的紧急情况下安全操作的指南ꎮ
１１. ７. ４. ２　 操作手册至少应包括以下规定的内容ꎮ
１１. ７. ４. ３　 ＬＰＧ 发动机的起动操作程序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开启探测和报警系统ꎬ确认无 ＬＰＧ 泄漏ꎻ如探头测得机舱(如有时)和气罐存放处所有 ＬＰＧ 泄

漏ꎬ则应立即检查ꎬ找出泄漏原因ꎬ排除泄漏ꎻ
(２)　 开启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的通风机ꎻ
(３)　 为防止误操作ꎬ通风机与发动机之间设有联锁装置ꎬ当通风机开启达 ４ｍｉｎ 以上时ꎬ发动机方可

被起动ꎻ当通风机因故关停时ꎬ发动机能自动停机ꎮ
１１. ７. ４. ４　 在船舶营运期间(包括上、下客或临时停航)ꎬ围蔽或半围蔽的机舱和气罐存放处所均应

持续机械通风ꎬ不得关闭风机ꎮ
１１. ７. ４. ５　 船舶设置的固定式 ＬＰＧ 可燃气体探头当测得泄漏的可燃气体浓度达到爆炸下限 ３０％

时ꎬ驾驶室发出声光报警ꎻ当泄漏的可燃气体浓度达到爆炸下限 ６０％时ꎬＬＰＧ 供气总阀应自动关闭ꎬ如该

阀不能自动关闭ꎬ则驾驶人员必须在驾驶室立即关闭供气总阀ꎮ
１１. ７. ４. ６　 更换气罐

(１)　 ＬＰＧ 气罐充装后ꎬ应检查气罐及其附件是否有泄漏现象ꎬ若发现有损坏部位及泄漏ꎬ则气罐不

得上船ꎮ
(２)　 气罐上船安装后ꎬ检查气罐出液阀与快速接头的连接处ꎬ该处不应有泄漏现象ꎮ
１１. ７. ４. ７　 其他要求

(１)　 如发现 ＬＰＧ 供气系统有泄漏ꎬ在未查明原因和修复以前ꎬ该设备不得使用ꎬ且应采取切断 ＬＰＧ
气源和开启通风换气的措施ꎬ并严禁各种火种和电器设备的使用ꎮ

(２)　 船上严禁倒放、留存、处理气罐内 ＬＰＧ 的残液ꎮ
(３)　 船舶停航期间ꎬ应将 ＬＰＧ 发动机的所有供气阀关闭ꎮ
(４)　 当船舶发生火灾时ꎬ应能迅速把气罐拆除并抛出船外ꎬ以保护船舶与乘客安全ꎮ
(５)　 液化石油气设备的管理、维修和使用应指定专人负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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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２ 章　 帆船补充规定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２. １. １　 一般要求

１２. １. １. １　 本章规定适用于以游览观光为目的的载客帆船ꎬ不包括体育运动帆船ꎮ
１２. １. １. ２　 除本章另有明确规定外ꎬ帆船的检验与发证、机电(主推进除外)、锚泊与系泊设备、乘客

定额与布置、消防、救生、通导、环保、材料与建造工艺等其他要求应满足本规则第 １ 章、第 ３ 章至第 １０ 章

中的有关规定ꎮ
１２. １. １. ３　 帆船舵设备的设计应满足 ＩＳＯ 标准的有关规定①ꎮ

１２. １. ２　 定义

１２. １. ２. １　 就本章而言ꎬ采用的定义如下(其他定义与本规则第 １ 章相同):
(１)　 片体浮心间距 ＢＣＢ(ｍ):系指双体帆船处于满载排水量状态下ꎬ两片体浮心的横向间距ꎮ
(２)　 最大吃水 ｄｍａｘ(ｍ):系指在船长 Ｌ 中点处的横剖面上ꎬ从龙骨(包括压载龙骨)最低点量至满载

水线的垂向距离ꎮ
(３)　 最大型深 Ｄｍａｘ(ｍ):系指在船长 Ｌ 中点处的横剖面上ꎬ从龙骨(包括压载龙骨)最低点量至主

甲板边板的垂向距离ꎮ

第 ２ 节　 船 体 结 构

１２. ２. １　 一般规定

１２. ２. １. １　 一般要求如下:
(１)　 本节规定适用于船体材料为纤维增强塑料(简称 ＦＲＰ)或铝合金的单体与双体帆船ꎮ 如采用

其他材料ꎬ 且提供相关资料者ꎬ本局将予特别考虑ꎮ
(２)　 本局接受其他标准(如 ＩＳＯ②)作为本节的等效要求ꎮ
１２. ２. １. ２　 本节的定义与符号如下:
(１)　 ｂ(ｍｍ)ꎬ系指板格短边长度ꎮ 对设有 ＦＲＰ 帽形扶强材的板格ꎬ计量时应扣除帽形扶强材的底

边宽度ꎮ
(２)　 ｌ(ｍｍ)ꎬ系指板格长边长度ꎮ 对设有 ＦＲＰ 帽形扶强材的板格ꎬ计量时应扣除帽形扶强材的底

边宽度ꎮ
(３)　 ｓ(ｍｍ)ꎬ系指相邻扶强材中心线的间距ꎮ 简称扶强材间距ꎮ
(４)　 ｌｕ(ｍｍ)ꎬ系指扶强材未受支承部分的跨距ꎬ简称扶强材跨距ꎬ见图 １２. ２. １. ２(４) ａꎮ 对于 ＦＲＰ

帽形扶强材ꎬ则应取相邻帽形扶强材中心线的间距ꎬ见图 １２. ２. １. ２(４)ｂꎮ
(５)　 ｂｅ(ｍｍ)ꎬ系指扶强材有效带板宽度ꎬ按以下取值ꎬ但不应大于扶强材间距:

ｂｅ ＝ ６０ｔ　 　 　 对于铝合金扶强材的带板ꎬ其中 ｔ 为带板厚度ꎻ
ｂｅ ＝ ２０ｔ ＋ ｗ　 　对于 ＦＲＰ 帽形扶强材的单板带板ꎬ其中 ｔ 为带板厚度ꎬｗ 为帽形扶强材的底边宽

度ꎬ见图 １２. ２. １. ２(５)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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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见 ＩＳＯ １２２１５—８—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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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 ＝ ２０( ｔ０ ＋ ｔｉ)　 　对于 ＦＲＰ 帽形扶强材的夹层板带板ꎬ其中 ｔ０ 和 ｔｉ 分别为夹层板的外面板①和内

面板②的厚度ꎮ

图　 １２. ２. １. ２(４)ａ

图　 １２. ２. １. ２(４)ｂ

(６)　 相对参考坐标系 ｏｘｙｚ 规定为:取船纵中剖面上满载水线尾端垂线与基线交点为坐标原点ꎬｘ 坐

标向前为正ꎬｙ 坐标向左为正ꎬｚ 坐标向上为正ꎮ

图　 １２. ２. １. ２(５)

１２. ２. １. ３　 压力计算点的选取规定如下:
(１)　 对板格ꎬ取板格的中心为压力计算点ꎮ 对垂向板格的压力

计算点取板格下缘以上板格高度的 １ / ３ 处ꎮ
(２)　 对扶强材ꎬ取扶强材跨距的中点为压力计算点ꎮ 对垂向扶

强材的压力计算点取该扶强材下缘以上扶强材跨距 ｌｕ 的 １ / ３ 处ꎮ
１２. ２. １. ４　 船体底部与舷侧的划分规定如下:
(１)　 底部系指满载水线以下的船体部分ꎮ
(２)　 舷侧系指满载水线以上除甲板外的船体部分ꎮ 双体帆船的舷侧还包括双体连接桥底ꎮ
１２. ２. １. ５　 对于无扶强材的大面积舷侧板的板格尺度ꎬ按如下确定: 凡船体横剖面线型上船体外板

呈小于 １３０°角的硬点处(如船底中心线处、甲板与舷侧板相交处、舷侧折角处)以及具有足够强度与刚

度ꎬ且与船体联成一体的双底结构、固定液柜、隔板、连续小平台等与船体外板的相交处ꎬ均可将该处当作

设有扶强材处理ꎮ 在计算该处板厚时ꎬ板格短边长度 ｂ 如为曲面板则应取其曲面的弦长ꎮ

１２. ２. ２　 局部强度

１２. ２. ２. １　 局部设计载荷规定如下:
(１)　 单体帆船底部的设计压力 Ｐｂ 由下式确定:

Ｐｂ ＝ １０Ｃｎ
ＣＷ

ＣＬ１
＋ ｄæ

è
ç

ö

ø
÷ ＋ ２７Ｃｎｄ

５０ － βｘ

５０ － β
æ

è
ç

ö

ø
÷ １ ＋ ＣＫ

ｘ － ｘＫ

Ｌ － ｘＫ

æ

è
ç

ö

ø
÷　 　 ｋＮ / ｍ２

０９

①
②

“外面板”系指夹层板持续受到液体静、动载荷或冲击载荷作用的侧面ꎮ
“内面板”系指夹层板不受到上述载荷作用的另一侧面ꎮ



式中:Ｃｎ———航区营运限制系数ꎬ按航区营运限制类别取值:
Ｃｎ ＝ ０. ８５　 　 对于沿海航区营运限制的帆船ꎻ
Ｃｎ ＝ ０. ７６　 　 对于遮蔽航区营运限制的帆船ꎻ
Ｃｎ ＝ ０. ７０　 　 对于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帆船ꎻ

ＣＷ———波浪系数ꎬＣＷ ＝ １０ｌｏｇ Ｌ ＋ Ｌｏａ

２
æ

è
ç

ö

ø
÷ － １０ ꎬ但不应小于 ３. ０ꎻ

ＣＬ１———单体帆船的船底压力纵向分布系数ꎬ按压力计算点的纵坐标 ｘ 取值:
ＣＬ１ ＝ １. ４　 　 当 ５ / ６≤ｘ / Ｌ≤１ꎻ
ＣＬ１ ＝ １. ７　 　 当 ２ / ３≤ｘ / Ｌ < ５ / ６ꎻ
ＣＬ１ ＝ １. ９　 　 当 １ / ３≤ｘ / Ｌ < ２ / ３ꎻ
ＣＬ１ ＝ ２. ２　 　 当 ０≤ｘ / Ｌ < １ / ３ ꎻ

ｄ———满载吃水ꎬｍꎬ见第 １ 章 １. １. ５. １(４)ꎻ
β、βｘ———分别为帆船重心处与压力计算点的纵坐标为 ｘ 的横剖面船底升角ꎬ°ꎬ如 βｘ > ５０°ꎬ取 βｘ ＝

５０°ꎮ 船底升角 βｘ 的测量法:取 ｘ 横剖面的船底型线与 Ｔ / ２ 吃水线的交点与该剖面坐标原点

连线的水平夹角ꎮ 见图 １２. ２. ２. １(１)ꎻ
ＣＫ———压载龙骨系数ꎬ按帆船压载龙骨类型取值:

ＣＫ ＝ １. ０　 　 对于升降式压载龙骨ꎻ
ＣＫ ＝ １. ５　 　 对于方形压载龙骨ꎻ
ＣＫ ＝ ２. １　 　 对于球缘压载龙骨ꎻ

ｘＫ———压载龙骨形心的纵坐标ꎬｍꎻ
ｘ———压力计算点的纵坐标ꎬｍꎮ

上式中当 ｘ － ｘｋ < ０ 时ꎬ取 ｘ － ｘｋ ＝ ０ꎮ

图　 １２. ２. ２. １(１)

(２)　 双体帆船底部的设计压力 Ｐｂ 由下式确定:

Ｐｂ ＝ １０Ｃｎ
ＣＷ

ＣＬ２
＋ ｈæ

è
ç

ö

ø
÷　 　 ｋＮ / ｍ２

式中:ＣＬ２———双体帆船的船底压力纵向分布系数ꎬ按压力计算点的纵坐标 ｘ 取值:
ＣＬ２ ＝ １. １　 　 当 ５ / ６≤ｘ / Ｌ≤１. ０ꎻ
ＣＬ２ ＝ １. ７　 　 当 ２ / ３≤ｘ / Ｌ < ５ / ６ꎻ
ＣＬ２ ＝ ２. ２　 　 当 １ / ３≤ｘ / Ｌ < ２ / ３ꎻ
ＣＬ２ ＝ ２. ５　 　 当　 ０≤ｘ / Ｌ < １ / ３ ꎻ

ｈ———底部压力计算点在满载水线以下的垂向距离ꎬｍꎻ
Ｃｎ、ＣＷ———同 １２. ２. ２. １(１)ꎮ

(３)　 单体帆船舷侧的设计压力 ＰＳ 取以下二者中的大者:

１９



Ｐ１ ＝ １０Ｃｎ
ＣＷ

ＣＬ１
＋ ｄ － ｈæ

è
ç

ö

ø
÷　 　 ｋＮ / ｍ２

Ｐ２ ＝ ４０Ｃｎ 　 　 　 　 　 　 　 ｋＮ / ｍ２

式中:Ｃｎ、ＣＷ、ＣＬ１、ｄ———同 １２. ２. ２. １(１)ꎻ
ｈ———舷侧压力计算点在满载水线以上的垂向距离ꎬｍꎮ

(４)　 双体帆船舷侧的设计压力 ＰＳ 取以下二者中的大者:

Ｐ１ ＝ １０Ｃｎ (１ ＋ ０. ３ＣＢ)
ＣＷ

ＣＬ２
＋ ０. ３ＣＢｄ － ｈ[ ]　 　 ｋＮ / ｍ２

Ｐ２ ＝ ４０ＣｎＣＳ 　 　 　 　 　 　 　 ｋＮ / ｍ２

式中:　 　 ＣＳ———舷侧位置系数ꎬ按压力计算点位置确定:
双体帆船的外舷侧区域:ＣＳ ＝ １. ０ꎬ　 　 当 ２ / ３≤ｘ / Ｌ≤１. ０ꎻ

ＣＳ ＝ ０. ６５ꎬ　 　 当 ０≤ｘ / Ｌ < ２ / ３ꎻ
连接桥长度的前 １ / ３ 区域的桥底与内舷侧:ＣＳ ＝ １. ５ꎻ
连接桥底与内舷侧的其他区域:ＣＳ ＝ １. ０ꎮ

Ｃｎ、ＣＷ、ｈ、ｄ———同 １２. ２. ２. １(３)ꎻ
ＣＬ２———同 １２. ２. ２. １(２)ꎻ
ＣＢ———方型系数ꎮ

(５)　 甲板的设计压力 ＰＤ 应由以下确定:
①　 露天主甲板: ＰＤ０ ＝ ＣｎＣＬ３[０. ５(Δ × １０３) ０. ３３ ＋ １２]ꎬｋＮ / ｍ２ꎬ且不应小于 ５ｋＮ / ｍ２ꎮ

式中:Ｃｎ———同 １２. ２. ２. １(３)ꎻ
ＣＬ３———露天主甲板压力纵向分布系数ꎬ按压力计算点的纵坐标 ｘ 取值:

当 ｘ / Ｌ ＝ ０ ꎬ　 　 　 　 ＣＬ３ ＝ ０. ５ꎻ
当 ｘ / Ｌ ＝ ０. ６ － １. ０ ꎬＣＬ３ ＝ １. ０ ꎻ
当 ｘ / Ｌ ＝ ０ － ０. ６ꎬＣＬ３值线性内插ꎻ

Δ———满载排水量ꎬｔꎬ见第 １ 章 １. １. ５. １(３)ꎮ
②　 露天主甲板以上不超过 ０. ８ｍ 的人行甲板:ＰＤ１ ＝ ０. ５ＰＤ０ 　 　 ｋＮ / ｍ２ꎮ
③　 露天主甲板以上超过 ０. ８ｍ 的人行甲板:ＰＤ２ ＝ ０. ３５ＰＤ０ 　 　 ｋＮ / ｍ２ꎮ
④　 普通处所的舱内甲板:ＰＤ３ ＝ ５　 　 ｋＮ / ｍ２ꎮ
⑤　 机械处所的舱内甲板:ＰＤ４ ＝ １０　 　 ｋＮ / ｍ２ꎮ
(６)　 上层建筑 /甲板室的端壁与侧壁的设计压力 ＰＳＵＰ由下式确定:

ＰＳＵＰ ＝ ＣｎＣＳＵＰ ０. ５(Δ × １０３) ０. ３３ ＋ １２[ ]　 　 ｋＮ / ｍ２

式中:Ｃｎ———帆船设计类别系数ꎬ见 ２. ２. １. １ꎻ
ＣＳＵＰ———系数ꎬ对于前端壁:ＣＳＵＰ ＝ １. ０ꎻ对于侧壁和后端壁:ＣＳＵＰ ＝ ０. ５ꎻ

Δ———满载排水量ꎬｔꎬ见第 １ 章 １. １. ５. １(３)ꎮ
帆船的第 １ 层上层建筑 /甲板室的前、后端壁及侧壁最小设计压力分别为 ２０ ｋＮ / ｍ２、１０ ｋＮ / ｍ２ 和 １４

ｋＮ / ｍ２ꎮ
(７)　 舱壁的设计压力 ＰＢＵＬ应由以下确定:
①　 水密舱壁的设计压力:ＰＢＵＬ ＝ ７ｈＢ 　 　 ｋＮ / ｍ２ꎬ 其中 ｈＢ 为该舱壁计算点到舱壁顶的高度ꎬｍꎮ
②　 液体舱舱壁的设计压力:ＰＢＵＬ ＝ １０ｈＢ 　 　 ｋＮ / ｍ２ꎬ 其中 ｈＢ 为该舱壁计算点到通气管顶高度ꎬｍꎮ
１２. ２. ２. ２　 应按如下规定确定纤维增强塑料(ＦＲＰ)船体的构件尺寸:
(１)　 单板结构船体板的最小板厚 ｔｍｉｎ与单位面积最低纤维含量 ｗｍｉｎꎬ应根据船体板的部位按下式

确定:

ｗｍｉｎ ＝ ０. ４３ｋ５(Ａ ＋ ２. ３６ｋ７ Ｌ ＋ ＡΔ０. ３３)　 　 ｋｇ / ｍ２ꎬ对于船底板、舷侧板和尾封板

ｔｍｉｎ ＝ ｋ５(０. １４Ｌ ＋ １. ４５) ｍｍꎬ对于露天主甲板

２９



式中:　 Δ———满载排水量ꎬｔꎬ见第 １ 章 １. １. ５. １(３)ꎻ
Ａ、ｋ５、ｋ７———系数ꎬ可查表 １２. ２. ２. ２(１)ꎮ

表 １２. ２. ２. ２(１)

部　 　 位 Ａ ｋ５ ｋ７

ＦＲＰ
船体

船底

舷侧 / 尾封板

１. ５

１. ５
１. ０∗

０. ０３

０

　 　 注:对于短切毡含量达 ５０％的无碱玻璃纤维增强塑料ꎬ取 ｋ５ ＝ １. ０ꎮ 对于双向玻璃纤维织布增强的塑料ꎬ取 ｋ５ ＝ ０. ９ꎮ

(２)　 夹层结构船体板的内外面板的单位面积所含最低纤维质量 ｗｍｉｎꎬ应按下式确定:
外面板　 　 　 ｗ１ｍｉｎ ＝ Ｃｎｋ４ｋ５(０. １Ｌ ＋ ０. １５)　 　 ｋｇ / ｍ２

内面板　 　 　 ｗ２ｍｉｎ ＝ ０. ７ｗ１ｍｉｎ 　 　 ｋｇ / ｍ２

式中:Ｃｎ———航区营运限制系数ꎬ见 １２. ２. ２. １(１)ꎻ
ｋ４———部位系数ꎬ按夹层板所在部位取值:

对于船底部位的夹层板ꎻｋ４ ＝ １. ０ꎻ
对于舷侧部位的夹层板ꎻｋ４ ＝ ０. ９ꎻ
对于甲板部位的夹层板ꎻｋ４ ＝ ０. ７ꎻ

ｋ５———查表 １２. ２. ２. ２(１)ꎮ
(３)　 单板结构层板的板厚 ｔꎬ应不小于下式计算值:

ｔ ＝ ｋＣｂ
ｋ２Ｐ

５００σｆｎｕ
　 　 ｍｍ

式中:ｋＣ———曲率板的折减系数ꎬ根据曲率板的拱度 ｃ 由下表确定:
表 １２. ２. ２. ２(３)

ｃ / ｂ ｋＣ
０ ~ ０. ０３ １. ０

０. ０３ ~ ０. １８ １. １ ~ ３. ３３ｃ / ｂ

> ０. １８ ０. ５

　 　 注:表中的 ｃ 是以板格短边长度 ｂ 为跨度量取的板条梁圆弧线的拱度值ꎮ

ｋ２———板格长边 ｌ 与短边 ｂ 之比的修正系数ꎮ 如 ｌ / ｂ > ２ꎬ取 ｋ２ ＝ ０. ５ꎻ如 ｌ / ｂ≤２ꎬ则按下式取值:

ｋ２ ＝ ０. ２７１( ｌ / ｂ) ２ ＋ ０. ９１( ｌ / ｂ) － ０. ５５４
( ｌ / ｂ) ２ － ０. ３１３( ｌ / ｂ) ＋ １. ３５１

Ｐ———根据 １２. ２. ２. １ 确定的设计载荷ꎬｋＮ / ｍ２ꎻ
σｆｎｕ———层板的极限弯曲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按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

系数ꎮ
(４)　 纤维增强塑料夹层板结构的有效总板厚 ｔＳꎬ应不小于下式计算值:

ｔＳ ＝ ｋＣｂ
ｋ２ＳＰ

１０００tｄ
　 　 ｍｍ

式中:ｔＳ———夹层板的有效总厚度ꎬ即夹层板内外面板厚度之半的间距ꎬｍｍꎬｔＳ ＝ ｔＣ ＋ ０. ５( ｔ１ ＋ ｔ２)ꎻ
其中:ｔＣ———夹层板芯材的厚度ꎬｍｍꎻ

ｔ１———夹层板外面板的厚度(不包括胶衣)ꎬｍｍꎻ
ｔ２———夹层板内面板的厚度ꎬｍｍꎻ

ｋＣ、Ｐ———与 １２. ２. ２. ２(３)相同ꎻ
ｋ２Ｓ———夹层板板格的长边 ｌ 与短边 ｂ 之比的修正系数ꎬ按下表取值:

表 １２. ２. ２. ２ (４)ａ

ｌ / ｂ ≥４ ３. ０ ２. ０ １. ９ １. ８ １. ７ １. ６ １. ５ １. ４ １. ３ １. ２ １. １ １. ０

ｋ２Ｓ ０. ５ ０. ４９３ ０. ４６３ ０. ４５９ ０. ４５３ ０. ４４５ ０. ４３５ ０. ４２４ ０. ４１０ ０. ３９５ ０. ３７８ ０. ３６０ ０. ３３９

３９



tｄ———夹层板芯材的许用剪切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应根据芯材的类别取值:
对于轻木或蜂窝芯材ꎬ取 tｄ ＝ ０. ５tｕꎻ
对于交联结构的 ＰＶＣ 芯材ꎬ取 tｄ ＝ ０. ５５tｕꎻ
对于线性结构的 ＰＶＣ 或 ＳＡＮ 芯材ꎬ取 tｄ ＝ ０. ６５tｕꎻ

其中:tｕ———芯材的极限剪切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产品制造厂提供的性能数据或按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取

样的实测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０. ８ ~ ０. ９)ꎮ 该极限剪切强度允许的最小值不应小于下

表规定值:
表 １２. ２. ２. ２ (４)ｂ

Ｌｏａ(ｍ) Ｌｏａ < １０ １０≤Ｌｏａ≤１５ １５ < Ｌｏａ < ２４

tｕｍｉｎ(Ｎ / ｍｍ２) ０. ２５ ０. ２５ ＋ ０. ０３(Ｌｏａ － １０) ０. ４０

　 　 (５)　 ＦＲＰ 单板制成的帽形扶强材三个组成部分(顶板、腹板与有效宽度带板)因铺层不同ꎬ三者的

力学性能会有所差异ꎮ 一般而言ꎬ彼此性能差异不超过 ２５％ ꎮ 对于此种帽形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Ｗ、惯性

矩 Ｉ 及其腹板面积 Ａꎬ应分别不小于以下所列公式计算值ꎮ 但如上述扶强材三个组成部分的力学性能差

异超过 ２５％ ꎬ则该帽形扶强材的要求应另行考虑ꎮ

Ｗ ＝ １６７
ｋＣＳＰｓｌ２ｕ
σｕｔ

× １０ － ９ 　 　 ｃｍ３

Ｉ ＝ ５２
ｋ１. ５
ＣＳ Ｐｓｌ３ｕ
Ｅ × １０ － １０ 　 　 ｃｍ４

Ａ ＝ １０
Ｐｓｌｕ
tｕ

× １０ － ６ 　 　 ｃｍ２

式中:Ｐ———根据 １２. ２. ２. １ 确定的设计载荷ꎬｋＮ / ｍ２ꎻ
ｌｕ———扶强材的跨距ꎬｍｍꎬ见 １２. ２. １. １(４)ꎻ对于弯曲形状的扶强材ꎬ取其圆弧的弦长ꎻ

ｋＣＳ———弯曲形扶强材的折减系数ꎬ按扶强材的拱度 ｃ 与跨距 ｌｕ 比ꎬ由下表确定:
表 １２. ２. ２. ２(５)

ｃ / ｌｕ ｋＣＳ

０ ~ ０. ０３ １. ０

０. ０３ ~ ０. １８ １. １ ~ ３. ３３ｃ / ｌｕ

> ０. １８ ０. ５

　 　 注:表中的 ｃ 为以弯曲扶强材的跨距 ｌｕ 为弦ꎬ量取的拱度值ꎬｍｍꎮ

σｕｔ———由 ＦＲＰ 单板制成的帽形扶强材顶板的极限拉伸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按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取

样的实测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０. ８ ~ ０. ９)ꎻ
tｕ———由 ＦＲＰ 单板制成的帽形扶强材腹板的极限剪切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产品制造厂提供的性能数

据或按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０. ８ ~ ０. ９)ꎻ
Ｅ———取 ＦＲＰ 单板制成的帽形扶强材与其带板的弹性模量中的小者ꎬＮ / ｍｍ２ꎮ

(６)　 ＦＲＰ 船体的主横舱壁一般采用无扶强材支撑的木质层压板ꎮ 此种层压板舱壁的壁厚 ｔｂ 应不

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值:
ｔｂ ＝ ７Ｄ　 　 ｍｍ

式中:Ｄ———型深ꎬｍꎬ见第 １ 章 １. １. ５. １(６)ꎮ
(７)　 ＦＲＰ 船体的主横舱壁如采用无扶强材支撑的 ＦＲＰ 夹层板结构ꎬ则应同时满足以下三条件:
①　 夹层板芯材的极限剪切强度 tｕꎬＮ / ｍｍ２ꎬ不应小于表 １２. ２. ２. ２ (４)ｂ 所列值ꎻ
②　 夹层板芯材的厚度 ｔＣ 不应小于夹层板面板中较薄面板厚度的 ５ 倍ꎮ
③　 夹层板的有效总板厚 ｔＳ 和芯材厚度 ｔＣ 还应满足以下二条件:

ｔＳｔＣ≥
ｔ２ｂ
６

５０
σｆｎｕ

æ

è
ç

ö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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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Ｓ
ｔ２Ｃ
２ ≥

ｔ３ｂ
１２

４０００
Ｅ

æ

è
ç

ö

ø
÷

式中:ｔＳ———夹层板的有效总板厚ꎬｍｍꎬ见 １２. ２. ２. ２(４)ꎻ
ｔＣ———夹层板的芯材厚度ꎬｍｍꎻ
ｔｂ———上述 １２. ２. ２. ２(６)要求的舱壁板厚度ꎬｍｍꎻ

σｆｎｕ———夹层板面板的极限弯曲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可取按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值再乘以合理

的安全系数(０. ８ ~ ０. ９)ꎻ
Ｅ———夹层板面板材料的弹性模量ꎬＮ / ｍｍ２ꎮ

１２. ２. ２. ３　 应按如下规定确定铝合金船体的构件尺寸:
(１)　 铝合金船体结构的最小板厚 ｔｍｉｎꎬ应按下式确定:

ｔｍｉｎ ＝ ｋ５(Ａ ＋ ２. ３６ｋ７ Ｌ ＋ ＡΔ０. ３３)　 　 ｍｍꎬ对于船底板、舷侧板和尾封板

ｔｍｉｎ ＝ ０. ０６Ｌ ＋ １. ３５　 　 　 　 ｍｍꎬ对于露天甲板

式中:　 Δ———满载排水量ꎬｔꎬ见第 １ 章 １. １. ５. １(３)ꎻ
Ａ、ｋ５、ｋ７———系数ꎬ查表 １２. ２. ２. ３ꎮ

表 １２. ２. ２. ３

部　 　 位 Ａ ｋ５ ｋ７

铝合金

船体

船底

舷侧 / 尾封板

１. ０

１. ０
１２５ / ＲＰ０. ２Ｗ

０. ０２

０

　 　 注:ＲＰ０. ２Ｗ———铝合金型材退火状态的规定非比例拉伸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ꎻ见经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有关规定ꎮ

(２)　 铝合金船体的板厚 ｔꎬ应不小于下式计算值:

ｔ ＝ ｋＣｂ
ｋ２Ｐ

９００ＲＰ０. ２Ｗ
　 　 ｍｍ

式中:ｋＣ———曲率板的折减系数ꎬ根据曲率板的拱度 ｃ 确定ꎬ见表 １２. ２. ２. ２(３)ꎻ
ｋ２———板格长边 ｌ 与短边 ｂ 之比的修正系数ꎬ如 ｌ / ｂ > ２ꎬ取 ｋ２ ＝ ０. ５ꎻ如 ｌ / ｂ≤２ꎬ则按下式取值:

ｋ２ ＝ ０. ２７１( ｌ / ｂ) ２ ＋ ０. ９１( ｌ / ｂ) － ０. ５５４
( ｌ / ｂ) ２ － ０. ３１３( ｌ / ｂ) ＋ １. ３５１

Ｐ———根据 １２. ２. ２. １ 确定的设计载荷ꎬｋＮ / ｍ２ꎻ
ＲＰ０. ２Ｗ———铝合金型材退火状态的规定非比例拉伸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ꎻ见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

接规范»有关规定ꎮ
(３)　 铝合金扶强材(包括有效宽度的带板)的剖面模数 Ｗ 及其腹板面积 Ａꎬ应不小于下式计算值:

Ｗ ＝ １１９
ｋＣＳＰｓｌ２ｕ
ＲＰ０. ２Ｗ

× １０ － ９ 　 　 ｃｍ３

Ａ ＝ １２. ５
Ｐｓｌｕ
ＲＰ０. ２Ｗ

× １０ － ６ 　 　 ｃｍ２

式中:Ｐ———根据 １２. ２. ２. １ 确定的设计载荷ꎬｋＮ / ｍ２ꎻ
ｋＣＳ———弯曲形扶强材的折减系数ꎬ根据扶强材的弯曲拱度 ｃ 确定ꎬ见表 １２. ２. ２. ２(５)ꎻ

ＲＰ０. ２Ｗ———铝合金型材退火状态的规定非比例拉伸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ꎬ见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

接规范»的有关规定ꎮ

１２. ２. ３　 单体帆船的总纵强度

１２. ２. ３. １　 凡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单体帆船ꎬ其船体的构件尺寸除满足局部强度要求外ꎬ还应校核

船体的总纵强度:
①　 横骨架式船体ꎻ
②　 强力甲板上有大开口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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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Ｌｏａ / Ｄｍａｘ大于 １２ꎮ
１２. ２. ３. ２　 校核单体帆船船体梁的总纵强度时ꎬ可仅校核船中横剖面处的露天主甲板在 １２. ２. ３. ２

(１)规定的最大中垂设计弯矩 ＭＶ 作用下ꎬ不丧失其稳定性ꎮ
(１)　 最大中垂设计弯矩 ＭＶ 应按下式计算:

ＭＶ ＝ ２. ７ＣｎＬｏａΔ × １０３ 　 　 Ｎｍ
式中:Δ———满载排水量ꎬｔꎬ见第 １ 章 １. １. ５. １(３)ꎻ

Ｃｎ———航区营运限制系数ꎬ见本章 １２. ２. ２. １(１)ꎮ
(２)　 船中剖面处的露天主甲板在最大中垂设计弯矩 ＭＶ 作用下ꎬ产生的压应力 σ 按下式计算确定:

σ ＝
ＭＶ

Ｗｄ
　 　 Ｎ / ｍｍ２

式中:Ｗｄ———船中剖面在露天主甲板处的剖面模数ꎬｃｍ３ꎮ
(３)　 ＦＲＰ 船体的露天主甲板如为夹层板ꎬ且夹层板的芯材系采用(压缩弹性模量很小的)泡沫塑

料ꎬ则计算船中剖面在露天主甲板处的剖面模数 Ｗｄ 时ꎬ船中剖面所有夹层板构件中的芯材均可忽略

不计ꎮ
(４)　 应确保露天主甲板在船中剖面处参与船体梁总纵弯曲的各纵向构件在 １２. ２. ３. ２(２)确定的压

应力 σ 作用下ꎬ不丧失稳定性ꎮ
(５)　 船中剖面处的上述构件稳定性可按经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

的相关内容进行校核ꎮ 但在确定铝合金甲板板格的临界屈曲应力 σｃｒ时ꎬ甲板材料的屈服强度应采用铝

合金板材退火状态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ＲＰ０. ２ＷꎬＮ / ｍｍ２ꎬ 见经本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

范»有关规定ꎮ

１２. ２. ４　 双体帆船的总强度

１２. ２. ４. １　 一般规定如下:
(１)　 应校核双体帆船在斜浪航行情况下ꎬ船体结构抵御斜浪扭矩的能力ꎮ
(２)　 如双体帆船的 Ｌ / Ｄ 大于 １２ꎬ则还应校核其片体的总纵强度ꎮ
１２. １. ４. ２　 总强度设计载荷如下:
(１)　 双体帆船在斜浪航行情况下ꎬ双体帆船的斜浪设计扭矩 ＭＴ 应按下式确定:

ＭＴ ＝ １. ５ＬΔ × １０３ 　 　 Ｎｍ
式中:Δ———满载排水量ꎬｔꎬ见第 １ 章 １. １. ５. １(３)ꎮ

(２)　 对于 Ｌ / Ｄ 大于 １２ 的双体帆船ꎬ应按下式确定片体的垂向设计弯矩 ＭＶ:
ＭＶ ＝ ０. ５ＬΔ × １０３ 　 　 Ｎｍ

式中:Δ———满载排水量ꎬｔꎬ见第 １ 章 １. １. ５. １(３)ꎮ
１２. ２. ４. ３　 总强度校核衡准如下:
(１)　 应用直接计算法校核双体帆船两片体之间的连接结构抵御 １２. ２. ４. ２(１)规定的斜浪设计扭矩

ＭＴ 的能力ꎬ以确保该连接结构及其与片体连接区域任何一点的剪切应力 t 和正应力都不超过本条(３)、
(４)、(５)和(６)规定的剪切许用应力 tｄ 和许用正应力 σｄꎮ

(２)　 校核双体帆船片体的总纵强度时ꎬ应分别计算出船在中拱和中垂状态下船中剖面的船底与甲

板的拉伸 /压缩应力 σ 不应超过本条(５)和(６)规定的许用应力 σｄꎮ
(３)　 校核 ＦＲＰ 船体的扭转强度时ꎬ构件的剪切许用应力取 tｄ ＝ ０. ３３tｕꎮ 其中 tｕ 系层板材料的极限

剪切强度ꎬ可取按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０. ８ ~ ０. ９)ꎮ
(４)　 校核铝合金船体的扭转强度时ꎬ构件的剪切许用应力取 tｄ ＝ ０. ３ＲＰ０. ２Ｗꎮ 其中 ＲＰ０. ２Ｗ系铝合金退

火状态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ꎮ 如校核处的铝合金构件未经焊接ꎬ可取 tｄ ＝ ０. ３ＲＰ０. ２ꎬ其中 ＲＰ０. ２系铝合金

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ꎮ
(５)　 校核 ＦＲＰ 船体的片体总纵强度时ꎬＦＲＰ 层板制成构件的许用拉伸应力取 σｄ ＝ ０. ３３σｕｔꎮ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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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ｕｔ系层板材料的极限拉伸强度ꎬ可取按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０. ８
~ ０. ９)ꎮ ＦＲＰ 层板制成构件的许用压缩应力取 σｄ ＝ ０. ３３σｕｃꎮ 其中 σｕｃ系层板材料的极限压缩强度ꎬ可取

按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０. ８ ~ ０. ９)ꎮ
(６)　 校核铝合金船体的片体总纵强度时ꎬ构件的许用应力取 σｄ ＝ ０. ５ＲＰ０. ２Ｗꎮ 其中 ＲＰ０. ２Ｗ系铝合金

退火状态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ꎮ 如校核处的铝合金构件未经焊接ꎬ可取 σｄ ＝ ０. ５ＲＰ０. ２ꎮ 其中 ＲＰ０. ２系铝

合金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ꎮ

第 ３ 节　 压载龙骨、桅索拉板和桅杆

１２. ３. １　 压载龙骨

１２. ３. １. １　 一般规定如下:
(１)　 本节规定适用于在船底中线面处设置鳍状压载龙骨的帆船ꎮ 压载龙骨通常为固定式ꎬ用铅、

铸铁、钢或其他较重材料制成ꎮ 也有一些小型帆船采用可升降的压载龙骨ꎮ
(２)　 压载龙骨除确保自身强度外ꎬ还应校核其与船底结构的连接强度ꎮ
１２. ３. １. ２　 应按以下要求压载龙骨强度校核:
(１)　 压载龙骨应能承受假设帆船横倾至 ９０°时压载龙骨自重引起的弯矩 ＭＫ 的作用ꎬＭＫ 应按下式

计算:
ＭＫ ＝ １３. ５Ｑａ　 　 Ｎｍ

式中:Ｑ———压载龙骨的质量ꎬｋｇꎻ
ａ———离压载龙骨重心较远、强度最弱的横截面(通常为压载龙骨与船底连接的剖面)至压载龙骨

重心的距离ꎬｍꎬ见图 １２. ３. １. ２(１)ꎮ

图　 １２. ３. １. ２(１)

(２)　 压载龙骨的强度应满足下式:
ＭＫ

Ｗａ
≤σｄｋ 　 　 Ｎ / ｍｍ２

式中:ＭＫ———按 １２. ３. １. ２(１)计算的压载龙骨设计弯矩ꎬＮｍꎻ
Ｗａ———离压载龙骨重心距离为 ａ 的压载龙骨横截面的剖面模数ꎬｃｍ３ꎻ
σｄｋ———压载龙骨材料的许用应力ꎬＮ / ｍｍ２ꎬ应根据材料类别取值:

取 σｄｋ ＝ ０. ９σＳꎬ对于钢、不锈钢等韧性金属材料ꎬσＳ 系韧性金属材料的屈服强度ꎻ
取 σｄｋ ＝ ０. ６σＳꎬ对于铸铁等脆性金属材料ꎬσＳ 系脆性金属材料屈服强度ꎻ
取 σｄｋ ＝ ０. ５σｕꎬ对于 ＦＲＰ 材料ꎬσｕ 系 ＦＲＰ 材料的极限弯曲强度ꎬ可取按本局接受的标准进

行取样的实测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０. ８ ~ ０. ９)ꎮ
１２. ３. １. ３　 应按以下要求校核压载龙骨与船底结构连接强度:
(１)　 固定式压载龙骨通常由船底数个肋骨支撑ꎮ 应对支撑压载龙骨的肋骨强度进行校核ꎬ确保它

们能有效支撑压载龙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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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用以有效支撑压载龙骨的 ｎｆ 个肋骨所受的设计弯矩 Ｍｆ 应按下式计算:
Ｍｆ ＝ ６. ７５Ｑ(ａ ＋ ｃ)　 　 Ｎｍ

式中:Ｑ 和 ａ———与 １２. ３. １. ２(１)相同ꎮ
ｃ———支撑压载龙骨的肋骨重心至压载龙骨与船底连接剖面的距离ꎬｍꎬ见图 １２. ３. １. ２(１)ꎮ

(３)　 为简化计算ꎬ假设支撑压载龙骨的这些肋骨尺度相近ꎬ则每个支撑肋骨的剖面模数 Ｗｆꎬ应不小

于下式计算值:

Ｗｆ ＝
Ｍｆ

ｎｆσｄｆ
　 　 ｃｍ３

式中:Ｍｆ———有效支撑压载龙骨的 ｎｆ 个船底肋骨所受的设计弯矩ꎬＮｍꎬ见 １２. ３. １. ３(２)ꎻ
ｎｆ———有效支撑压载龙骨的船底肋骨的数量ꎻ
σｄｆ———上述肋骨材料的许用应力ꎬＮ / ｍｍ２ꎬ根据肋骨的材料类别取值:

对于 ＦＲＰ 材料:取 σｄｆ ＝ ０. ５σｕꎬ其中 σｕ 系 ＦＲＰ 材料的极限弯曲强度ꎬ可取按本局接受的标

准进行取样的实测值再乘以合理的安全系数 (０. ８ ~ ０. ９)ꎻ对于铝合金材料:取 σｄｆ ＝
０. ９ＲＰ０. ２ꎬ其中 ＲＰ０. ２系铝合金的屈服强度ꎮ

(４)　 上述每个支撑肋骨跨距端部的截面还应能承受以下剪切力 Ｑｆ:

Ｑｆ ＝
Ｍｆ

ｎｆ ｌＦ
　 　 Ｎ

式中:Ｍｆ———有效支撑压载龙骨的 ｎｆ 个船底肋骨所受的设计弯矩ꎬＮｍ ꎬ见 １２. ３. １. ３(２)ꎻ
ｎｆ———有效支撑压载龙骨的船底肋骨的数量ꎻ
ｌＦ———有效支撑压载龙骨的船底肋骨的跨距ꎬｍꎬ可按图 １２. ３. １. ２(１)所示量取ꎮ 如肋骨两端无纵

向主要构件支撑ꎬ则肋骨向两舷延伸到该处外板切线呈水平角 ３０°处ꎬ该处可视作为该肋骨

图　 １２. ３. １. ３(５)

的跨距点ꎬ见图 １２. ３. １. ２(１)ꎮ
(５)　 如果压载龙骨采用一系列直径相同的螺栓与船

底结构在连接平面上连接ꎬ见图 １２. ３. １. ３(５)ꎬ则连接面

应该平整ꎬ并确保密封ꎮ 连接螺栓组质心的纵坐标应与压

载龙骨质心纵坐标基本保持一致ꎮ 连接螺栓的螺纹根部

直径 ｄ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值:

ｄ ＝ １２１
Ｑａｂｍａｘ

ＲｅＨ∑ｂ２
ｉ
　 　 ｍｍ

式中:Ｑ、ａ———见 １２. ３. １. ２(１)ꎻ
ｂｉ———每对左右对称螺栓的标距ꎬｍｍꎬ按下式计算:

ｂｉ ＝ ０. ５ｂｂｉ ＋ ０. ４ｂｋｉꎬ式中的 ｂｂｉ和 ｂｋｉꎬ见图 １２. ３. １. ３(５)ꎻ
ｂｍａｘ———上述 ｂｉ 中的最大值ꎬｍｍꎻ
ＲｅＨ———连接螺栓的屈服应力ꎬＮ / ｍｍ２ꎬ根据螺栓材料类别取值ꎮ

如采用普通低碳钢作为连接螺栓的材料ꎬＲＰ０. ２ ＝ ２３５Ｎ / ｍｍ２ꎬ则连接螺栓的螺纹根部直径不应小

于 １２ｍｍꎮ
(６)　 船底压载龙骨根部轮廓线之外 ０. ２ 倍的最大吃水 ｄｍａｘ(见本章 １２. １. ２. １(２)定义)范围内的船

底板应适当加厚ꎮ 该范围内的船底板板厚仍可按 １２. ２. ２. ２(３)或 １２. ２. ２. ３(２)确定ꎬ但板厚公式中的设

计载荷应取 １２. ２. ２. １ 给出的船底设计压力 Ｐｂ 的 １. ８ 倍ꎮ

１２. ３. ２　 桅索拉板

１２. ３. ２. １　 一般规定如下:
(１)　 帆船上的诸多桅索是通过各自的桅索拉板固定在帆船不同部位的船体结构上ꎮ 桅索拉板一

般为带眼孔的金属板ꎬ如图 １２. ３. ２. １(１)所示ꎮ 拉板带眼孔的一端通常固定一根或二根桅索ꎮ 拉板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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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固定在船体结构上ꎮ 桅索所受的力通过桅索拉板传递到船体结构上ꎮ
(２)　 桅索拉板的材料一般采用不锈钢(对于 ＦＲＰ 帆船)或铝合金材料(对于铝合金帆船)ꎮ
(３)　 除桅索拉板的尺寸应满足 １２. ３. ２. ２ 要求外ꎬ桅索拉板还应牢靠地固定在船体结构上ꎮ

图　 １２. ３. ２. １(１)

１２. ３. ２. ２　 桅索拉板的尺寸按以下确定:
(１)　 桅索拉板的设计载荷 ＦＳ 按下式确定:

如拉板上仅有一根桅索拉着:　 　 ＦＳ ＝ Ｆｂ 　 　 　 　 　 　 Ｎꎻ
如拉板上有二根桅索拉着: ＦＳ ＝ Ｆｂｓ ＋ ０. ５Ｆｂｗ 　 　 　Ｎꎮ

式中:Ｆｂ———单根桅索的破断负荷ꎬＮꎻ
Ｆｂｓ———二根桅索中破断负荷较大的桅索破断负荷ꎬＮꎻ
Ｆｂｗ———二根桅索中破断负荷较小的桅索破断负荷ꎬＮꎮ
(２)　 对于带眼孔形式的金属桅索拉板ꎬ其圆形眼孔的边缘尺寸 ａ

和 ｃ(图 １２. ３. ２. １(１))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值:

ａ ＝
ＦＳ

２ｔＲｅＨ
＋ ２

３ ｄＬ 　 　 ｍｍꎻ

ｃ ＝
ＦＳ

２ｔＲｅＨ
＋ １

３ ｄＬ 　 　 ｍｍꎮ

式中:ＦＳ———桅索拉板上的设计载荷ꎬＮꎬ按 １２. ３. ２. ２(１)计算ꎻ
ｔ———桅索拉板的板厚ꎬｍｍꎻ

ｄＬ———拉板的眼孔直径ꎬｍｍꎻ
ＲｅＨ———金属拉板材料的屈服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ꎮ

１２. ３. ３　 桅杆

１２. ３. ３. １　 一般规定如下:
(１)　 桅杆应具有足够的强度ꎬ能承受风帆的作用力ꎮ 桅杆材料通常为铝合金或碳纤维加强的复合

材料ꎮ
(２)　 桅杆与船体的连接应牢固可靠ꎬ通常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①　 桅杆脚支撑在船体的某个横舱壁上ꎻ
②　 桅杆脚支撑在下有支柱支撑的船体甲板或上层建筑甲板上ꎻ
③　 桅杆穿过甲板一直伸到船底部ꎬ由船底结构支持桅杆脚的底座ꎮ
１２. ３. ３. ２　 应按以下要求校核桅杆与船体结构的连接强度:
(１)　 由横舱壁支撑桅杆的形式ꎬ则支撑桅杆处的横舱壁的厚度 ｔｂ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值:

ｔｂ ＝ １. ３
３ ＫＳＵｂｍＭＨＤ

ｂＣＥ
　 　 ｍｍ

式中:ＫＳＵ———安全系数ꎬ按以下取值:
ＫＳＵ ＝ ５. ９２　 　 对于单体帆船ꎻ
ＫＳＵ ＝ ５. ４４　 　 对于双体帆船ꎻ

ｂｍ———支撑在横舱壁上的桅杆的横截面宽度ꎬｍｍꎻ
ｂＣ———桅杆左 /右侧索的拉板至全船横剖面中心线的水平距离ꎬｍꎬ见图 １２. ３. ３. ２(１)ａ ꎻ
Ｅ———横舱壁材料的压缩弹性模量ꎬＮ / ｍｍ２ꎻ

ＭＨＤ———帆船的设计横稳性扶正力矩ꎬＮｍ ꎬ按以下取值:
对于单体帆船ꎬＭＨＤ取帆船满载排水量 Δ 状态下最大横稳性扶正力矩ꎬＮｍ ꎬ可由船的横

稳性曲线查得ꎻ
对于双体帆船ꎬＭＨＤ取以下 ＭＨＤ１和 ＭＨＤ２二者中的小者:

ＭＨＤ１ ＝ ３. ７５ＫＶＳＢＣＢΔ　 　 Ｎｍ

９９



ＭＨＤ２ ＝ ０. １２ＫＶＳＡＳＶ２
ＡＷＫ(ｈＣＥ ＋ ｈＬＰ)

其中:ＫＶＳ———系数ꎬ按以下取值:
如 Δ≥４. ３Ｌ３ꎬ取 ＫＶＳ ＝ １. ０ꎻ

如 Δ < ４. ３Ｌ３ꎬ取 ＫＶＳ ＝ ２. ６５Ｌ２

３
Δ２

ꎬ但不大于 ２ ꎻ

Δ———满载排水量ꎬｔꎬ见第 １ 章 １. １. ５. １(３)ꎮ
ＢＣＢ———两片体浮心的横向间距ꎬｍ ꎬ见本章 １２. １. ２. １(１)ꎻ
ＡＳ———双体帆船的主帆与前三角帆的面积之和ꎬｍ２ꎬ见图 １２. ３. ３. ２(１)ｂꎻ

图　 １２. ３. ３. ２(１)ａ

图　 １２. ３. ３. ２(１)ｂ

ｈＣＥ———帆面积 ＡＳ 的形心在满载水线以上的高度ꎬｍꎬ见图 １２. ３. ３. ２(１)ｂꎻ
ｈＬＰ———帆船满载水线以下部分(包括附体)的侧投影面积的形心至满载水线的垂向距离ꎬｍ ꎬ见图

１２. ３. ３. ２(１)ｂꎻ
ＶＡＷＫ———双体帆船风帆上的表观风速ꎬｋｎ ꎬ取 ＶＡＷＫ ＝ ２５ꎻ
(２)　 如采用金属圆形支柱支撑桅杆脚的形式ꎬ则支柱的横剖面面积 Ａ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

之值:
００１



Ａ ＝
ＫＳＵ １ ＋ ＫＰ( ｌ / ｒ) ２[ ]ＭＨＤ

９０ｂＣσＳＷ
　 　 ｃｍ２

式中:ＫＳＵ———安全系数ꎬ见 １２. ３. ３. ２(１)ꎻ
ＫＰ———系数ꎬ对于铝合金支柱ꎬＫＰ ＝ １. ９ ꎻ对于钢质支柱ꎬＫＰ ＝ １. ２ ꎻ
ｌ———支柱长度ꎬｍ ꎻ
ｒ———圆形支柱横剖面的最小惯性半径ꎬｃｍ ꎻ

ＭＨＤ———帆船的横稳性扶正力矩ꎬＮｍꎬ按 １２. ３. ３. ２(１)同样方法取值ꎻ
ｂＣ———桅杆左 /右侧索的拉板至全船横剖面中心线的水平距离ꎬｍꎬ见 １２. ３. ３. ２(１)ꎻ

σＳＷ———金属支柱焊后屈服强度ꎬＮ / ｍｍ２ꎮ 对于铝合金支柱ꎬ取 ＲＰ０. ２Ｗꎬ对于钢质支柱ꎬ取 σＳＷ ＝ ＲｅＨꎮ
(３)　 如桅杆脚穿过甲板伸到船底结构上ꎬ则船底结构应能承受桅杆的压缩力ꎮ 且在穿过甲板的开

口处ꎬ用留有一定间隙的橡胶或胶合板将桅杆围住ꎬ使桅杆在水平方向有一定的自由度ꎮ

第 ４ 节　 稳　 　 性

１２. ４. １　 一般规定

１２. ４. １. １　 一般要求如下:
(１)　 帆船的完整稳性应满足本节的要求ꎮ
(２)　 本局接受其他标准(如 ＩＳＯ①)作为本节稳性计算衡准的等效要求ꎮ
(３)　 新建帆船的首制船或同型同一船厂成批建造的首制船应通过倾斜试验确定空船排水量和重

心位置ꎮ 对后续船或改装船ꎬ如空船重量检验确定的空船排水量偏差超过 ２％或重心纵向位置偏差超过

１％ ＬＷＬ时ꎬ应重新进行倾斜试验ꎮ

１２. ４. ２　 完整稳性

１２. ４. ２. １　 一般要求如下:
(１)　 应校核满载出港、满载到港装载情况时各个帆组合下的完整稳性ꎮ 如有某种装载情况的稳性

较上述规定装载情况更差时ꎬ应补充校核此种装载情况的稳性ꎮ
(２)　 应校核的基本装载情况如下:
①　 满载出港:载有额定乘员、１００％备品和燃油ꎻ
②　 满载到港:载有额定乘员、１０％备品和燃油ꎮ
(３)　 帆组合至少应包括如下情况:
①　 满帆ꎻ
②　 半帆(指面积为帆总面积的一半且其形心最高的状态)ꎻ
③　 落帆ꎮ
(４)　 各帆组合下能进行操帆作业的最大蒲氏风级应记在帆船的适航证书上ꎮ
１２. ４. ２. ２　 完整稳性计算时ꎬ人员的重量、重心应按以下规定:
(１)　 每人重 ７５ｋｇꎻ
(２)　 每人直立时ꎬ重心位于甲板平面以上 １. ０ｍ 处ꎻ坐下时ꎬ重心位于座位以上 ０. ３ｍ 处ꎮ
１２. ４. ２. ３　 完整稳性衡准

(１)　 各帆组合下应满足的基本衡准:
①　 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应不小于 ０. ３０ｍꎻ
②　 正稳性范围:有压载龙骨的帆船应不小于 ９０°ꎬ无压载龙骨的帆船应不小于 ６０°ꎬ但对双体帆船

可以考虑小于 ６０°ꎻ

１０１
① 具体见 ＩＳＯ １２２１７———“小艇—稳性和浮性的评定与分类”ꎮ



③　 风压作用下的静倾角应不大于 ２０°或甲板边缘进水角的 ９０％ ꎬ取小者ꎻ
④　 横倾角≥５０°时的复原力臂值应不小于 ０. ５０ｍꎻ
⑤　 风压静倾角与进水角之间的风倾力臂曲线 λ(θ)以上和复原力臂曲线 ＧＺ(θ)以下的面积应不小

于 ０. ０６５ｍｒａｄꎮ

图 １２. ４. ２. ３(１) 　 帆船稳性曲线

(２)　 风倾力臂按下述计算:
①　 风压力 Ｆ 按下述计算:

Ｆ ＝ １ / ２ ＣＳρＡＶ２ 　 　 Ｎ
式中:ＣＳ———形状系数ꎬ取 １. １ꎻ

ρ———空气密度ꎻ１. ２２２ ｋｇ / ｍ３ꎻ
Ａ———水线以上船体和帆的侧投影面积ꎬｍ２ꎻ
Ｖ———对应于各个帆组合下能进行操帆作业的最大风速(即阵风风速ꎬ一般是平均风速 １. ５ 倍)ꎬ

ｍ / ｓꎮ 表 １２. ４. ２. ３(２)给出了蒲氏风级与平均风速的对应关系ꎮ
蒲 氏 风 级 表 表 １２. ４. ２. ３(２)

风　 　 级 名　 　 称 平均风速(ｍ / ｓ) 风　 　 级 名　 　 称 平均风速(ｍ / ｓ)

０ 无风 　 ０ ~ ０. ２

１ 软风 ０. ３ ~ １. ５

２ 轻风 １. ６ ~ ３. ３

３ 微风 ３. ４ ~ ５. ４

４ 和风 ５. ５ ~ ７. ９

５ 清风 ８. ０ ~ １０. ７

６ 强风 １０. ８ ~ １３. ８

７ 疾风 １３. ９ ~ １７. １

８ 大风 １７. ２ ~ ２０. ７

９ 烈风 ２０. ８ ~ ２４. ４

１０ 狂风 ２４. ５ ~ ２８. ４

１１ 暴风 ２８. ５ ~ ３２. ６

１２ 飓风 > ３２. ７

　 　 ②　 风倾力臂 λ(０)按下述计算:
λ(０) ＝ ＦＺ / (９８１０Δ)　 　 ｍ

式中:Ｚ———船舶平均吃水的 １ / ２ 处至面积 Ａ 的形心之间的垂直距离ꎬｍꎻ
Δ———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的排水量ꎬｔꎮ

③　 风倾力臂曲线 λ(θ)按下式计算:
λ(θ) ＝ λ(０) (ｃｏｓθ) ２

(３)　 确定进水角时ꎬ应考虑所有正常用于出入和通风的开口ꎮ 所有可能导致进一步浸水的开口ꎬ
不论其尺寸大小ꎬ横倾至浸水的角度应不小于 ４０°ꎬ空气管除外ꎮ

第 ５ 节　 信 号 设 备

１２. ５. １　 一般要求

１２. ５. １. １　 帆船的信号设备除应满足第 ８ 章第 １ 节的适用要求外ꎬ还应满足本节的要求ꎮ
２０１



１２. ５. １. ２　 帆船若使用机器推进时ꎬ应按机动船的信号显示ꎮ

１２. ５. ２　 号灯的配备

１２. ５. ２. １　 在航帆船应显示两盏舷灯和一盏尾灯ꎮ 对于总长 Ｌｏａ小于 ２０ｍ 的帆船ꎬ上述所配号灯可

以合并成一盏ꎬ装设在桅顶或接近桅顶的最易见处ꎮ 在航帆船ꎬ除上述所配号灯外ꎬ还可在桅顶或接近桅

顶的最易见处ꎬ垂直显示两盏环照灯ꎬ上红下绿ꎬ但这些环照灯不应和上述合色灯同时显示ꎮ
１２. ５. ２. ２　 总长 Ｌｏａ小于 ７ｍ 的帆船ꎬ如可行ꎬ应显示 １２. ５. ２. １ 所配号灯ꎬ或配备一盏发出白光的手

电筒替代 １２. ꎬ５. ２. １ 所配号灯ꎮ

第 ６ 节　 无线电通信和航行设备

１２. ６. １　 无线电通信设备

１２. ６. １. １　 帆船的无线电通信设备的产品性能应符合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
要求ꎮ

１２. ６. １. ２　 帆船应配备一台便携式甚高频无线电话设备ꎬ该装置应至少具有电话功能ꎮ
１２. ６. １. ３　 对于便携式无线电设备ꎬ如船上未设有充电装置ꎬ应至少配备一组容量相同的备用电池ꎮ

１２. ６. ２　 航行设备

１２. ６. ２. １　 帆船的航行设备的产品性能应视航行水域符合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有关规定或本局接受的其他标准ꎮ

１２. ６. ２. ２　 每艘帆船应配备 １ 只磁罗经ꎮ
１２. ６. ２. ３　 对于在沿海航区营运限制航行的帆船ꎬ应配备一只电子定位设备ꎮ
１２. ６. ２. ４　 对于在沿海航区营运限制航行的夜航帆船ꎬ应配备一台雷达ꎮ

第 ７ 节　 船 主 手 册

１２. ７. １　 一般要求

１２. ７. １. １　 每艘帆船均应备有船主手册ꎬ船主手册应提供适当考虑环境并对安全操纵船、设备和系

统为必须的内容(具体参见 ＩＳＯ １０２４０“小艇—艇主手册”)ꎮ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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